
 
立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資 料 文 件  

 
特 區 政 府 在 內 地 及 台 灣 辦 事 處 工 作 報 告  

 
 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（ 特 區 ）政 府 駐 北 京 辦 事 處 、 四

個 在 內 地 的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（ 五 個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） 及 11 個 聯 絡 處 ， 以 及 在

台 灣 的 香 港 經 濟 貿 易 文 化 辦 事 處 自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期

間 的 工 作 。  
 
2. 把 握「 一 帶 一 路 」倡 議 和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」建 設 帶 來 的 機 遇 是 二 零

一 八 年 施 政 報 告 中 所 述 的 重 點 工 作 之 一。今 明 兩 年 是 各 省 市 為 參 與 國 家「 一

帶 一 路 」 建 設 推 出 具 體 措 施 的 高 峰 期 ， 基 於 香 港 在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倡 議 下 可

扮 演 的 多 種 角 色 ， 各 省 市 出 台 的 措 施 均 會 為 港 人 港 企 提 供 更 多 機 遇 。 而 大

灣 區 建 設 亦 為 香 港 帶 來 經 濟 新 增 長 點 ， 並 可 拓 闊 香 港 居 民 生 活 空 間 的 機

遇 。 隨 着 廣 深 港 高 鐵 香 港 段 、 港 珠 澳 大 橋 和 蓮 塘 ╱ 香 園 圍 新 陸 路 口 岸 相 繼

開 通 ， 粵 港 澳 「 一 小 時 生 活 圈 」 的 布 局 已 基 本 完 備 。 中 央 自 去 年 起 陸 續 宣

布 多 項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居 住 、 工 作 和 學 習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今 年 8 月 國 務 院 宣

布 推 出 的 港 澳 台 居 民 居 住 證 申 領 ， 大 大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的 發 展 。  
 
3. 五 個 駐 內 地 辦 事 處（ 即 駐 北 京 辦 事 處 、 駐 粵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（ 經 貿

辦 ）、 駐 上 海 經 貿 辦 、 駐 成 都 經 貿 辦 及 駐 武 漢 經 貿 辦 ）負 責 促 進 香 港 與 內 地

的 溝 通 聯 繫 ， 包 括 加 強 政 府 對 政 府 的 合 作 、 全 方 位 提 升 和 加 強 香 港 與 內 地

各 省 市 的 經 貿 關 係 、 推 進 兩 地 的 交 流 合 作 、 促 進 投 資 、 推 廣 香 港 ， 以 及 支

援 在 內 地 的 港 人 港 商 。 此 外 ， 在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設 立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為 在 內 地

遇 事 的 香 港 居 民 提 供 實 質 的 協 助 ， 並 為 身 在 內 地 的 香 港 居 民 提 供 香 港 特 區

護 照 換 領 服 務。在 台 北 的 香 港 經 濟 貿 易 文 化 辦 事 處（ 台 灣 ）（ 香 港 經 貿 文 辦 ）

是 香 港 在 台 灣 的 綜 合 性 辦 事 機 構 ， 主 要 職 能 是 促 進 香 港 與 台 灣 在 經 濟 、 貿

易 和 文 化 等 領 域 的 交 流 。 未 來 ， 駐 內 地 及 台 灣 辦 事 處 會 按 照 上 述 的 原 則 及

工 作 重 點 推 行 工 作 及 向 當 地 各 界 推 廣 香 港 。 有 關 詳 情 載 列 於 第 四 至 七 段 。  

 
政府及非政府機構 
 
4. 各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一 直 與 中 央 及 省 市 各 級 政 府 保 持 緊 密 聯 繫，以 了 解

內 地 在 經 貿 方 面 （ 如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建 設 ） 的 政 策 和 法 規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以 及

對 香 港 的 影 響 。 這 些 辦 事 處 亦 協 助 安 排 內 地 官 員 到 訪 香 港 ， 以 助 他 們 全 面

了 解 香 港 的 最 新 發 展 。  
 
5. 駐 內 地 及 台 灣 辦 事 處 繼 續 加 強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（ 如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、

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及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）的 聯 繫 和 合 作，並 積 極 支 持 其 活 動 ，

以 宣 傳 香 港 。    
 
商界  
 
6.   駐 內 地 及 台 灣 辦 事 處 積 極 聯 絡 並 協 助 區 內 的 企 業 在 香 港 開 拓 業

務 ，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企 業 「 走 出 去 」 的 平 台 及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城 市 的 優 勢 。 這

些 辦 事 處 更 有 舉 辦 並 參 與 展 覽 及 各 項 貿 易 活 動 ， 以 推 介 香 港 的 投 資 環 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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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外 ， 各 辦 事 處 亦 加 強 向 在 內 地 及 台 灣 的 港 商 發 放 有 關 當 地 營 商 環 境 、 發

展 機 遇 和 政 策 等 的 資 訊，例 如 定 期 出 版《 內 地 經 濟 政 策 及 法 規 通 訊 》和《 內

地 招 商 投 資 及 經 貿 活 動 通 訊 》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協 助 港 商 向 當 局 反

映 意 見，並 按 需 要 安 排 有 關 省 市 政 府 部 門 與 香 港 商 界 會 晤。部 分 辦 事 處（ 如

駐 粵 及 駐 武 漢 辦 事 處 ） 更 與 有 關 的 內 地 當 局 設 立 機 制 ， 定 期 與 香 港 企 業 ／

商 界 舉 行 會 議 ／ 研 討 會 ， 以 交 流 意 見 。  
 
市民大眾  
 
7.   駐 內 地 及 台 灣 辦 事 處 透 過 不 同 渠 道，包 括 訪 問 及 參 與 各 項 活 動，推

廣 香 港 的 優 勢 ， 並 宣 傳 香 港 的 良 好 形 象 。 各 辦 事 處 同 時 利 用 傳 統 和 新 媒 體

（ 例 如 與 電 視 台 合 力 製 作 宣 傳 香 港 的 電 視 節 目 ， 利 用 微 博 及 微 信 等 新 媒 體

推 廣 辦 事 處 舉 辦 的 活 動 ）， 主 動 接 觸 當 地 市 民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各 駐 內 地 辦 事

處 在 內 地 舉 辦 了 一 系 列 慶 祝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40 周 年 的 活 動，回 顧 香 港 在 過 去

40 年 一 直 積 極 參 與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建 設 ， 亦 前 瞻 香 港 在 未 來 如 何 在 國 家 深 化

改 革 開 放 下 ， 與 內 地 一 起 開 拓 更 大 的 合 作 空 間 ， 發 掘 更 多 發 展 機 遇 。 駐 內

地 及 台 灣 辦 事 處 一 直 有 協 助 和 支 持 香 港 的 藝 術 團 體 到 內 地 及 台 灣 舉 辦 文 化

表 演 活 動 ， 宣 傳 香 港 。  
 
工作展望 
 
8.   特 區 政 府 已 全 面 提 升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的 網 絡 和 職 能。目 前，五 個 駐 內

地 辦 事 處 覆 蓋 31 個 省 市 及 自 治 區，而 每 個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下 已 設 有 最 少 兩 個

聯 絡 處 。 此 外 ， 每 個 內 地 辦 事 處 均 設 有 入 境 事 務 組 ， 為 在 內 地 的 香 港 居 民

提 供 有 關 入 境 的 服 務 。 未 來 ，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及 轄 下 的 聯 絡 處 將 繼 續 加 強 在

中 央 及 地 方 層 面 的 政 府 對 政 府 聯 繫 、 強 化 向 內 地 宣 傳 香 港 的 工 作 ， 及 為 港

商 搭 建 與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直 接 溝 通 的 平 台 ， 以 提 升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緊 密 關 係 ，

並 支 援 港 人 港 商 更 好 把 握 內 地 的 發 展 機 遇 。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亦 會 繼 續 致 力 加

強 為 在 其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省 、 市 和 自 治 區 生 活 、 工 作 或 求 學 的 港 人 提 供 服 務

及 資 訊 ， 特 別 是 中 央 有 關 部 門 已 陸 續 出 台 的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學 習 、 就 業 、

生 活 方 面 的 具 體 措 施。此 外，為 配 合 特 區 政 府 發 展 高 增 值 海 運 服 務 的 策 略 ，

部 分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及 聯 絡 處 將 設 立 香 港 船 舶 註 冊 處 區 域 支 援 團 隊 ， 以 更 快

捷 直 接 地 為 船 東 在 當 地 港 口 提 供 支 援 ， 並 推 廣 香 港 船 舶 註 冊 。 香 港 經 貿 文

辦 亦 會 繼 續 促 進 香 港 與 台 灣 在 經 濟 、 貿 易 和 文 化 等 領 域 的 交 流 。  
 
駐內地及台灣辦事處的報告 
 
9.   個 別 駐 內 地 及 台 灣 辦 事 處 的 工 作 報 告 分 別 載 於 以 下 附 錄 ：  

 
  附錄  
駐北京辦事處   1 
駐粵經貿辦   2 
駐上海經貿辦   3 
駐成都經貿辦   4 
駐武漢經貿辦   5 
香港經貿文辦  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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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有 關 駐 內 地 及 台 灣 辦 事 處 在 商 貿 關 係、公 共 關 係 及 投 資 推 廣 方 面 的

表 現 指 標 ， 以 及 二 零 一 六 及 二 零 一 七 年 的 相 關 數 字 載 於 附 錄 7。  
 
 
 
 
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
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



附 錄 1 
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
駐 北 京 辦 事 處  

工 作 報 告  
 
 

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(香 港 特 區 )政 府 駐 北 京 辦 事 處 (駐 京 辦 )的 主 要 職 能

是：(一 )加 強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及 駐 京 辦 所 負 責 地 域 範 圍 內 十 個

省 、 市 和 自 治 區 1的 內 地 機 關 之 間 的 聯 繫 溝 通 ； (二 )推 廣 及 宣 傳 香 港 ， 特 別

是 促 進 與 該 十 個 省、市 和 自 治 區 的 經 貿 關 係 和 文 化 交 流；(三 )處 理 與 入 境 相

關 的 事 宜；以 及 (四 )向 遇 到 困 難 的 香 港 居 民 提 供 協 助。駐 京 辦 之 下 設 有 駐 遼

寧 聯 絡 處 及 駐 天 津 聯 絡 處 。  
 
經 貿 關 係  
 
2. 駐 京 辦 及 其 聯 絡 處 積 極 參 與 推 廣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、 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」

的 工 作 ， 並 不 斷 加 強 與 中 央 部 委 ， 以 及 相 關 省 、 市 、 自 治 區 人 民 政 府 及 在

當 地 經 營 企 業 的 聯 繫 ， 推 廣 香 港 的 優 勢 ， 以 及 協 助 內 地 企 業 以 香 港 為 「 走

出 去 」 的 平 台 。 報 告 期 內 ， 行 政 長 官 二 零 一 八 年 二 月 率 領 香 港 代 表 團 到 訪

北 京 ， 參 加 了 由 時 任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委 員 長 張 德 江 任 主 禮 嘉 賓 的 「 國 家 所

需  香 港 所 長  — 共 拓 一 帶 一 路 策 略 機 遇 」論 壇；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在 北 京 出

席 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建 設 領 導 小 組 全 體 會 議 」 ；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率 領 特 區 政

府 代 表 團 參 與「 京 港 合 作 會 議 」第 四 次 會 議 及「 第 22 屆 北 京 ·香 港 經 濟 合 作

研 討 洽 談 會 」 ， 駐 京 辦 均 提 供 支 援 。 駐 京 辦 也 參 與 了 律 政 司 司 長 、 商 務 及

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及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在 北 京 出 席 的

「 『 一 帶 一 路 』 聯 席 會 議 」 。  
 
3. 除 此 以 外，報 告 期 內，駐 京 辦 出 席 了「 2018 中 國‧天 津 投 資 貿 易 洽

談 會 」、「 牽 手 西 部 省 區  共 建 “一 帶 一 路 ” — 香 港 企 業 家 走 進 寧 夏 」活 動 、

「 2018 中 國‧廊 坊 國 際 經 濟 貿 易 洽 談 會 」、「 第 29 屆 哈 爾 濱 國 際 經 濟 貿 易

洽 談 會 」、「 第 24 屆 中 國 蘭 州 投 資 貿 易 洽 談 會 」、「 第 六 屆 中 國  — 亞 歐

博 覽 會 」 等 ， 透 過 不 同 活 動 介 紹 香 港 的 最 新 情 況 ， 促 進 與 相 關 省 、 市 、 自

治 區 在 經 貿 、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交 流 。  
 
4. 駐 京 辦 也 參 與 了 特 區 政 府 與 內 地 及 /或 其 他 國 家 /地 區 的 雙 邊 協 議 討

論 過 程 ， 並 在 北 京 見 證 雙 方 所 簽 訂 的 個 別 協 議 ， 包 括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

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和 《 國 家 發 展 和 改 革 委 員 會 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

政 府 關 於 支 持 香 港 全 面 參 與 和 助 力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建 設 的 安 排 》 。  
 
5. 行 政 長 官 2017 年 施 政 報 告 羅 列 了 系 列 施 政 重 點 ， 包 括 推 動 創 科 發

展 、 吸 引 優 秀 人 才 、 推 廣 專 業 服 務 等 。 為 此 ， 駐 京 辦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在

北 京 舉 辦 圍 繞 金 融 科 技 創 新 的 座 談 會 、 為 香 港 初 創 企 業 安 排 的 投 資 者 路

演 ， 以 及 為 突 出 香 港 「 創 業 創 新 」 形 象 的 媒 體 訪 談 活 動 。 座 談 會 有 來 自 金

融 科 技 及 相 關 領 域 的 從 業 者 、 研 發 者 、 投 資 者 等 共 計 200 餘 人 參 與 ， 國 務

院 港 澳 辦 、 科 學 技 術 部 火 炬 高 技 術 產 業 開 發 中 心 、 中 關 村 科 技 園 區 管 理 委

員 會 等 內 地 部 委 也 派 員 出 席 。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， 世 界 經 濟 論 壇 「 2018 年 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、內蒙古、新疆、甘肅及寧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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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軍 者 年 會 」 於 天 津 舉 行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及 創 新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出 席 ， 並 由 駐

天 津 聯 絡 處 提 供 在 地 支 援 。 其 間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其 中 一 節 討 論 上 演 講 ， 並

帶 領 由 香 港 人 於 香 港 及 北 京 創 辦 的 十 家 初 創 公 司 一 同 參 與 活 動 ， 展 示 香 港

在 科 創 上 的 成 就 ， 以 及 推 廣 香 港 在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的 發 展 優 勢 。 為 吸 引 內 地

人 才 ， 駐 京 辦 入 境 事 務 組 在 不 同 的 活 動 中 ， 如 投 資 推 廣 活 動 、 學 院 就 業 講

座 等 ， 向 内 地 居 民 介 紹 有 關 前 赴 香 港 定 居 的 入 境 計 劃 。 報 告 期 間 ， 駐 京 辦

也 積 極 參 與 推 廣 香 港 專 業 服 務 的 活 動 ， 包 括 中 國 國 際 經 濟 貿 易 仲 裁 委 員 會

舉 辦 的 「 2018 中 國 仲 裁 周 」 活 動 。  
 
6. 駐 京 辦 密 切 留 意 內 地 的 最 新 經 濟 發 展 情 況，適 時 向 特 區 政 府 相 關 部

門 匯 報 ， 並 透 過 中 國 香 港 （ 地 區 ） 商 會 等 機 構 與 港 商 分 享 相 關 情 況 。 報 告

期 內 ， 值 得 特 別 關 注 政 策 法 規 包 括 ： 中 共 中 央 辦 公 廳 、 國 務 院 辦 公 廳 二 零

一 八 年 七 月二十日發布《 國 稅 地 稅 徵 管 體 制 改 革 方 案 》 ， 明 確 從 二 零 一 九

年 一 月 一 日 起 ， 將 基 本 養 老 保 險 費 、 基 本 醫 療 保 險 費 、 失 業 保 險 費 、 工 傷

保 險 費 、 生 育 保 險 費 等 各 項 社 會 保 險 費 交 由 稅 務 部 門 統 一 徵 收 ； 駐 京 辦 為

此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十八日舉 辦 座 談 會 ， 邀 請 專 家 就 《 方 案 》 對 社 保 費 用

徵 收 的 影 響 進 行 剖 析 ， 協 助 在 內 地 的 港 企 了 解 相 關 改 變 對 其 營 運 可 能 帶 來

的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發

布 《 關 於 修 改 <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>的 決 定 》 ， 自 二 零 一 九 年 一

月 一 日 起 正 式 實 施 ， 其 中 的 修 改 內 容 對 外 籍 （ 包 括 香 港 ） 個 人 所 得 稅 的 納

稅 居 民 身 份 及 納 稅 義 務 帶 來 重 大 影 響 ； 駐 京 辦 現 正 密 切 關 注 相 關 發 展 ， 並

計 劃 舉 辦 座 談 會 ， 邀 請 專 家 探 討 有 關 改 變 為 在 內 地 的港人港 企 所 帶 來 的 影

響 。  
 
公 共 關 係  
 
7.  為 展 示 香 港 在 文 化、藝 術 和 創 意 等 方 面 的 軟 實 力，駐 京 辦 及 其 聯 絡

處 在 過 去 一 年 在 其 服 務 範 圍 內 舉 辦 多 次 展 覽 推 廣 活 動 ， 並 配 合 報 章 專 刊 、

與 傳 媒 機 構 合 作 等 宣 傳 策 略 加 強 推 廣 香 港 藝 術 文 化 都 會 的 形 象 。  
 
「 文 ･藝 ･香 港 」 巡 迴 展 覽 及 報 章 專 刊  
 
8. 為 宣 傳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金 融 中 心，同 時 薈 萃 東 西 文 化 的 優 勢，駐 京 辦

在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至 八 月 ， 以 「 文 ･藝 ･香 港 」 為 主 題 ， 分 別 於 天 津 、 河 北

廊 坊 、 黑 龍 江 哈 爾 濱 、 甘 肅 蘭 州 、 新 疆 烏 魯 木 齊 和 吉 林 長 春 等 六 個 地 點 所

舉 辦 的 七 個 經 貿 洽 談 會 和 博 覽 會 設 立 主 題 展 區 ， 向 當 地 民 眾 推 廣 香 港 終 年

不 斷 的 文 化 活 動 、 多 元 的 藝 術 創 作 環 境 、 豐 富 的 文 化 遺 產 及 特 區 政 府 在 文

化 藝 術 方 面 的 措 施 和 建 設 等 。 各 場 展 覽 共 吸 引 參 觀 者 約 23 萬 人 次 。  
 
9.   為 加 強 宣 傳 效 果，駐 京 辦 於 巡 迴 展 覽 期 間 在 各 省、市 及 自 治 區 具 影

響 力 的 本 地 報 章 刊 載 以 「 助 力 兩 地 經 貿 合 作  促 進 兩 地 文 化 交 流 」 為 題 的

專 刊 。 專 刊 除 推 廣 香 港 與 各 地 的 貿 易 關 係 外 ， 亦 深 入 介 紹 香 港 吸 引 世 界 各

地 觀 眾 的 演 藝 節 目 、 藝 術 展 覽 和 文 化 活 動 ， 以 至 領 先 全 球 的 藝 術 品 拍 賣 市

場 等 ， 宣 揚 香 港 藝 術 文 化 中 心 的 形 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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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歲 月 留 聲  港 影 港 樂 」 第 七 屆 香 港 主 題 電 影 展  
 
10.  香 港 電 影 深 受 內 地 觀 眾 歡 迎，是 推 廣 香 港 文 化 的 重 要 平 台。二 零 一

八 年 七 月 ， 駐 京 辦 與 北 京 百 老 匯 電 影 中 心 聯 合 開 展 以 「 歲 月 留 聲  港 影 港

樂 」 為 主 題 的 第 七 屆 香 港 主 題 電 影 展 。 影 展 以 電 影 音 樂 為 主 題 ， 精 選 多 部

在 電 影 配 樂 方 面 讓 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的 優 秀 作 品 ， 並 涵 蓋 武 俠 、 歌 舞 、 戲 曲

等 多 類 型 的 影 片 ， 在 全 國 十 五 個 城 市 展 映 至 十 二 月 底 。 適 逢 今 年 國 家 改 革

開 放 四 十 周 年，影 展 在 北 京 站 舉 辦 了 一 項 名 為「 合 拍 ･交 響  — 內 地 香 港 合

拍 片 主 題 論 壇 」 ， 邀 請 內 地 和 香 港 合 拍 研 究 方 面 的 專 家 學 者 對 談 ， 回 顧 兩

地 合 拍 歷 史 與 變 化 ， 並 探 討 未 來 合 拍 的 策 略 與 前 景 。  
 
與 傳 媒 機 構 合 作  
 
11.  駐 京 辦 積 極 通 過 傳 統 媒 體 和 網 上 途 徑 宣 傳 香 港 文 化。多 年 來，駐 京

辦 與 中 央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「 中 國 之 聲 」 和 「 華 夏 之 聲 」 頻 道 合 作 製 作 電 台 節

目 ， 每 周 介 紹 香 港 最 新 發 展 。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期 間 ， 兩

頻 道 共 播 出 130 個 有 關 香 港 主 要 動 態 及 發 展 情 況 的 專 題 報 道 ， 其 中 介 紹 香

港 各 項 文 化 盛 事 、 藝 術 活 動 及 創 意 產 業 等 題 材 的 報 道 約 有 53 個 ， 達 百 分 之

四 十 之 多 ， 有 助 內 地 民 眾 深 入 了 解 香 港 的 軟 實 力 。  
 
12. 網 上 宣 傳 方 面 ， 駐 京 辦 與「 人 民 網 」一 直 合 作 製 作 專 題 網 頁 推 廣 香

港 。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， 「 人 民 網 」 赴 港 進 行 為 期 五 天 的 採 訪 ， 以 「 一 起

共 行  擁 抱 希 望 」 為 主 題 ， 採 訪 了 香 港 在 電 影 、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、 青 年 發

展 及 創 新 科 技 等 範 疇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「 人 民 網 」 其 後 以 綜 合 圖 片 及 視 頻 等 方

式 ， 刊 發 了 七 篇 深 度 報 道 ， 獲 多 家 內 地 媒 體 轉 載 ， 宣 傳 效 果 理 想 。  
 
文 化 交 流  
 
13. 自 二 零 一 六 年 駐 京 辦 增 設 立 文 化 交 流 總 監 職 位，駐 京 辦 與 文 化 和 旅

遊 部 (原 文 化 部 )保 持 更 緊 密 聯 繫，進 行 定 期 溝 通，為 香 港 藝 術 團 體 開 拓 更 多

的 文 化 交 流 機 會 。 過 去 一 年 ， 駐 京 辦 文 化 交 流 總 監 通 過 不 同 活 動 ， 開 展 和

深 化 與 各 地 文 化 機 構 的 聯 繫 ， 並 就 香 港 藝 術 家 及 藝 團 在 內 地 交 流 及 與 內 地

展 演 場 地 合 作 的 機 會 ， 適 時 向 民 政 事 務 局 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匯 報 。  
 

14. 報 告 期 間 ， 駐 京 辦 支 援 和 資 助 了 香 港 大 小 藝 團 多 種 文 化 交 流 活 動 。

在 音 樂 方 面 包 括 香 港 管 絃 樂 團 參 與 北 京 國 際 音 樂 節 演 出 ； 亞 洲 青 年 管 絃 樂

團 及 香 港 中 樂 團 在 北 京 演 出 ； 天 籟 敦 煌 樂 團 在 敦 煌 文 博 會 期 間 舉 行 音 樂

會 。 展 覽 方 面 ， 駐 京 辦 支 持 了 民 政 事 務 局 與 文 旅 部 合 辦 的 「 港 澳 視 覺 藝 術

雙 年 展 」 、 香 港 大 學 饒 宗 頤 學 術 館 書 畫 展 、 香 港 藝 術 網 絡 協 會 水 墨 新 媒 體

展 在 北 京 展 出 ； 藝 育 菁 英 基 金 在 敦 煌 文 博 會 期 間 舉 行 的 香 港 水 墨 畫 展 。 戲

劇 方 面 ， 駐 京 辦 支 持 了 香 港 話 劇 團 、 綠 葉 劇 團 和 演 戲 家 族 在 北 京 的 演 出 。

粵 劇 方 面 包 括 西 九 戲 曲 中 心 及 聲 輝 兒 童 粵 劇 團 在 京 演 出 。 舞 蹈 方 面 有 城 市

當 代 舞 蹈 團 參 加 北 京 舞 蹈 雙 周 演 出 及 舉 辦 香 港 舞 蹈 交 流 活 動 ， 以 及 香 港 舞

蹈 總 會 在 京 演 出 。 駐 京 辦 亦 與 電 影 資 料 館 於 清 華 大 學 藝 術 博 物 館 、 北 京 師

範 大 學 、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合 辦 了 多 場 香 港 電 影 放 映 會 及 講 座 ， 與 天 橋 藝 術 中

心 合 辦 了 香 港 電 影 音 樂 座 談 等 。 這 些 活 動 都 受 到 內 地 觀 眾 歡 迎 ， 也 加 深 了

他 們 對 香 港 文 化 藝 術 發 展 的 認 識 ， 促 進 和 深 化 兩 地 文 化 交 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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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年 交 流  
 
15. 駐 京 辦 及 其 聯 絡 處 積 極 支 持 香 港 學 生 到 內 地 的 實 習 及 交 流 活 動，以

鼓 勵 兩 地 青 年 多 交 流 合 作 。 報 告 期 間 ， 駐 京 辦 及 轄 下 聯 絡 處 出 席 了 多 個 造

訪 駐 京 辦 服 務 範 圍 的 香 港 學 生 實 習 或 交 流 團 的 活 動 ，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 。 駐

京 辦 支 持 民 政 事 務 局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暑 期 舉 辦 的 三 個 不 同 主 題 的 「 專 題 青 年

實 習 計 劃 」 ， 包 括 「 故 宮 博 物 院 青 年 實 習 計 劃 」 、 「 中 國 科 學 院 青 年 實 習

計 劃 」 和 「 敦 煌 青 年 實 習 計 劃 」 ， 及 陪 同 行 政 長 官 、 財 政 司 司 長 及 其 他 特

區 主 要 官 員 出 席 相 關 的 活 動 。  
 
16. 在 東 北 三 省 的 青 少 年 交 流 方 面，香 港 青 年 聯 會 在 駐 京 辦 和 駐 遼 寧 聯

絡 處 的 積 極 推 動 下 ， 自 二 零 一 六 年 起 ， 把 原 來 只 在 遼 寧 省 大 連 市 舉 行 的 實

習 計 劃 擴 展 到 黑 龍 江 省 哈 爾 濱 市 ， 鼓 勵 香 港 青 年 人 到 北 上 廣 深 以 外 的 大 城

市 去 交 流 和 實 習 。 在 推 動 津 港 青 年 交 流 方 面 ， 駐 天 津 聯 絡 處 在 二 零 一 八 年

暑 假 與 香 港 非 牟 利 團 體 合 作 ， 成 功 為 香 港 大 學 生 於 在 津 港 企 及 天 津 的 文 化

藝 術 機 構 爭 取 多 個 實 習 機 會 。  
 
加 強 聯 繫 內 地 當 局 及 支 援 在 內 地 港 人  
 
17.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，行 政 長 官 率 領 特 區 政 府 代 表 團 訪 問 北 京，與 北 京

市 市 長 共 同 主 持 「 京 港 合 作 會 議 」 第 四 次 會 議 ， 駐 京 辦 為 該 代 表 團 提 供 支

援 。 同 月 ， 駐 京 辦 聯 同 駐 天 津 聯 絡 處 支 援 了 行 政 長 官 到 河 北 省 雄 安 新 區 的

訪 問 。 訪 問 期 間 ， 行 政 長 官 考 察 了 雄 安 新 區 的 建 設 規 劃 和 白 洋 澱 的 治 理 情

況 ， 並 與 河 北 省 領 導 會 面 ， 就 冀 港 合 作 交 換 意 見 。  
 
18. 報 告 期 間，駐 京 辦 致 力 做 好 政 府 對 政 府 的 工 作，透 過 拜 訪 中 央 及 有

關 地 區 的 政 府 機 構 和 參 與 他 們 舉 辦 的 活 動 ， 加 強 雙 方 的 聯 繫 及 搭 建 合 作 平

台 ， 並 就 有 關 法 規 和 政 策 聯 繫 中 央 或 其 他 內 地 機 關 ， 定 期 向 特 區 政 府 的 相

關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提 交 報 告 ， 以 便 特 區 政 府 可 適 時 掌 握 內 地 的 最 新 政 策 和 發

展 ， 及 評 估 對 香 港 的 影 響 。  
 
19. 駐 京 辦 亦 致 力 加 強 與 香 港 企 業 和 香 港 人 的 聯 絡 工 作，通 過 不 同 活 動

擴 闊 和 深 化 聯 繫 網 絡 ， 進 一 步 加 強 信 息 的 收 集 和 發 布 ， 以 便 更 好 地 支 援 在

內 地 工 作、營 商、求 學 及 生 活 的 港 人。駐 京 辦 一 直 與 在 京 的 港 人 港 商 團 體 (包

括 中 國 香 港 (地 區 )商 會 、 香 港 專 業 人 士 (北 京 )協 會 、 香 港 內 地 經 貿 協 會 等 )
保 持 緊 密 聯 繫 ， 並 約 見 當 地 港 人 港 商 ， 以 了 解 他 們 營 商 、 工 作 及 生 活 的 情

況 ，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有 關 機 構 反 映 他 們 的 關 注 。  
 
20. 駐 京 辦 亦 透 過 多 種 方 式 支 援 在 內 地 求 學 的 香 港 學 生，包 括 與 有 關 學

生 團 體 保 持 聯 繫 ， 了 解 他 們 生 活 、 學 習 及 就 業 等 情 況 ； 支 持 他 們 舉 辦 推 廣

香 港 的 校 園 活 動 ； 適 時 向 他 們 提 供 就 業 資 訊 等 。 駐 京 辦 每 年 都 會 舉 辦 學 生

迎 新 聚 會 及 就 業 講 座 兩 個 主 要 學 生 活 動 。  
 
21. 報 告 期 間，駐 京 辦 亦 積 極 與 中 央 及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政 府 機 構 聯 繫，了

解 各 項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發 展 的 政 策 措 施 的 細 節 ， 跟 進 其 落 實 情 況 ， 並 透 過

不 同 渠 道 ， 向 港 人 港 商 發 放 最 新 資 訊 。 駐 京 辦 積 極 與 港 人 港 生 團 體 保 持 聯

絡 ， 為 了 讓 港 人 更 了 解 各 項 措 施（包括於 2018 年 9 月 1 日開始接受申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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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澳台居民居住證）的 細 節 ， 駐 京 辦 安 排 負 責 的 相 關 內 地 部 門 與 港 人 團 體

代 表 會 面 ， 直 接 反 映 意 見 。  
 
投 資 推 廣  
 
22. 有 關 吸 引 內 地 企 業 到 香 港 投 資 開 業 的 工 作，投 資 推 廣 署 於 駐 京 辦 的

華 北 投 資 推 廣 小 組 (投 資 推 廣 小 組 )致 力 聯 繋 和 拜 訪 有 潛 質 的 企 業 和 有 關 的

工 商 組 織 ， 介 紹 香 港 作 為 「 走 出 去 」 平 台 的 優 勢 ， 並 為 有 意 到 港 投 資 的 企

業 提 供 全 面 協 助 及 諮 詢 服 務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投 資 推 廣 小 組 主 動 聯 繫 不 同 機

構 389 次 ， 啟 動 50 個 活 躍 投 資 項 目 ， 並 完 成 27 個 投 資 項 目 ， 促 成 有 關 公

司 到 香 港 投 資 。 在 投 資 推 廣 活 動 方 面 ， 投 資 推 廣 小 組 舉 辦 或 參 與 35 個 行 業

性 或 投 資 主 題 研 討 會 及 展 覽 會。其 中，投 資 推 廣 小 組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、

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十 月 在 北 京 及 新 疆 維 吾 爾 自 治 區 烏 魯 木 齊 市 分 別

舉 辦 以 香 港 飛 機 租 賃 專 門 稅 務 制 度 、 法 律 及 解 決 爭 議 服 務 、 金 融 科 技 及 一

帶 一 路 等 為 主 題 的 圓 桌 會 議 及 研 討 會 。 另 外 ， 在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聯 同 一 帶 一

路 總 商 會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二 月 舉 辦 的 「 國 家 所 需 香 港 所 長  — 共 拓 一 帶 一 路

策 略 機 遇 」 論 壇 期 間 ， 投 資 推 廣 署 亦 同 期 舉 辦 了 「 香 港  — 北 京 兩 地 企 業

對 接 會 」 。 參 與 論 壇 的 香 港 代 表 團 中 金 融 與 投 資 界 別 成 員 與 北 京 市 常 務 副

市 長 張 工 及 北 京 市 發 改 委 代 表 會 面 ， 並 與 北 京 十 多 家 大 型 企 業 對 接 交 流 。

投 資 推 廣 小 組 亦 不 時 聯 合 駐 京 辦 及 其 兩 個 聯 絡 處 拜 訪 企 業 及 政 府 機 構 ， 支

持 不 同 機 構 在 服 務 區 域 內 的 活 動 ， 並 派 員 宣 傳 香 港 的 資 本 市 場 優 勢 ， 最 新

的 政 府 政 策 及 稅 務 優 惠 ， 和 有 利 創 新 創 業 的 營 商 環 境 。  
 
23. 投 資 推 廣 小 組 一 直 與 服 務 區 域 的 政 府 機 構 及 工 商 組 織 保 持 良 好 工

作 關 係 ， 除 不 時 組 織 及 參 與 內 地 舉 辦 的 投 資 推 廣 合 作 活 動 外 ， 也 會 協 助 安

排 內 地 官 員 及 企 業 到 香 港 考 察 ， 讓 他 們 了 解 香 港 最 新 的 經 濟 形 勢 及 投 資 環

境 ， 協 助 企 業 落 戶 香 港 。  
 
駐 遼 寧 聯 絡 處  
 
24. 駐 遼 寧 聯 絡 處 成 立 接 近 四 年，將 繼 續 透 過 各 項 工 作，促 進 及 加 強 香

港 特 區 政 府 與 東 北 三 省 各 級 政 府 的 聯 繫 溝 通 及 支 援 當 地 的 港 人 和 港 企 。 工

作 包 括 拜 會 東 北 三 省 （ 黑 龍 江 省 、 吉 林 省 、 遼 寧 省 ） 的 相 關 部 門 ， 以 加 強

政 府 與 政 府 的 聯 繋 及 協 助 東 北 三 省 的 政 府 部 門 出 訪 香 港 等 。  
 
25. 報 告 期 間，駐 遼 寧 聯 絡 處 出 席 了 不 同 的 貿 易 洽 談 會，包 括 在 黑 龍 江

省 哈 爾 濱 市 舉 行 的 「 第 二 十 九 屆 哈 爾 濱 國 際 經 濟 貿 易 洽 談 會 」 ； 及 在 吉 林

省 長 春 市 舉 行 的 「 2018 東 北 亞 跨 境 電 商 名 品 博 覽 會 」 ， 宣 傳 香 港 的 優 勢 。  
 
26. 駐 遼 寧 聯 絡 處 一 直 與 中 國 香 港（ 地 區 ）商 會 － 瀋 陽 、 吉 林 省 港 資 企

業 協 會 以 及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大 連 辦 事 處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並 支 持 他 們 的 活 動 。

此 外 ， 聯 絡 處 亦 與 在 瀋 陽 、 大 連 、 長 春 及 哈 爾 濱 的 港 人 、 香 港 企 業 代 表 以

及 香 港 學 生 會 面，了 解 他 們 在 東 北 三 省 的 生 活、營 商 及 學 習 的 情 況 及 需 要 ，

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提 供 適 當 協 助 。 駐 遼 寧 聯 絡 處 亦 積 極 向 他 們 講 解 各 項 便 利 港

人 在 內 地 發 展 的 政 策 措 施 ， 並 收 集 他 們 對 政 策 的 意 見 。  
 
27. 此 外，駐 遼 寧 聯 絡 處 亦 積 極 推 動 香 港 與 東 北 三 省 在 青 年、文 化 和 其

他 各 方 面 的 交 流 ， 及 協 助 接 待 到 訪 東 北 三 省 交 流 的 團 體 。 在 報 告 期 間 ， 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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遼 寧 聯 絡 處 接 待 了 超 過 300 名 參 加 東 北 三 省 青 年 交 流 團 的 香 港 青 年 。 交 流

團 由 七 個 不 同 團 體 舉 辦 ， 包 括 團 結 香 港 基 金 、 學 友 社 、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

等 。 駐 遼 寧 聯 絡 處 亦 積 極 支 持 東 北 三 省 的 高 等 院 校 為 香 港 同 學 提 供 的 交 流

活 動 ， 包 括 哈 爾 濱 工 業 大 學 的 「 小 衛 星 學 者 計 劃 」 、 大 連 海 事 大 學 為 在 香

港 就 讀 法 律 系 的 大 學 生 提 供 的 暑 期 培 訓 班 。 在 工 作 實 習 方 面 ， 駐 遼 寧 聯 絡

處 支 持 香 港 青 年 聯 會 在 大 連 及 哈 爾 濱 繼 續 開 展 香 港 大 學 生 暑 期 實 習 計 劃 ，

並 為 實 習 學 生 在 瀋 陽 安 排 了 一 個 周 末 的 體 驗 活 動 。 駐 遼 寧 聯 絡 處 亦 提 供 了

兩 個 實 習 崗 位 予 香 港 的 大 學 生 ， 為 期 兩 個 月 。  
 
駐 天 津 聯 絡 處  
 
28. 駐 天 津 聯 絡 處 自 二 零 一 七 年 二 月 在 天 津 市 成 立 至 今 一 年 多，一 直 致

力 與 天 津 市 及 河 北 省 各 級 政 府 單 位 加 強 聯 繫 ， 以 促 進 香 港 和 津 冀 在 經 貿 及

文 化 方 面 的 交 流 和 合 作 。 聯 絡 處 不 時 與 當 地 港 人 、 港 商 及 港 生 聚 會 交 流 ，

以 瞭 解 他 們 的 需 要 及 提 供 支 援 。 同 時 ， 聯 絡 處 亦 為 香 港 和 津 冀 的 政 府 高 層

互 訪 提 供 後 勤 支 援 。  
 
29. 聯 絡 處 與 津 冀 政 府 單 位 工 作 關 係 密 切，報 告 期 間 聯 絡 處 拜 會 了 天 津

市 和 河 北 省 的 不 同 政 府 單 位 。 聯 絡 處 亦 參 加 了 多 項 由 天 津 市 和 河 北 省 政 府

舉 辦 的 商 貿 活 動 ， 當 中 重 點 活 動 包 括 於 天 津 市 舉 行 的 「 中 國 ‧ 天 津 投 資 貿

易 洽 談 會 暨 PECC 國 際 貿 易 投 資 博 覽 會 」 和 「 中 國 ‧ 天 津 華 僑 華 人 創 業 發

展 洽 談 會 暨 世 界 僑 商 項 目 與 商 品 博 覽 會 」，以 及 於 河 北 省 廊 坊 市 舉 行 的「 中

國‧廊 坊 國 際 經 濟 貿 易 洽 談 會 」。聯 絡 處 又 與 天 津 市 港 澳 工 作 辦 公 室（「 天

津 市 港 澳 辦 」 ） 、 中 國 （ 天 津 ） 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中 國 （ 香 港 ）

地 區 商 會 – 天 津 共 同 舉 辦 「 中 國 （ 天 津 ） 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深 化 改 革 方 案 政

策 推 介 會 」 ， 向 在 天 津 及 北 京 的 港 人 港 企 介 紹 深 化 改 革 方 案 內 容 。 聯 絡 處

亦 安 排 到 訪 天 津 出 席 夏 季 達 沃 斯 的 財 政 司 司 長 及 創 新及科 技 局 局 長 與 天 津

市 政 府 單 位 會 面 ， 並 為 隨 團 的 香 港 科 技 初 創企業代 表 提 供協助。  
 
30. 報 告 期 間 ， 聯 絡 處 聯 同 駐 京 辦 分 別 訪 問 河 北 省 雄 安 新 區 、 石 家 莊

市 、 保 定 市 、 廊 坊 市 及 張 家 口 市 ， 調 研 當 地 的 營 商 環 境 及 優 惠 政 策 ， 並 了

解 省 內 主 要 項 目 如 北 京 新 機 場 以 及 冬 季 奧 運 會 等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為 港 商 尋 求

新 的 投 資 和 合 作 機 遇 ， 及 將 相 關 資 訊 發 放 給 香 港 相 關 商 會 及 港 商 。  
 

31. 在 與 津 冀 港 人 港 企 的 聯 絡 工 作 方 面 ， 聯 絡 處 與 中 國 香 港（ 地 區 ）商

會 － 天 津 和 香 港 河 北 商 會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及 支 持 他 們 的 活 動 。 聯 絡 處 亦 積 極

推 動 香 港 與 天 津 在 青 年 、 文 化 和 其 他 各 方 面 的 交 流 ， 以 及 協 助 接 待 到 訪 天

津 交 流 的 團 體 。 報 告 期 間 ， 聯 絡 處 接 待 多 個 訪 津 的 香 港 學 生 交 流 團 ， 並 舉

辦 學 生 活 動 及 參 與 學 生 聚 會 ， 以 了 解 在 津 港 生 的 學 習 和 生 活 情 況 。 此 外 ，

在 聯 絡 處 與 天 津 市 文 化 廣 播 影 視 局 協 調 下 ， 天 津 博 物 館 和 天 津 美 術 館 於 二

零 一 八 年 暑 假 為 香 港 同 學 提 供 實 習 崗 位 。 在 便 利 港 人 生 活 方 面 ， 聯 絡 處 聯

同 天 津 市 港 澳 辦 、 天 津 市 住 房 公 積 金 管 理 中 心 及 中 國 （ 香 港 ） 地 區 商 會 –

天 津 一 同 舉 辦 港 人 申 領 住 房 公 積 金 座 談 會 ， 及 協 調 在 津 港 人 出 席 由 天 津 市

港 澳 辦 舉 辦 的 在 津 港 澳 台 居 民 居 住 證 申 領 發 放 辦 法 座 談 會 ， 以 分 別 向 在 津

港 人 港 企 簡 介 兩 項 政 策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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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境 事 務 及 提 供 的 協 助  

32. 駐京辦負責的入境事務包括處理赴港申請；提供換領特區護照服務；就出入境

事務及中國國籍相關的事宜，與內地有關單位保持聯繫；與駐京外交使團商討免簽證入

境事宜；處理與入境事務有關的查詢；宣傳及推廣人才入境計劃；以及為在內地遺失證

件或遇上涉及人身安全問題的香港居民提供切實可行的協助。在報告期內，駐京辦共收

到 85 宗香港居民在內地遇事的求助個案，其中 52 宗涉及遺失旅行證件或金錢；22 宗的

求助人士在內地發生交通意外、受傷、患病或其親屬在內地死亡等；另 11 宗則與香港

居民在內地遭拘留有關。駐京辦亦處理了 5 252 宗入境申請、645 宗換領特區護照申請

和 22 896 宗查詢。 
 
工 作 展 望  
 
33. 駐 京 辦 會 繼 續 在 其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省、市 和 自 治 區 內 推 廣 香 港，並 積

極 參 與 各 省 、 市 、 自 治 區 政 府 就 經 貿 及 其 他 方 面 進 行 聯 繫 ， 以 加 強 香 港 與

內 地 在 經 貿 、 投 資 、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交 流 和 溝 通 。 駐 京 辦 將 繼 續 留 意 內 地 主

要 政 策 、 法 規 及 措 施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並 適 時 向 各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匯 報 ， 以 助 評

估 對 香 港 的 影 響 。 駐 京 辦 亦 會 繼 續 致 力 加 強 為 在 其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省 、 市 和

自 治 區 生 活 、 工 作 或 求 學 的 港 人 提 供 服 務 及 資 訊 ， 特 別 是 中 央 有 關 部 門 已

陸 續 出 台 的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學 習 、 就 業 、 生 活 方 面 的 具 體 措 施 。  
 
 
 
 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
駐 北 京 辦 事 處  
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



附 錄 2 
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
駐 粵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

工 作 報 告  
 
 

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（ 香 港 特 區 ） 政 府 駐 粵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（ 駐 粵 辦 ）

負 責 處 理 香 港 特 區 與 福 建 、 廣 東 、 廣 西 、 海 南 及 雲 南 （ 五 省 ／ 區 ） 之 間 的

經 濟 及 貿 易 事 務 ， 並 吸 引 內 地 企 業 來 港 投 資 。 駐 粵 辦 通 過 設 在 廣 州 的 主 辦

事 處 和 其 轄 下 駐 深 圳 、 駐 福 建 及 駐 廣 西 的 聯 絡 處 開 展 工 作 ， 加 強 與 當 地 政

府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（ 包 括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、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、 香 港 生 產 力 促

進 局 及 香 港 交 易 所 等 機 構 在 五 省 ／ 區 內 的 代 表 ） 、 港 人 港 商 、 有 關 團 體 及

商 會 的 聯 繫 ， 傳 達 當 地 營 商 環 境 、 發 展 機 遇 和 政 策 措 施 的 資 訊 ， 並 協 助 香

港 業 界 向 有 關 當 局 反 映 意 見 ； 也 處 理 在 五 省 ／ 區 內 港 人 的 查 詢 和 求 助 個

案 。 駐 粵 辦 亦 透 過 展 覽 和 媒 體 向 內 地 業 界 和 民 眾 介 紹 香 港 各 方 面 的 發 展 ，

宣 傳 香 港 正 面 形 象 。  
 

2. 過 去 一 年，駐 粵 辦 安 排 多 次 兩 地 政 府 高 層 官 員 互 訪，並 參 與 多 個 在

五 省 ／ 區 舉 行 的 高 層 論 壇 和 大 型 經 貿 活 動 ， 包 括 ： 行 政 長 官 於 二 零 一 七 年

十 二 月 訪 問 東 莞 並 出 席 「 第 十 六 屆 香 港 珠 三 角 工 商 界 合 作 交 流 會 」 ， 於 二

零 一 八 年 三 月 、 五 月 及 七 月 考 察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內 深 圳 、 中 山 、 珠 海 、 惠 州

及 廣 州 等 城 市，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出 席 在 海 南 省 舉 行 的「 博 鰲 亞 洲 論 壇 2018
年 年 會 」 及 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」 分 論 壇 、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在 香 港 西 九 龍 站

完 成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 港 段 的 啟 動 及 揭 牌 儀 式 後 ， 與 嘉 賓 乘 坐 「 動 感 號 」

列 車 前 往 廣 州 南 站 ， 並 於 廣 州 南 站 短 暫 停 留 後 返 港 、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出

席 在 廣 州 舉 行 的「 第 十 二 屆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 與 發 展 論 壇 暨 經 貿 洽 談 會 」，

和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率 领 代 表 團 出 席 在 珠 海 舉 行 的 港 珠 澳 大 橋 開 通 儀 式 ；

政 務 司 司 長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及 二 零 一 八 年 二 月 訪 問 深 圳 ； 財 政 司 司 長

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出 席 深 圳 「 前 海 合 作 論 壇 」 ， 於 七 月 至 九 月 期 間 考 察 粵

港 澳 大 灣 區 內 廣 州 、 佛 山 、 江 門 、 深 圳 、 東 莞 及 惠 州 等 城 市 ； 律 政 司 司 長

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訪 問 廣 州 等 。  
 
經 貿 關 係  

 
3. 駐 粵 辦 致 力 支 援 香 港 企 業 在 五 省 ／ 區 發 展 業 務。主 要 工 作 包 括 收 集

商 貿 政 策 、 法 規 和 經 濟 發 展 的 最 新 資 料 ， 透 過 每 週 出 版 的 《 駐 粵 辦 通 訊 》

以 電 郵 、 網 站 及 官 方 微 信 平 台 向 港 商 發 放 相 關 資 訊 ， 以 及 就 港 商 普 遍 關 注

的 事 項（ 例 如：稅 務、社 保 及 勞 動 法、住 房 公 積 金、創 業 創 新、知 識 產 權 、

服 務 業 發 展 、 自 貿 區 政 策 、 法 律 等 ） 舉 辦 研 討 會 ， 協 助 港 商 把 握 商 機 並 就

他 們 關 注 的 商 貿 問 題 向 內 地 部 門 反 映 意 見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駐 粵 辦 在 廣 州 、

佛 山 、 深 圳 、 福 州 及 南 寧 共 舉 辦 15 個 研 討 會 。  
 
4. 駐 粵 辦 密 切 關 注 各 省 市 的 經 濟 及 社 會 發 展，包 括 各 省 市 參 與「 一 帶

一 路 」 建 設 的 計 劃 ， 以 及 廣 東 、 福 建 兩 個 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

的 發 展 ， 通 過 資 訊 發 放 、 舉 辦 座 談 會 等 活 動 ， 協 助 香 港 業 界 把 握 商 機 。 報

告 期 內 重 要 政 策 發 展 包 括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國 務 院 分 別 印 發 《 進 一 步 深 化 中

國 （ 廣 東 ） 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改 革 開 放 方 案 》 及 《 國 務 院 關 於 印 發 進 一 步 深

化 中 國 （ 福 建 ） 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改 革 開 放 方 案 的 通 知 》 ， 提 出 廣 東 自 貿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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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 索 更 高 水 平 的 對 外 開 放 和 更 深 層 次 的 改 革 創 新 、 以 及 福 建 自 貿 區 到 二 零

二 零 年 率 先 建 立 同 國 際 投 資 和 貿 易 通 行 規 則 相 銜 接 的 制 度 體 系 ， 形 成 法 治

化 、 國 際 化 、 便 利 化 營 商 環 境 及 強 化 自 貿 試 驗 區 改 革 同 福 建 省 改 革 的 聯 動

等 。  
 
5. 駐 粵 辦 亦 就 五 省 ／ 區 的 營 商 環 境 協 助 香 港 業 界 向 地 方 政 府 反 映 意

見 和 提 出 政 策 建 議 。 例 如 ：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協 調 香 港 商 會 代 表 與 廣 東

省 環 保 廳 會 面 座 談 ， 反 映 有 關 企 業 申 領 進 口 固 體 廢 物 增 量 許 可 配 額 時 遇 到

的 問 題 、 以 及 對 廢 塑 膠 環 保 標 準 和 政 策 的 關 注 ；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協 助 香

港 商 會 向 廣 東 省 環 保 廳 反 映 業 界 對 《 進 口 廢 物 管 理 目 錄 》 的 意 見 及 訴 求 ；

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舉 辦 「 香 港 商 會 會 長 交 流 會 」 ， 邀 請 廣 東 省 和 深 圳 市 相

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分 別 介 紹 《 廣 東 省 進 一 步 擴 大 對 外 開 放 積 極 利 用 外 資 若 干

政 策 措 施 》 、 港 人 在 廣 東 省 繳 納 社 保 和 住 房 公 積 金 政 策 、 以 及 《 深 圳 市 關

於 加 大 營 商 環 境 改 革 力 度 的 若 干 措 施 》 等 ， 並 提 供 一 個 平 台 讓 商 會 代 表 與

出 席 官 員 對 話 交 流 ；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協 調 安 排 香 港 商 會 代 表 與 廣 東 省 口

岸 辦 、 海 關 總 署 廣 東 分 署 和 拱 北 海 關 官 員 座 談 ， 反 映 業 界 從 珠 海 出 口 建 築

用 砂 石 材 料 至 香 港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； 以 及 分 別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及 十 月 ， 安

排 香 港 商 會 代 表 與 廣 東 省 環 保 廳 座 談 ， 了 解 有 關 進 口 廢 物 政 策 的 最 新 進

展 ， 以 及 反 映 業 界 對 固 廢 危 廢 處 理 的 關 注 及 訴 求 。  
 
6. 駐 粵 辦 亦 舉 辦 及 出 席 多 項 相 關 活 動，推 廣 香 港 為 配 合 國 家 推 進「 一

帶 一 路 」 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建 設 可 扮 演 的 角 色 。 例 如 ：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出

席 在 廣 州 舉 行 的 「 2017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 展 高 峰 論 壇 」 和 出 席 在 深 圳 前 海 舉

行 的 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企 業 家 聯 盟 成 立 大 會 」 ；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， 在 福 州

舉 辦 「『一 帶 一 路』國 際 合 作 機 遇 及 税 改 實 務 講 座 」 ， 介 紹 「 一 帶 一 路 」

國 際 合 作 為 港 商 帶 來 的 機 遇 、 分 享 香 港 企 業 開 展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商 機 的 成 功

案 例 ；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， 與 投 資 推 廣 署 及 福 建 省 相 關 部 門 合 辦 「 一 帶 一

路 ·共 創 新 思 路  – 泉 港 企 業 午 餐 交 流 會 」 ， 介 紹 香 港 的 投 資 環 境 、 香 港 證

券 及 資 本 市 場 的 最 新 情 況 ， 並 鼓 勵 福 建 企 業 在 香 港 上 市 融 資 ， 以 及 介 紹 香

港 在 協 助 內 地 企 業 把 握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機 遇 方 面 的 功 能 等 ；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

月 在 南 寧 舉 行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香 港 法 律 及 仲 裁 服 務 研 討 會 ， 向 有 意 「 走 出 去 」

的 內 地 企 業 介 紹 如 何 利 用 香 港 在 法 律 以 及 仲 裁 的 服 務 ；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

在 「 第 十 四 屆 中 國 （ 深 圳 ） 國 際 文 化 產 業 博 覽 交 易 會 」 設 立 「 香 港 館 」 ，

以「 品 味 生 活 –大 灣 區，香 港，彌 敦 道 」為 主 題，推 介 香 港 的 創 意 設 計 產 業

如 可 提 升 大 灣 區 市 民 的 生 活 質 素 ；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律 政 司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

在 廣 州 舉 辦 「 香 港 法 律 服 務 論 壇 2018」 ， 以 推 廣 香 港 法 律 服 務 ， 駐 粵 辦 提

供 支 援；以 及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出 席 在 廣 州 舉 辦 的「 2018 廣 東 21 世 紀 海 上

絲 綢 之 路 國 際 博 覽 會 主 題 論 壇 」 介 紹 香 港 在 建 設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的 角 色 等 。  
 
7. 為 促 進 香 港 服 務 業 持 續 發 展、拓 展 與 廣 東 省 企 業 合 作 機 遇，駐 粵 辦

自 二 零 一 四 年 起 聯 同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及 中 國 香 港 （ 地 區 ） 商 會 -廣 東 每 年 編

製 《 在 粵 香 港 服 務 業 企 業 名 冊 》 （ 《 名 冊 》 ） ， 收 錄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香 港 服

務 業 企 業 資 料 ， 便 利 兩 地 業 界 對 接 。 除 印 刷 版 和 網 上 版 外 ， 二 零 一 八 年 版

《 名 冊 》 更 開 設 手 機 版 以 方 便 公 眾 查 閱 。 另 外 ， 駐 粵 辦 亦 為 中 國 香 港 （ 地

區 ） 商 會 —廣 東 和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合 辦 的 「 2018 金 領 航 現 代 服 務 管 理 大

獎 」 作 為 支 持 單 位 並 擔 任 評 審 ， 以 表 揚 成 績 卓 越 的 在 粵 港 資 服 務 企 業 ， 推

廣 香 港 現 代 服 務 業 的 優 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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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資 推 廣  

 
8. 為 把 握「 一 帶 一 路 」及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 展 的 機 遇 ， 駐 粵 辦 致 力 聚 焦

推 動 五 省 ／ 區 內 地 企 業 利 用 香 港 在 金 融 、 創 新 科 技 、 專 業 服 務 和 航 運 物 流

等 方 面 的 優 勢 ， 到 香 港 投 資 、 融 資 上 市 及 發 展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業 務 。 在 報 告

期 內 ， 駐 粵 辦 聯 同 香 港 投 資 推 廣 署 、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、 香 港 交 易 所 、 香 港

科 技 園 公 司 、 香 港 應 用 科 技 研 究 院 、 香 港 的 金 融 及 服 務 業 代 表 、 以 及 內 地

各 市 的 商 務 金 融 單 位 、 高 新 區 等 相 關 單 位 ， 共 同 舉 辦 或 協 辦 10 場 投 資 香 港

活 動 ， 共 吸 引 超 過 550 位 企 業 和 政 府 代 表 出 席 。 重 點 推 廣 活 動 有 ：  
 

(a) 在 南 寧 市  -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， 與 廣 西 商 務 廳 及 投 資 推 廣 署 合 辦

「 善 用 香 港 營 商 優 勢  把 握 “一 帶 一 路 ”商 機 投 資 香 港 研 討 會 」 ；  
 
(b) 在 廈 門 市  -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， 與 廈 門 市 金 融 工 作 辦 公 室 、 廈 門

市 財 政 局 及 廈 門 市 發 展 和 改 革 委 員 會 聯 合 舉 辦「 廈 門 企 業 融 資 及 上

市 研 討 會 」； 於 同 年 八 月 與 廈 門 市 創 新 軟 件 園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、 廈 門

市 軟 件 産 業 協 作 聯 盟 和 投 資 推 廣 署 合 辦「『一 帶 一 路，共 創 新 思 路』 
閩 港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企 業 座 談 會 」； 於 九 月 在「 第 20屆 中 國 國 際 投

資 洽 談 會 」，與 投 資 推 廣 署、中 聯 辦 經 濟 部 貿 易 處、廈 門 工 商 聯（ 總

商 會 ）和 中 國 貿 促 會 廈 門 市 及 泉 州 市 委 員 會 合 辦 分 場 活 動「『一 帶

一 路 ， 共 創 新 思 路』投 資 香 港 座 談 會 」 ；  
 
(c) 在 廣 州 市  –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與 廣 州 市 商 務 委 員 會 、 香 港 科 技 園

公 司 和 投 資 推 廣 署 合 辦「 利 用 香 港 創 新 科 技 平 台 把 握 “一 帶 一 路 ”商

務 交 流 會 」；於 同 年 五 月 協 助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及 投 資 推 廣 署 合 辦「 粵

港 澳 大 灣 區 ·海 外 財 資 管 理 新 機 遇 」 研 討 會 ；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與

廣 東 省 商 務 廳 及 投 資 推 廣 署 合 辦「 “一 帶 一 路 ·共 創 新 思 路 ”投 資 香 港

座 談 會 」 ； 及  

 
(d) 在 深 圳 市  –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與 深 圳 市 經 濟 貿 易 和 信 息 化 委 員

會 、 深 圳 市 走 出 去 戰 略 合 作 聯 盟 、 香 港 科 技 園 公 司 、 香 港 應 用 科 技

研 究 院 和 投 資 推 廣 署 合 辦「 深 圳 市 創 新 科 技 企 業 利 用 香 港 營 商 優 勢

發 展 “一 帶 一 路 ”業 務 交 流 會 」； 於 同 年 八 月 再 次 與 深 圳 市 經 濟 貿 易

和 信 息 化 委 員 會 、 深 圳 市 走 出 去 戰 略 合 作 聯 盟 和 投 資 推 廣 署 合 辦

「 “一 帶 一 路 ·共 創 新 思 路 ”深 圳 市 信 息 及 通 訊 行 業 投 資 香 港 商 務 研

討 會 」 。  

 
9. 同 時，駐 粵 辦 投 資 推 廣 組 也 透 過 出 席 區 內 相 關 活 動、演 講 和 企 業 拜

訪 ， 主 動 物 色 及 接 觸 有 潛 質 的 內 地 企 業 ， 為 有 興 趣 來 港 投 資 的 企 業 免 費 提

供 相 關 資 訊 、 全 面 的 協 助 和 諮 詢 服 務 。 有 關 工 作 取 得 良 好 成 果 ， 駐 粵 辦 投

資 推 廣 組 在 報 告 期 內 分 別 與 企 業 會 面 約 400 次、啟 動 40 個 活 躍 項 目 及 完 成

29 個 到 香 港 投 資 項 目 。  
 
公 共 關 係   
 
10. 為 推 廣 香 港 的 正 面 形 象，加 強 內 地 民 眾 對 香 港 的 整 體 認 識，駐 粵 辦

於 報 告 期 內 分 別 在 廣 東 省 惠 州 市 、 深 圳 市 、 東 莞 市 、 福 建 省 福 州 市 及 廈 門

市 、 雲 南 昆 明 市 舉 行 大 型 綜 合 展 覽 ， 向 內 地 民 眾 全 面 介 紹 香 港 各 方 面 的 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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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情 況 ， 宣 傳 香 港 的 營 商 環 境 和 優 勢 ， 「 輸 入 內 地 人 才 計 劃 」 等 。 配 合 國

家 推 進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建 設 ， 展 覽 特 別 展 示 香 港 在 商 貿 、 金 融 及 專 業 服 務 等

方 面 的 優 勢 和 龐 大 的 國 際 商 業 人 脈 網 絡 ，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城 市 聯 繫 內 地

與 沿 線 國 家 的 優 勢，協 助 內 地 企 業「 走 出 去 」，到 海 外 投 資 和 發 展。另 外 ，

駐 粵 辦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在 廣 州 舉 辦 「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二 十 一 周

年 」 招 待 會 ， 共 有 近 450 位 來 自 廣 東 、 海 南 及 雲 南 各 政 府 部 門 、 商 會 、 外

國 駐 廣 州 總 領 事 館 、 香 港 相 關 機 構 、 學 術 機 構 和 青 年 團 體 等 的 代 表 出 席 。

現 場 設 置 展 板 介 紹 香 港 最 新 發 展 。 為 進 一 步 推 動 與 內 地 的 文 化 交 流 ， 駐 粵

辦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支 持 亞 洲 青 年 管 弦 樂 團 「 2018 年 亞 洲 巡 演 」 於 珠 海 、

中 山 及 廈 門 的 演 出 ， 讓 更 多 內 地 民 衆 接 觸 香 港 的 藝 術 文 化 。  
 
11. 為 協 助 在 內 地 港 人 港 商 掌 握 資 訊 ， 及 增 進 內 地 民 眾 對 香 港 的 了 解 ，

駐 粵 辦 除 透 過 電 郵 、 《 駐 粵 辦 通 訊 》 及 網 站 發 放 消 息 外 ， 自 二 零 一 四 年 起

亦 設 立 官 方 微 信 平 台 ， 發 放 有 關 五 省 ／ 區 在 政 策 、 法 規 和 經 濟 發 展 的 最 新

消 息 、 駐 粵 辦 主 要 活 動 及 香 港 的 最 新 資 訊 。 在 報 告 期 間 ， 駐 粵 辦 微 信 平 台

共 發 布 了 共 291 條 新 聞 和 活 動 信 息 。 此 外 ， 駐 粵 辦 亦 與 大 眾 媒 體 ， 包 括 與

電 視 台 、 電 台 、 報 章 及 社 交 媒 體 合 作 製 作 專 題 報 道 ， 介 紹 香 港 社 會 文 化 特

色 ， 香 港 企 業 、 機 構 和 市 民 在 內 地 的 公 益 活 動 ， 經 濟 建 設 和 文 化 交 流 等 ，

推 廣 香 港 的 正 面 形 象 。  
 
加 強 聯 繫 內 地 當 局 和 支 援 在 內 地 港 人  
 
12. 駐 粵 辦 透 過 多 種 形 式 的 活 動，致 力 擴 闊 和 深 化 聯 繫 網 絡；加 強 訊 息

收 集 ； 並 推 展 各 項 工 作 ， 以 更 好 地 服 務 在 五 省 ／ 區 生 活 的 港 人 。 具 體 工 作

包 括 ：  
 

(a) 加 強 與 五 省 ／ 區 政 府 及 相 關 機 構 的 聯 繫 、 積 極 參 與 及 共 同 舉 辦 活

動，務 求 產 生 更 大 協 同 效 應，推 廣 香 港 及 促 進 互 利 雙 贏 合 作 並 方 便

在 有 需 要 時 為 港 人 港 商 提 供 協 助。例 如：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出 席 在

珠 海 舉 辦 的 「 中 國 -拉 美 國 際 博 覽 會 」 ；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分 別 出 席

在 廣 州 舉 辦 的 「 第 123屆 中 國 進 出 口 商 品 交 易 會 」 開 幕 招 待 會 和 在

東 莞 舉 辦 的「 2018中 國 加 工 貿 易 產 品 博 覽 會 」開 館 儀 式 ； 二 零 一 八

年 七 月 出 席 在 廣 州 舉 辦 的「 2018第 三 屆 中 國（ 廣 州 ）國 際 跨 境 電 商

暨 跨 境 商 品 博 覽 會 」；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出 席 在 廣 州 舉 辦 的「 2018第

十 五 屆 中 國 國 際 中 小 企 業 博 覽 會 」開 幕 招 待 會 和 香 港 館 開 幕 式，以

及 「 第 124屆 中 國 進 出 口 商 品 交 易 會 」 開 幕 招 待 會 等 ；  
 
(b) 加 強 聯 繫 五 省 ／ 區 的 港 人 港 商 以 及 在 當 地 就 讀 的 香 港 學 生，透 過 與

他 們 會 面 交 流 和 日 常 聯 繫，了 解 他 們 在 工 作 和 生 活 上 的 需 要，提 供

更 適 切 的 服 務；加 強 搜 集 有 關 省 市 的 重 大 發 展 資 料，向 在 五 省 ／ 區

工 作 的 香 港 人 和 港 商 發 布，以 及 就 他 們 普 遍 關 注 的 事 項 舉 辦 座 談 會

及 交 流 會。加 強 與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及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駐 內 地 辦 事 處

的 聯 繫，共 同 合 作 宣 傳 香 港，並 就 港 商 在 五 省 ／ 區 的 營 商 情 況 及 發

展 機 遇 交 換 資 訊。同 時，透 過 邀 請 港 人 和 香 港 學 生 參 與 駐 粵 辦 在 當

地 舉 辦 的 推 廣 香 港 活 動（ 如 展 覽 、 音 樂 會 、 電 影 放 映 會 等 ）， 加 強

與 港 人 的 聯 繫 ， 亦 為 他 們 提 供 一 個 交 流 平 台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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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透 過 各 種 渠 道 （ 如 《 駐 粵 辦 通 訊 》 、 電 郵 、 網 站 、 官 方 微 信 平 台 ，

以 及《 港 人 內 地 生 活 小 百 科 》）提 供 港 人 在 內 地 生 活、工 作、學 習 、

免 費 法 律 諮 詢 服 務 等 實 用 資 訊 。   
 
13. 駐 粵 辦 致 力 加 強 與 在 內 地 就 讀 香 港 留 學 生 的 聯 繫，了 解 學 生 在 五 省

／ 區 生 活 及 學 習 的 情 況 ， 並 提 供 所 需 資 訊 和 協 助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駐 粵 辦 走

訪 五 間 內 地 高 校，與 學 校 領 導 及 在 校 香 港 學 生 會 面。駐 粵 辦 亦 分 別 在 廣 州 、

深 圳、南 寧、福 州、泉 州 及 廈 門 舉 辦 分 享 會、職 業 講 座 及 企 業 考 察 等 活 動 ，

讓 香 港 留 學 生 了 解 內 地 工 作 實 況 、 行 業 最 新 發 展 及 應 聘 程 序 等 ， 擴 闊 學 生

眼 界 ， 為 其 職 業 規 劃 作 準 備 ； 駐 福 建 聯 絡 處 亦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， 與 福

建 省 多 個 政 府 部 門 及 華 僑 大 學 在 廈 門 合 辦 「 福 建 省 港 澳 畢 業 生 招 聘 會 」 ，

提 供 來 自 38 家 不 同 行 業 的 港 資 和 內 地 企 業 共 超 過 170 個 職 位 供 香 港 學 生

申 請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駐 粵 辦 共 接 觸 980 名 在 五 省 ／ 區 留 學 的 香 港 學 生 。 駐

粵 辦 亦 支 援 相 關 政 策 局 與 各 省 市 推 展 香 港 青 年 到 內 地 交 流 和 實 習 ， 包 括

「 2018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香 港 青 年 實 習 計 劃 」 。 為 協 助 在 五 省 ／ 區 的 香 港 學 生

在 當 地 找 尋 實 習 和 工 作 機 會 ， 駐 粵 辦 鼓 勵 在 內 地 的 港 資 企 業 提 供 實 習 和 工

作 崗 位 ， 並 透 過 大 學 發 布 相 關 資 料 ， 供 在 內 地 就 讀 的 香 港 學 生 申 請 。  
 

14. 駐 粵 辦 亦 積 極 與 有 關 地 區 的 政 府 機 構 、 高 校 、 香 港 學 生 組 織 聯 繫 ，

了 解 各 項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發 展 政 策 措 施 的 細 節 安 排 及 落 實 情 況 ， 包 括 於 九

月 一 日 起 施 行 的 《 港 澳 台 居 民 居 住 證 申 領 發 放 辦 法 》 ， 並 收 集 港 人 對 有 關

措 施 的 意 見。同 時，駐 粵 辦 透 過 多 種 渠 道（ 如 電 郵、網 站、官 方 微 信 平 台 、

《 駐 粵 辦 通 訊 》 ） ， 向 港 人 港 商 發 放 最 新 資 訊 。 駐 深 圳 聯 絡 處 亦 於 九 月 在

深 圳 舉 辦 「 內 地 便 利 港 人 措 施 宣 講 會 」 ， 邀 請 深 圳 市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就

港 澳 台 居 民 居 住 證 、 社 保 、 住 房 公 積 金 等 政 策 措 施 進 行 解 讀 ， 並 提 供 一 個

平 台 讓 港 人 及 港 商 代 表 與 出 席 官 員 對 話 交 流 ； 以 及 駐 廣 西 聯 絡 處 於 九 月 組

織 在 南 寧 就 讀 的 香 港 學 生 集 體 申 領 港 澳 台 居 民 居 住 證 。  
 
駐 深 圳 聯 絡 處   

 
15. 駐 深 圳 聯 絡 處 主 要 以 深 圳 市 政 府、非 政 府 機 構、商 會 及 在 深 圳 的 港

人 港 商 和 香 港 學 生 為 對 象 ， 落 實 駐 粵 辦 各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除 上 文 提 及 的 例 子

外 ， 報 告 期 內 其 他 工 作 重 點 包 括 ：  
 

(a) 密 切 留 意 深 圳 市 的 發 展 政 策 和 法 律 法 規 的 出 台，適 時 向 香 港 業 界 發

放 有 關 資 訊，例 如 深 圳 灣 出 入 境 邊 防 檢 查 站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發

布《 小 汽 車 乘 客 下 車 查 驗 公 告 》、 國 家 外 匯 管 理 局 深 圳 市 分 局 於 二

零 一 八 年 一 月 印 發《 進 一 步 推 進 中 國（ 廣 東 ）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深 圳

前 海 蛇 口 片 區 外 匯 管 理 改 革 試 點 實 施 細 則 》、深 圳 市 安 全 管 理 委 員

會 辦 公 室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印 發《 深 圳 市 2018年 進 一 步 深 入 開 展 粉

塵 涉 爆 企 業 安 全 生 產 專 項 整 治 工 作 方 案 》、深 圳 市 政 府 於 二 零 一 八

年 四 月 公 布《 深 圳 市 生 產 經 營 單 位 安 全 生 產 主 體 責 任 規 定 》、 深 圳

市 政 府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發 布《 深 圳 市 可 持 續 發 展 規 劃（ 2017-2030
年 ）》、 深 圳 市 人 大 常 委 會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印 發《 深 圳 經 濟 特 區

環 境 噪 聲 污 染 防 治 條 例 》 等 ；  
 

(b) 安 排 深 港 兩 地 政 府 高 層 互 訪 及 提 供 後 勤 支 援 ， 包 括 ：  

- 深 圳 市 市 長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到 香 港 拜 會 行 政 長 官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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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在 深 圳 出 席 「 粵 港

澳 大 灣 區 工 程 領 域 的 機 遇 與 挑 戰 」 論 壇 ；  

-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訪 問 深 圳 ， 出 席 「 內 地 與 港

澳 文 化 產 業 合 作 論 壇 暨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文 化 合 作 論 壇 」 ；  

-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訪 問 深 圳 ， 分 別 出 席 「 聚 焦

青 年 創 業 力 量，助 力 灣 區 創 新 發 展  -  2018 年 深 港 澳 青 年 創 業 峰

會 暨 科 技 創 新 項 目 首 場 路 演 會 」及「 國 家 發 展 戰 略 與 香 港 機 遇 」

活 動 啟 動 禮 ； 及  

-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訪 問 深 圳 ， 分 別 參 觀

當 地 多 間 高 新 科 技 公 司 和 一 間 由 港 人 開 辦 的 眼 科 醫 院 ， 及 考 察

深 圳 前 海 。  

 
(c) 就 港 人 港 商 關 注 的 事 項 舉 辦 活 動，包 括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與 深 圳 市 政

協 港 澳 委 員 舉 行 新 春 聯 誼 會、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安 排 香 港 物 流 協 會 考

察 深 圳 前 海、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安 排 香 港 工 業 貿 易 署 考 察 團 考 察 深 圳

前 海 和 深 圳 高 科 技 企 業 等 ； 及  
 

(d) 在 深 圳 市 政 府 與 港 人 港 商 之 間 擔 當 橋 樑 角 色，積 極 與 在 深 圳 設 立 的

各 大 香 港 商 會，包 括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珠 三 角 工 業 協 會、深 圳 市 僑 商 國

際 聯 合 會 、 深 圳 市 前 海 香 港 商 會 、 中 國 香 港 （ 地 區 ） 商 會 -廣 東 保

持 溝 通 ， 就 港 人 港 商 在 深 圳 營 商 、 工 作 、 創 業 、 學 習 和 居 住 時 面 對

的 問 題 收 集 及 反 映 意 見 ， 並 提 供 適 當 的 協 助 。  
 
駐 福 建 聯 絡 處   
 
16. 駐 福 建 聯 絡 處 主 要 以 福 建 省 市 政 府、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在 福 建 的 港 人 港

商 和 香 港 學 生 為 對 象 ， 落 實 駐 粵 辦 各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除 上 文 提 及 的 例 子 外 ，

報 告 期 內 其 他 工 作 重 點 包 括 ：  
 

(a) 密 切 留 意 福 建 省（ 包 括 福 建 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）的 發 展 政 策 和 法 律 法

規 的 出 台，適 時 向 香 港 業 界 發 放 有 關 資 訊，例 如 福 建 自 貿 區 在 二 零

一 八 年 四 月 發 布 《 中 國 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協 同 開 放 發 展 倡 議 》 ；  
 

(b) 安 排 閩 港 兩 地 政 府 高 層 互 訪 及 提 供 後 勤 支 援 ， 包 括 ：  

- 廈 門 市 委 常 委 、 廈 門 自 貿 片 區 管 委 會 主 任 倪 超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

二 月 訪 問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和 海 事 處 ；  

- 華 僑 大 學 校 長 徐 西 鵬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訪 問 香 港 ， 與 政 務 司 司

長 及 教 育 局 副 局 長 會 面 ；  

- 福 建 省 副 省 長 李 德 金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訪 問 香 港 ， 與 政 務 司 司

長 及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會 面 ， 並 參 觀 香 港 交 易 所 、 科 學 園

及 數 碼 港 ；  

-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副 局 長 及 投 資 推 廣 署 署 長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

訪 問 廈 門 市，出 席「 第 20 屆 中 國 國 際 投 資 貿 易 洽 談 會 」，並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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廈 門 市 副 市 長 、 福 建 省 商 務 廳 副 廳 長 及 福 建 省 港 澳 辦 副 主 任 會

面 ； 及  
- 福 建 省 委 書 記 于 偉 國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率 領 代 表 團 訪 問 香 港 ，

與 行 政 長 官 、 政 務 司 司 長 、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和 商 務 及 經

濟 發 展 局 局 長 會 面，並 出 席「 閩 港 合 作 推 介 會 」，以 及 在 創 新 及

科 技 局 局 長 陪 同 下 參 觀 科 學 園 。 訪 港 代 表 團 成 員 包 括 福 建 省 政

府 有 關 主 要 領 導 ， 以 及 各 市 市 委 書 記 或 市 長 。  
 

(c) 就 港 商 普 遍 關 注 的 事 項 舉 辦 活 動，包 括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在 福 州 市

舉 辦「 榕 港 交 流 會 」等 ； 並 支 持 香 港 葡 萄 酒 商 會 在 福 州 成 立「 香 港

國 際 美 酒 展 示 中 心 」 推 廣 香 港 葡 萄 酒 業 ； 及  
 

(d) 宣 傳 香 港、推 廣 香 港 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，包 括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至 十

二 月，組 織 四 部 優 秀 香 港 電 影 參 加 在 福 州 市 舉 行 的「 第 四 屆 絲 綢 之

路 國 際 電 影 節 」 ，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於 福 州 市 舉 辦 香 港 電 影 放 映

會 ， 推 動 閩 港 兩 地 的 文 化 交 流 及 推 廣 香 港 的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。  
 
駐 廣 西 聯 絡 處   
 
17. 駐 廣 西 聯 絡 處 主 要 以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市 政 府、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在 廣 西

的 港 人 港 商 和 香 港 學 生 為 對 象 ， 落 實 駐 粵 辦 各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除 積 極 拜 訪 廣

西 區 各 級 人 民 政 府 和 有 關 部 門 ， 及 上 文 提 及 的 例 子 外 ， 報 告 期 內 其 他 工 作

重 點 包 括 ：  
 

(a) 密 切 留 意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的 發 展 政 策 和 法 律 法 規 的 出 台，並 適 時 向

香 港 業 界 發 放 有 關 資 訊 ， 例 如 ，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， 廣 西 區 發 布《 廣

西 工 業 高 質 量 發 展 行 動 計 劃 （ 2018-2020年 ） 》 ， 以 推 動 廣 西 工 業

向 高 質 量 發 展 ；  
 

(b) 安 排 桂 港 兩 地 政 府 高 層 互 訪 及 提 供 後 勤 支 援 ， 例 如 ：  

- 時 任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副 主 席 張 曉 欽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率 領

代 表 團 訪 問 香 港，期 間 與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、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

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會 面 ；  

 

- 時 任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副 主 席 黃 偉 京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率 團 訪

港，拜 訪 行 政 長 官、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及 教 育 局，就 加 強 桂 港 兩 地

合 作 交 流 意 見 ；  

-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黨 委 常 委 、 統 戰 部 部 長 徐 紹 川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六

月 拜 訪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； 及  

- 廣 西 壯 族 自 治 區 黨 委 常 委 、 宣 傳 部 部 長 范 曉 莉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七

月 拜 訪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。  
 

(c) 就 港 商 普 遍 關 注 的 事 項 舉 辦 活 動，包 括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與 廣 西 自

治 區 政 協 港 區 委 員 舉 行 新 春 交 流 會，就 加 強 桂 港 兩 地 合 作，推 動 “一

帶 一 路 ”建 設 進 行 交 流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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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在 宣 傳 香 港 方 面 包 括 ：  

- 向 廣 西 捐 贈 3 500 多 本 有 關 香 港 文 學 、 經 濟 、 教 育 、 旅 遊 、 流

行 文 化 等 圖 書 ， 並 在 廣 西 14 個 地 市 圖 書 館 設 立 共 15 個 「 香 港

圖 書 閣 」 ， 開 展 以 「 認 識 香 港 」 為 主 題 的 閱 讀 推 廣 活 動 ； 又 舉

辦 「 桂 港 合 作 標 語 創 作 比 賽 」 ， 推 動 桂 港 兩 地 合 作 ； 及  

-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在 南 寧 市 舉 辦「 一 帶 一 路 連 桂 港   一 舖 清 唱

新 樂 章 」 無 伴 奏 音 樂 會 ， 讓 觀 眾 感 受 香 港 獨 特 的 藝 術 和 音 樂 文

化 。  

 
入 境 事 務 及 提 供 的 協 助   
 
18. 駐 粵 辦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負 責 處 理 與 入 境 事 務 有 關 的 查 詢、宣 傳 及 推 廣

各 項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， 以 及 為 在 駐 粵 辦 服 務 範 圍 內 遺 失 旅 遊 證 件 或 遇 上 涉 及

人 身 安 全 狀 況 的 香 港 居 民 提 供 切 實 可 行 的 協 助 ， 並 為 合 資 格 的 香 港 居 民 提

供 香 港 特 區 護 照 換 領 服 務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駐 粵 辦 共 收 到 154 宗 香 港 居 民 在

內 地 遇 事 的 求 助 個 案 ， 其 中 26 宗 涉 及 遺 失 旅 行 證 件 或 金 錢 ； 110 宗 的 求 助

人 士 在 內 地 遇 到 危 險、發 生 交 通 意 外、受 傷、患 病 或 其 親 屬 在 內 地 死 亡 等 ；

另 18 宗 則 與 香 港 居 民 在 內 地 遭 拘 留 有 關。入 境 事 務 組 自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

七 日 起 提 供 香 港 特 區 護 照 換 領 服 務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駐 粵 辦 共 處 理 761 宗 換

領 特 區 護 照 申 請 。 駐 粵 辦 亦 處 理 了 7 250 宗 查 詢 。  
 

19. 此 外 ，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駐 粵 辦 共 接 獲 107 宗 其 他 求 助 個 案 ， 已 轉 介 至

當 地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跟 進 。  
 
工 作 展 望   

 
20. 二 零 一 九 年 將 繼 續 是 各 省 市 為 參 與 國 家「 一 帶 一 路 」建 設 推 出 具 體

措 施 的 高 峰 期 ， 基 於 香 港 在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倡 議 下 可 扮 演 的 多 種 角 色 ， 各 省

市 出 台 的 措 施 均 會 為 港 人 港 企 提 供 更 多 機 遇 。 在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 展 方 面 ，

今 年 九 月 開 通 的 廣 深 港 高 鐵 香 港 段 、 十 月 通 車 營 運 的 港 珠 澳 大 橋 ， 以 及 快

將 啟 用 的 蓮 塘 -香 園 圍 口 岸 都 會 使 大 灣 區 內 各 地 來 往 更 加 便 捷 ， 促 進 香 港 與

大 灣 區 其 他 城 市 優 勢 互 補 ， 為 香 港 提 供 新 的 機 遇 。 同 時 ， 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

建 設 領 導 小 組 」已 於 今 年 八 月 召 開 全 體 會 議。駐 粵 辦 會 繼 續 與 相 關 政 策 局 、

內 地 政 府 部 門 、 香 港 業 界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， 適 時 反 映 業 界 及 相 關 持 份 者 的 意

見 ， 促 進 特 區 政 府 推 進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建 設 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建 設 的 工 作 。  
 
21. 駐 粵 辦 亦 會 繼 續 加 強 支 援 在 內 地 港 人 港 企 的 工 作，收 集 五 省 ／ 區 落

實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發 展 政 策 措 施 的 資 料 ， 透 過 多 種 渠 道 發 放 相 關 資 訊 ， 以

及 做 好 宣 傳 香 港 的 工 作 ， 推 廣 香 港 的 優 勢 ， 促 進 內 地 民 眾 對 香 港 正 面 的 了

解 。  
 
 
 
駐 粵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
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
  



附 錄 3 
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
駐 上 海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

工 作 報 告  
 
 
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(香 港 特 區 )政 府 駐 上 海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(駐 滬 辦 )(包

括 其 駐 山 東 聯 絡 處 及 駐 浙 江 聯 絡 處 )的 主 要 職 能 為 ： (一 )促 進 香 港 特 區 政 府

與 上 海 市 及 江 蘇、浙 江、安 徽 和 山 東 四 省 (「 有 關 地 區 」)的 經 貿 和 其 他 方 面

的 合 作，以 及 與 政 府 機 關 的 相 互 溝 通 和 聯 繫； (二 )宣 傳 香 港，加 強 香 港 與 有

關 地 區 的 經 貿 合 作；以 及 (三 )為 在 有 關 地 區 營 商、工 作 及 生 活 的 香 港 企 業 及

香 港 人 提 供 適 切 的 資 訊 和 協 助 。  
 
經 貿 關 係  
 
2.  駐 滬 辦 經 貿 關 係 組 一 直 與 香 港 及 有 關 地 區 的 持 分 者 保 持 聯 繫，協 助

香 港 商 界 拓 展 內 地 商 機 。 駐 滬 辦 經 貿 關 係 組 的 工 作 包 括 ：      
 

(a) 支 持 香 港 代 表 團 考 察 華 東 地 區，以 便 更 深 入 認 識 當 地 的 營 商 及 投 資

環 境。例 如，安 排 香 港 海 運 港 口 局 代 表 團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訪 問

上 海；支 持 香 港 玩 具 協 會 在 本 年 四 月 在 南 京 的 推 廣 活 動；四 月 與 香

港 品 質 保 證 局 會 面；以 及 支 持 香 港 藥 行 商 會 於 六 月 和 香 港 酒 店 業 主

聯 會 於 十 月 在 上 海 的 活 動 ；  
  

(b) 透 過 參 加 及 支 持 各 經 貿 活 動 ， 鼓 勵 及 促 進 與 有 關 地 區 的 交 流 。 例

如，參 加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的 上 海 國 際 智 庫 高 峰 論 壇；本 年 三 月 出

席 由 上 海 市 商 務 委 員 會 舉 辦 的 通 報 會；四 月 在 上 海 舉 辦 的 長 江 經 濟

帶 發 展 論 壇 ； 五 月 在 合 肥 舉 辦 的「 2018中 國 國 際 徽 商 大 會 」； 七 月

和 九 月 分 別 在 上 海 舉 辦 的 2018年 中 國 航 海 日 論 壇 和 2018浦 東 新 區

主 題 推 介 會 ；  
 
 
(c) 協 助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籌 備 參 與 本 年 十 一 月 在 上 海 舉 行 的 首 屆「 中 國 國

際 進 口 博 覽 會 」， 鼓 勵 海 外 企 業 把 握 內 地 開 放 市 場 的 機 遇 ， 善 用 香

港 為 平 台 進 入 內 地 市 場 ；  
 

(d) 為 香 港 業 界 提 供 最 新 資 訊 。 例 如 ， 駐 滬 辦 分 別 於 本 年 三 月 和 五 月 ，

與 中 國 香 港 (地 區 )商 會 -上 海 以 及 上 海 香 港 聯 會 合 作，在 上 海 舉 辦 有

關 稅 務 及 仲 裁 法 律 的 營 商 環 境 講 座 ；  
 
(e) 支 援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官 員 與 內 地 對 口 單 位 及 業 界 的 交 流 活 動 。 例 如 ，

支 援 前 任 律 政 司 司 長 訪 問 上 海 ， 出 席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舉 辦 的

「 第 九 屆 陸 家 嘴 法 治 論 壇 」； 本 年 六 月 ， 分 別 支 援 財 政 司 司 長 以 及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出 席 在 上 海 舉 辦 的 研 討 會 及 交 流 活 動 ；  
 

(f) 協 調 有 關 內 地 官 員 在 香 港 舉 辦 經 貿 活 動 及 與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高 級 官

員 會 面 。 例 如 ， 協 調 上 海 市 副 市 長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年 底 訪 問 香 港 ； 上

海 市 司 法 局 局 長、江 蘇 省 商 務 廳 巡 視 員 以 及 上 海 市 政 協 主 席 分 別 於

本 年 上 半 年 訪 港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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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與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及 當 地 的 香 港 商 會 保 持 緊 密 聯 繫。例 如，出 席 二

零 一 七 年 年 底 由 中 國 香 港 (地 區 )商 會 -上 海 舉 辦 的 晚 會；出 席 本 年 年

初 中 國 香 港 (地 區 )商 會 -上 海 以 及 滬 港 專 業 人 士 聯 會 的 春 茗；以 及 八

月 出 席 由 南 京 市 江 北 新 區 管 委 會、貿 發 局、香 港 江 蘇 社 團 總 會 主 辦

的 「 2018蘇 港 同 行 」 活 動 ；  
 

(h) 向 特 區 政 府 有 關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及 香 港 主 要 工 商 團 體 適 時 發 布 內 地

及 區 內 最 新 經 貿 政 策 、 法 規 和 措 施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駐 滬 辦 共 發 出 62
份通 告 ／ 通 訊 ；  
 

(i) 密 切 留 意 華 東 地 區 有 可 能 影 響 香 港 企 業 的 最 新 政 策 發 展，包 括 有 關

經 貿 的 專 項 規 劃 、「 一 帶 一 路 」建 設 、 長 江 經 濟 帶 以 及 長 三 角 一 體

化 的 發 展 等 ， 並 適 時 匯 報 及 解 答 業 界 的 查 詢 ；  
 
 

(j) 密 切 留 意 中 國 (上 海 )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的 最 新 發 展 (包 括 外 商 投 資 准

入 特 別 管 理 措 施 )， 適 時 向 業 界 發 放 資 訊 並 解 答 查 詢 ， 並 與 上 海 自

貿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相 關 機 構 保 持 聯 絡。報 告 期 間，駐 滬 辦 共 發 布 了

7份 自 貿 區 特 刊 ； 及  
 

(k) 搜 集 各 省 市 的 主 要 經 貿 資 料，並 在 駐 滬 辦 的 網 頁 及 微 信 公 眾 號 上 發

布 。  
 
投 資 推 廣  
 
3. 駐 滬 辦 投 資 推 廣 組 積 極 推 廣 香 港 的 投 資 環 境，主 動 接 觸 有 關 地 區 的

內 地 企 業 ， 提 供 免 費 的 一 站 式 服 務 ， 協 助 他 們 到 香 港 投 資 設 點 。 在 報 告 期

間，投 資 推 廣 組 進 行 了 37 次 投 資 推 廣 外 訪，訪 問 了 329 家 公 司，啟 動 了 48
個 活 躍 投 資 項 目 。 報 告 期 間 ， 成 功 完 成 20 個 投 資 項 目 。  
 
4. 在 報 告 期 間 ， 投 資 推 廣 組 完 成 了 一 系 列 重 點 投 資 推 廣 活 動 ：  
 

(a)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及 十 二 月，分 別 聯 同 浙 江 省 和 上 海 市 相 關 政 府 單

位 合 辦 介 紹 香 港 投 資 環 境 的 投 資 推 廣 研 討 會，參 加 者 共 超 過 260 位； 
 

(b) 本 年 三 月 ， 安 排 一 個 包 括 上 海 、 浙 江 、 江 蘇 及 山 東 企 業 的 代 表 團 到

香 港 參 加 由 投 資 推 廣 署 主 辦 的「 一 帶 一 路 ， 共 創 新 思 路 」內 地 企 業

訪 問 香 港 活 動 及 新 春 酒 會 ；  
 
(c) 本 年 五 月 ， 訪 問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， 並 於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舉 辦 的「 創 新

升 級 •香 港 論 壇 」 設 立 展 位 ， 介 紹 香 港 的 投 資 環 境 ；  
 
(d) 本 年 七 月，訪 問 江 蘇 省 南 京 市，聯 同 江 蘇 省 商 務 廳 合 辦 投 資 推 廣 座

談 會 ， 參 加 者 超 過 40 位 ；  
 

(e) 本 年 七 月，訪 問 安 徽 省 合 肥 市，聯 同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駐 香 港 特 區 聯 絡

辦 公 室 經 濟 部 貿 易 處 以 及 安 徽 省 商 務 廳 合 辦 投 資 推 廣 研 討 會，參 加

者 超 過 180 位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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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本 年 九 月，訪 問 江 蘇 省 蘇 州 市，聯 同 蘇 州 市 商 務 局 合 辦 投 資 推 廣 座

談 會 ， 參 加 者 超 過 90 位 ； 及  
 
(g) 在 區 內 舉 辦 及 參 與 了 32 個 座 談 會 ／ 論 壇 ／ 展 覽 會 ／ 交 易 會 ， 以 推

廣 香 港 的 投 資 環 境 。  
 
公 共 關 係  
 
5.   駐 滬 辦 繼 續 舉 辦 推 廣 香 港 的 活 動，宣 傳 香 港 的 最 新 發 展，促 進 香 港

與 有 關 地 區 的 相 互 了 解 。 於 報 告 期 間 ， 駐 滬 辦 舉 辦 的 活 動 包 括 ：   
 

(a) 在 服 務 區 域 內 舉 辦 巡 迴 展 覽。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，駐 滬 辦 於 安 徽 合

肥 舉 辦 「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二 十 周 年──同 心 創 前 路  掌 握 新 機 遇 」 成

就 展，吸 引 超 過 十 萬 人 次 參 觀。而 駐 滬 辦 和 其 他 微 信 公 眾 號 內 的 有

關 宣 傳 帖 文 亦 很 受 歡 迎 ；  
 
(b) 通 過 與 旅 發 局 組 織 宣 傳 活 動，加 強 推 廣 香 港 多 方 面 的 優 勢 及 最 新 的

經 貿 社 會 發 展。例 如 在 本 年 一 月 至 三 月，與 旅 發 局 合 作 推 出 的 三 輪

媒 體 宣 傳 計 劃 ；  
 
(c)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及 本 年 九 月 支 持 百 老 匯 電 影 中 心 在 上 海 舉 辦

香 港 主 題 電 影 展 ， 藉 以 促 進 內 地 與 香 港 電 影 業 界 的 合 作 及 文 化 交

流 。 駐 滬 辦 於 報 告 期 間 亦 安 排 了 八 場 文 化 交 流 活 動 ， 讓 香 港 演 員 、

導 演 和 多 位 來 自 上 海 大 專 院 校 的 師 生 互 動 交 流 ；  
   
(d) 積 極 建 立 並 保 持 與 有 關 地 區 內 香 港 及 內 地 媒 體 的 關 係，亦 協 助 香 港

與 內 地 媒 體 採 訪 香 港 政 府 官 員 訪 問 有 關 省 市 活 動，例 如 行 政 長 官 及

特 區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參 與 於 本 年 十 一 月 在 上 海 舉 行 的 首 屆 中 國 國 際

進 口 博 覽 會 ； 及  
 
(e) 透 過 其 微 信 公 眾 號 ， 適 切 地 為 其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省 市 提 供 有 關 經 貿 、

投 資 、 文 化 及 落 實 便 利 港 人 措 施 的 最 新 消 息 。  
 
加 強 聯 繫 內 地 當 局 及 支 援 在 內 地 港 人   
 
6. 駐 滬 辦 透 過 不 同 的 活 動，致 力 擴 闊 和 深 化 聯 繫 網 絡，以 更 好 地 支 援

在 有 關 地 區 生 活 的 港 人 ， 具 體 工 作 包 括 ：  
 

(a) 進 一 步 加 強 特 區 政 府 與 有 關 部 門 的 聯 繫 及 探 討 加 強 兩 地 的 合 作，為

港 人 港 商 在 需 要 時 提 供 協 助；報 告 期 間，拜 訪 了 華 東 地 區 內 不 同 政

府 部 門，並 就 如 何 為 港 人 港 商 提 供 適 切 協 助 方 面 建 立 溝 通 渠 道；亦

拜 訪 了 上 海 市 楊 浦、寶 山 及 青 浦 等 區 政 府 機 關，並 探 討 兩 地 的 合 作

機 遇 ；  
 

(b) 支 援 於 本 年 八 月 在 香 港 舉 行 的「 滬 港 合 作 會 議 」第 四 次 會 議 的 籌 備

工 作 ， 促 進 雙 方 的 多 元 化 、 深 層 次 的 合 作 。 會 議 後 ， 跟 進 滬 港 兩 地

在 第 四 次 會 議 就 16 個 領 域 ， 共 54 個 合 作 項 目 所 達 成 的 合 作 措 施 ，

繼 續 擔 當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機 構 之 間 的 聯 繫 人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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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主 動 聯 繫 有 關 地 區 的 港 人，了 解 他 們 的 需 要，以 提 供 更 適 切 的 幫 助

(詳 見 第 7-10 段 )； 及  
 

(d) 積 極 搜 集 資 料 ， 發 放 資 訊 給 港 人 群 體 ； 透 過 網 站 、 微 信 、 電 郵 等 渠

道 與 華 東 地 區 的 港 人 團 體 保 持 聯 絡，向 在 華 東 地 區 的 港 人 發 布 中 央

政 府 所 推 出 的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學 習 、 就 業 、 生 活 的 具 體 措 施 ， 以 及

跟 進 各 項 便 利 措 施 的 落 實 情 況，包 括 於 九 月 一 日 起 施 行 的《 港 澳 台

居 民 居 住 證 申 領 發 放 辦 法 》 ， 並 收 集 港 人 對 有 關 措 施 的 意 見 。  
 
7.   為 加 強 與 內 地 港 人 溝 通 ， 駐 滬 辦 在 報 告 期 間 參 與 多 個 聚 會 及 研 討

會 ， 包 括 本 年 一 月 ， 駐 滬 辦 主 任 出 席 上 海 香 港 聯 會 第 一 屆 會 員 大 會 ； 本 年

三 月 ， 駐 滬 辦 主 任 出 席 港 大 上 海 校 友 會 高 桌 晚 宴 ； 本 年 八 月 ， 駐 滬 辦 主 任

出 席 香 港 青 年 聯 合 會 及 滬 港 青 年 會 等 組 織 合 辦 的 「 2018 滬 港 澳 青 年 經 濟 發

展 論 壇 」 以 及 上 海 香 港 聯 會 主 辦 的 「 在 滬 港 人 傑 出 成 就 表 彰 晚 宴 」 。  
 
8. 駐 滬 辦 亦 安 排 當 地 港 人 與 到 訪 的 主 要 官 員 及 公 營 機 構 會 面 交 流，例

如 在 本 年 一 月 ， 安 排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與 在 滬 的 香 港 團 體 及 學 生 代 表 會 面 交

流 ； 本 年 四 月 及 六 月 ， 協 助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舉 辦 在 滬 的 交 流 晚 宴 ， 並 與

在 當 地 的 港 人 團 體 及 文 化 界 代 表 會 面 交 流 。  
 
9.   駐 滬 辦 亦 透 過 多 種 方 式 支 援 在 內 地 求 學 的 香 港 學 生，包 括 舉 辦 多 個

學 生 活 動 ， 如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在 上 海 舉 辦 香 港 學 生 聚 會 ； 本 年 三 月 及

七 月 在 上 海 分 別 舉 辦 「 香 港 年 青 人 求 職 工 作 坊 」 及 「 在 滬 暑 假 實 習 香 港 學

生 聚 會 」 。 駐 滬 辦 一 直 積 極 支 持 在 內 地 就 業 或 就 讀 的 香 港 年 青 人 舉 辦 多 元

化 活 動 ， 並 透 過 有 關 學 生 團 體 向 香 港 學 生 提 供 暑 期 實 習 崗 位 。 駐 滬 辦 也 為

香 港 學 生 提 供 有 關 特 區 政 府 職 位 招 聘 及 生 活 資 訊 ， 以 及 有 關 便 利 港 人 措 施

的 最 新 資 訊 。  
 
10. 駐 滬 辦 亦 推 動 華 東 地 區 內 的 機 構 提 供 實 習 職 位 予 香 港 學 生，並 積 極

支 持 到 訪 有 關 地 區 的 交 流 團 ， 為 參 與 實 習 及 交 流 的 學 生 提 供 多 方 面 資 訊 、

支 援 和 協 助 。 此 外 ， 駐 滬 辦 主 任 在 本 年 五 月 至 八 月 期 間 出 席 了 多 場 香 港 學

生 在 滬 實 習 的 交 流 分 享 活 動 ， 協 助 推 動 滬 港 兩 地 的 青 年 交 流 。  
 
入 境 事 務 及 提 供 的 協 助  
 
11. 駐 滬 辦 轄 下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負 責 處 理 赴 港 申 請，提 供 換 領 特 區 護 照 服

務 ， 處 理 與 入 境 事 務 有 關 的 查 詢 ， 宣 傳 及 推 廣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， 以 及 為 在 內

地 遺 失 證 件 或 遇 上 涉 及 人 身 安 全 問 題 的 香 港 居 民 提 供 切 實 而 適 時 的 協 助 。

在 報 告 期 間 ， 駐 滬 辦 共 收 到 52 宗 香 港 居 民 在 內 地 遇 事 的 求 助 個 案 ， 處 理 了

298 宗 入 境 申 請 、 1 028 宗 換 領 特 區 護 照 申 請 和 5 752 宗 查 詢 。  
 
12. 此 外 ， 駐 滬 辦 在 報 告 期 內 共 接 獲 25 宗 其 他 求 助 個 案 ， 並 已 轉 介 至

當 地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作 跟 進 ， 駐 滬 辦 會 繼 續 留 意 個 案 的 進 展 。  
 
駐 山 東 聯 絡 處  
 
13. 駐 山 東 聯 絡 處 一 直 致 力 與 山 東 省 各 級 政 府 機 構 及 工 商 文 化 組 織 加

強 聯 繫 ， 以 促 進 魯 港 兩 地 在 經 貿 及 文 化 方 面 的 交 流 和 合 作 。  
14. 報 告 期 間，駐 山 東 聯 絡 處 先 後 拜 訪 了 山 東 省 人 民 政 府 外 事 僑 務 辦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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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、山 東 省 商 務 廳、山 東 省 教 育 廳、青 島 市 人 大 常 委 會、濟 南 市、臨 沂 市 、

棗 莊 市 、 菏 澤 市 、 德 州 市 及 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的 領 導 ， 並 繼 續 與 山 東 省 人 民

政 府 及 轄 下 十 七 地 市 政 府 部 門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。  
 
15. 駐 山 東 聯 絡 處 與 內 地 政 府 工 作 關 係 密 切，報 告 期 間 曾 協 助 濟 南 市 人

民 政 府 外 事 僑 務 辦 公 室 邀 請 在 魯 港 企 參 加 「 2018 東 亞 博 覽 會 」 ； 青 島 市 委

統 戰 部 訪 問 香 港 醫 管 局 、 香 港 東 區 區 議 會 青 島 外 訪 交 流 團 到 訪 青 島 、 山 東

省 省 委 書 記 劉 家 義 在 今 年 十 二 月 「 香 港 山 東 周 」 活 動 舉 行 期 間 到 訪 香 港 與

特 區 官 員 會 面 等 事 宜 提 供 協 助 。   
 
16. 駐 山 東 聯 絡 處 亦 與 當 地 港 人 港 商 及 團 體 保 持 緊 密 聯 繫，於 今 年 四 月

在 青 島 市 舉 辦 了 有 關 勞 動 法 的 專 題 講 座 ， 協 助 在 魯 港 人 港 企 了 解 內 地 最 新

政 策，並 與 中 國 香 港 (地 區 )商 會 —青 島 及 在 魯 港 人 及 港 企 代 表 定 期 會 面，以

了 解 他 們 的 工 作 及 營 商 環 境 ， 並 提 供 適 當 協 助 。  
 
17. 駐 山 東 聯 絡 處 在 報 告 期 間 曾 拜 訪 山 東 大 學、中 國 海 洋 大 學、山 東 中

醫 藥 大 學 及 青 島 大 學 ， 向 各 高 等 院 校 了 解 便 利 港 人 措 施 的 實 施 情 況 ， 並 與

在 魯 香 港 大 學 生 緊 密 聯 絡 ，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及 今 年 四 月 與 香 港 學 生 會

面 ， 了 解 他 們 在 內 地 的 學 習 及 生 活 情 況 ； 並 在 本 年 十 月 舉 辦 聚 會 及 迎 新 活

動 。 聯 絡 處 亦 積 極 推 動 香 港 與 山 東 省 的 青 年 交 流 工 作 ， 例 如 接 待 香 港 青 年

大 專 學 生 協 會 「 山 東 歷 史 文 化 考 察 之 旅 」 代 表 團 。  
 
駐 浙 江 聯 絡 處  
 
18.    駐 浙 江 聯 絡 處 一 直 積 極 與 浙 江 省 各 級 政 府 機 構 及 工 商 組 織 保 持 密

切 聯 繫 ， 促 進 浙 港 兩 地 在 經 貿 及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交 流 和 合 作 。  
 
19.  駐 浙 江 聯 絡 處 與 中 國 香 港 (地 區 )商 會 -浙 江 定 期 合 辦 活 動，亦 密 切 留

意 浙 江 省 的 重 要 政 策 及 與 港 商 有 關 的 營 商 課 題，如 中 國 (浙 江 )自 由 貿 易 試 驗

區 、 稅 務 、 外 資 政 策 等 ， 透 過 駐 滬 辦 的 定 期 通 訊 向 港 商 提 供 最 新 消 息 。 此

外 ， 聯 絡 處 透 過 主 辦 及 出 席 不 同 活 動 ， 包 括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協 辦 「 善

用 香 港 優 勢 ． 浙 港 合 作 共 贏 」 研 討 會 ， 向 浙 江 企 業 講 解 香 港 的 營 商 優 勢 及

最 新 稅 務 政 策 ； 於 本 年 五 月 出 席 「 2018 一 帶 一 路 金 融 創 新 論 壇 」 ； 並 於 六

月 主 辦「 勞 動 法 專 題 講 座 」；以 及 於 九 月 協 辦「 傳 承 ▪創 新 2018 浙 港 青 年 企

業 家 論 壇 」 。  
 
20. 駐 浙 江 聯 絡 處 與 當 地 港 人 港 商 及 團 體 保 持 緊 密 聯 繫，就 他 們 關 注 的

事 項 提 供 實 質 支 援 ， 包 括 向 在 浙 港 人 發 佈 有 關 資 訊 、 諮 詢 意 見 並 適 時 向 相

關 浙 江 省 政 府 單 位 反 映 他 們 的 意 見 。  
 
21.    駐 浙 江 聯 絡 處 也 積 極 推 動 浙 港 兩 地 在 青 年 方 面 的 交 流，以 及 與 在 浙

香 港 學 生 保 持 聯 繫 。 報 告 期 間 工 作 包 括 於 二 零 一 七 底 支 持 中 國 美 術 學 院 在

香 港 舉 行 當 代 藝 術 展 ； 在 本 年 三 月 與 中 國 香 港 (地 區 )商 會 -浙 江 合 辦 浙 江 省

香 港 學 生 聚 會 ， 並 為 他 們 提 供 暑 期 實 習 機 會 ； 支 持 於 本 年 六 月 至 七 月 期 間

舉 行 的「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學 生 來 杭 交 流 研 習 」、「 青 春 飛 揚 ·2018 香 港 青 年 浙

江 行 」 、 「 港 澳 台 學 子 走 進 和 美 鄉 村 」 等 交 流 及 實 習 活 動 。  
 
22. 駐 浙 江 聯 絡 處 亦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及 活 動，推 廣 香 港 正 面 形 象，加 強 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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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省 民 眾 對 香 港 的 認 識，其 中 包 括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及 本 年 十 月 作 為「 香

港 主 題 電 影 展  — 杭 州 站 」 的 支 持 單 位 ； 於 本 年 二 月 至 三 月 期 間 於 杭 州 主

要 地 鐵 車 站 內 及 主 要 報 章 投 放 關 於 香 港 優 勢 的 宣 傳 廣 告 ； 以 及 於 本 年 九 月

支 持 香 港 中 樂 團 在 杭 州 的 演 出 。  
 
23. 報 告 期 間，駐 浙 江 聯 絡 處 協 助 安 排 浙 港 兩 地 政 府 高 層 多 次 互 訪，包

括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時 任 浙 江 省 副 省 長 訪 港 、 本 年 五 月 財 政 司 司 長 訪 問

杭 州 市 、 七 月 浙 江 省 委 副 書 記 、 寧 波 市 委 書 記 訪 港 並 與 行 政 長 官 在 香 港 共

同 主 禮「 香 約 港 城  -  2018 寧 波 經 貿‧文 化 周 」開 幕 禮 等。聯 絡 處 亦 出 訪 寧

波、金 華、義 烏、紹 興、嘉 興、溫 州 及 衢 州 等，與 主 要 政 府 單 位 加 強 聯 絡 ，

以 促 進 浙 江 省 各 市 與 香 港 的 經 貿 及 其 他 方 面 合 作 交 流 。  
 
工 作 展 望   
 
24.  駐 滬 辦 會 繼 續 推 動 香 港 與 有 關 地 區 的 經 貿 往 來，推 廣 香 港 的 正 面 形

象 ， 促 進 內 地 民 眾 對 香 港 的 了 解 ， 並 繼 續 加 強 聯 繫 及 支 援 在 內 地 的 港 人 港

商 ， 包 括 ：   
 

(a) 透 過 入 境 事 務 組 ， 為 在 內 地 遇 事 的 港 人 提 供 更 適 切 的 支 援 ；   
 
(b) 強 化 政 府 與 政 府 間 的 關 係 及 聯 繫 港 人 港 商，以 便 更 好 提 供 服 務，做

好 與 當 地 政 府 與 商 界 之 間 的 橋 樑 ；  
 

(c) 透 過 駐 山 東 聯 絡 處 及 駐 浙 江 聯 絡 處 繼 續 推 動 香 港 與 山 東 省 及 浙 江

省 的 經 貿 往 來，促 進 山 東 及 浙 江 省 民 眾 對 香 港 的 了 解，繼 續 加 強 服

務 當 地 的 港 人 港 企 ， 以 及 密 切 留 意 山 東 和 浙 江 省 經 貿 發 展 的 政 策 、

法 規 與 措 施 的 出 台 並 適 時 向 香 港 業 界 發 放 相 關 資 訊 ；  
 
(d) 支 援 特 區 政 府 參 與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在 上 海 舉 行 的「 中 國 國 際 進 口 博 覽

會 」， 鼓 勵 海 外 企 業 利 用 香 港 為 據 點 進 入 內 地 的 龐 大 市 場 ； 並 物 色

及 吸 引 內 地 企 業 往 香 港 投 資、設 點 及 上 市，並 善 用 香 港 為 有 利 平 台

「 走 出 去 」 ；  
 
(e) 聯 繫 滬 港 兩 地 相 關 部 門 及 機 構，協 助 落 實 及 深 化 有 關「 滬 港 合 作 會

議 」 第 四 次 會 議 上 已 達 成 共 識 的 合 作 項 目 ；   
 

(f) 支 援 特 區 政 府 籌 備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第 四 季 度 在 上 海 舉 行 第 一 屆「 香 港

文 化 周 」， 以 展 示 香 港 在 文 化 藝 術 各 方 面 的 發 展 ， 以 及 滬 港 兩 地 的

交 流 合 作 ；  
 
(g) 密 切 留 意 中 央 政 府 發 放 有 關 便 利 香 港 居 民 在 內 地 學 習、就 業 和 生 活

的 措 施，並 與 華 東 地 區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保 持 緊 密 聯 繫，了 解 各 項 措 施

的 落 實 情 況 ， 並 適 時 向 在 華 東 地 區 的 港 人 團 體 發 放 最 新 資 訊 ；  
 

(h) 做 好 宣 傳 工 作 ， 推 廣 香 港 的 優 勢 ， 以 促 進 兩 地 的 相 互 了 解 ， 包 括 籌

備 巡 迴 展 覽 及 宣 傳 計 劃 ；  
 
(i) 密 切 留 意 有 關 地 區 的 最 新 發 展，適 時 發 布 相 關 資 訊，讓 香 港 業 界 可

及 時 應 對 和 把 握 機 遇 ， 如 中 國 (上 海 )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、 中 國 (浙 江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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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、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建 設 、 長 江 經 濟 帶 ， 以 及 其 他 港 商

關 注 議 題 ， 為 港 商 港 人 提 供 資 訊 和 幫 助 ， 包 括 舉 辦 營 商 講 座 等 ； 及  
 

(j) 支 持 及 協 助 香 港 貿 易 團 考 察 有 關 地 區 及 探 討 商 機 。  
 
 
 
 

駐 上 海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
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



附 錄 4 
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
駐 成 都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

工 作 報 告  
 
 
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( 香 港 特 區 ) 政 府 駐 成 都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( 駐 成 都

辦 )(包 括 其 駐 重 慶 聯 絡 處 及 駐 陝 西 聯 絡 處 )的 主 要 職 能 是：(一 )促 進 香 港 特 區

與 四 川 省 、 重 慶 市 、 陝 西 省 、 貴 州 省 、 青 海 省 及 西 藏 自 治 區 的 經 貿 合 作 ，

加 強 商 貿 聯 繫 ， 為 港 商 提 供 支 援 ， 並 吸 引 內 地 企 業 往 香 港 投 資 及 利 用 香 港

作 為 「 走 出 去 ｣的 平 台 ； (二 )宣 傳 香 港 ， 促 進 香 港 特 區 與 服 務 區 域 各 方 面 的

合 作、溝 通 和 聯 繫；以 及 (三 )為 在 服 務 範 圍 內 營 商、工 作 及 求 學 的 香 港 企 業

及 香 港 人 提 供 適 切 的 信 息 和 協 助，並 處 理 區 內 香 港 居 民 的 查 詢 及 求 助 個 案。 
 

經 貿 關 係  
 
2. 駐 成 都 辦 致 力 支 援 香 港 企 業 ， 協 助 其 在 服 務 區 域 內 營 運 或 開 拓 市

場 。 主 要 工 作 包 括 舉 辦 各 類 型 展 覽 及 交 流 活 動 ， 推 廣 香 港 服 務 業 ； 舉 辦 研

討 會 及 考 察 ， 介 紹 內 地 的 經 濟 政 策 和 發 展 規 劃 ， 協 助 港 商 把 握 商 機 ； 收 集

有 關 商 貿 政 策 、 法 規 和 經 濟 發 展 的 最 新 資 料 ， 向 港 商 發 放 相 關 資 訊 。 駐 成

都 辦 亦 與 相 關 內 地 政 府 部 門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及 交 流 ， 促 進 與 香 港 的 經 貿 合

作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的 重 點 活 動 包 括 ：  
 

(a) 推 廣 香 港 的 服 務 業 和 工 業 ， 協 助 業 界 開 拓 內 地 市 場 ， 例 如 出 版《 在

川 香 港 服 務 業 企 業 名 冊 》 及 製 作 在 川 、 渝 香 港 服 務 業 企 業 名 冊 網

站，宣 傳 及 推 廣 香 港 服 務 業 企 業 及 其 服 務；協 助 香 港 葡 萄 酒 商 會 於

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在 成 都 市 舉 辦 香 港 葡 萄 酒 品 牌 成 都 發 佈 會 及 交 流

酒 會，推 廣 香 港 葡 萄 酒 業；支 持 香 港 玩 具 協 會 及 香 港 玩 具 廠 商 會 於

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在 成 都 市 舉 辦 玩 具 展 ， 推 廣 香 港 玩 具 產 業 ；  
 

(b) 舉 辦 考 察 活 動，協 助 港 商 拓 展 商 機，例 如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與 香 港

總 商 會 舉 辦 貴 州 大 數 據 產 業 考 察 團，協 助 港 商 了 解 貴 州 大 數 據 產 業

的 最 新 發 展 及 營 商 環 境，與 當 地 政 府 部 門 建 立 聯 繫，為 日 後 合 作 建

立 基 礎 ；  
 

(c) 在 服 務 範 圍 內 舉 行 港 商 和 商 會 會 員 聚 會 ， 了 解 在 內 地 港 商 營 商 情

況 ， 以 提 供 最 適 切 的 信 息 和 協 助 ； 收 集 有 關 商 貿 政 策 、 法 規 和 經 濟

發 展 的 最 新 資 料，透 過《 駐 成 都 經 貿 辦 通 訊 》向 港 商 發 放 相 關 資 訊；

協 助 在 內 地 港 商 向 當 地 政 府 反 映 關 注 事 項 和 提 出 建 議，例 如 於 二 零

一 七 年 十 二 月，駐 成 都 辦 與 四 川 省 發 改 委 合 辦「 在 川 港 資 企 業 座 談

會 」 ， 協 助 港 資 企 業 代 表 向 四 川 當 局 反 映 在 川 經 營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，

並 就 如 何 促 進 港 企 在 四 川 發 展 提 出 建 議 ；  
 

(d) 支 援 香 港 企 業 在 內 地 營 商，例 如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及 三 月 在 成 都 市

及 貴 州 省 貴 陽 市 分 別 舉 辦 有 關 經 貿 政 策、勞 動 法 及 社 保 政 策 的 專 題

講 座，幫 助 港 商 了 解 內 地 最 新 的 吸 引 外 資 政 策 及 稅 務、勞 動 法 及 社

保 政 策 的 要 求 ， 分 析 有 關 政 策 發 展 對 港 商 帶 來 的 機 遇 及 挑 戰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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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與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商 貿 部 門 合 作，加 強 收 集 各 地 發 布 的 重 要 政 策、法

規、重 大 發 展 及 招 商 引 資 項 目 的 資 訊，尤 其 密 切 留 意 四 川 自 貿 區 的

發 展 及 服 務 範 圍 內 各 省 市 區 提 出 的 「 十 三 五 」 建 議 及 「 一 帶 一 路 」

建 設 所 涉 及 的 發 展 範 疇 和 政 策 措 施，適 時 匯 報 最 新 發 展 和 分 析，並

了 解 各 地 在「 一 帶 一 路 」中 的 區 位 優 勢 及 營 商 環 境 ， 促 進 各 地 與 香

港 的 經 濟 發 展。駐 成 都 辦 統 籌 並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底 完 成《 第 三 批

(遼 寧 、 浙 江 、 河 南 、 湖 北 、 重 慶 、 四 川 及 陝 西 )自 貿 試 驗 區 的 設 立

為 香 港 帶 來 的 機 遇 及 影 響 》調 研 報 告，深 入 分 析 自 貿 區 的 政 策 措 施

及 發 展 機 遇，向 超 過 一 百 多 家 香 港 的 主 要 工 商 行 業 協 會 提 供 報 告 以

作 參 考。駐 成 都 辦 亦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在 成 都 市 舉 辦「 第 三 批 自 貿

區 調 研 報 告 分 享 會 」， 向 四 川 、 重 慶 、 陝 西 等 地 港 商 介 紹 報 告 內 容

及 自 貿 區 的 最 新 資 訊 ， 以 把 握 機 遇 。  
 

投 資 推 廣  
 
3. 駐 成 都 辦 繼 續 積 極 向 內 地 企 業 推 廣 香 港 的 投 資 環 境，並 為 有 意 到 香

港 投 資 的 企 業 提 供 協 助 及 諮 詢 服 務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駐 成 都 辦 投 資 推 廣 組 訪

問 了 184家 內 地 企 業 、 啟 動 了 11個 活 躍 投 資 項 目 及 成 功 完 成 了 八 個 投 資 項

目 。 主 要 投 資 推 廣 活 動 包 括 ：  
 

(a) 二 零 一 七 年 十 一 月 ， 聯 同 投 資 推 廣 署 在 成 都 市 舉 辦「 一 帶 一 路 ， 共

創 新 思 路 」 投 資 推 廣 研 討 會 ；  
 

(b) 二 零 一 八 年 四 月，聯 同 投 資 推 廣 署 在 成 都 市 和 重 慶 市 舉 辦「 一 帶 一

路 ， 共 創 新 思 路 」 座 談 會 ；  
 

(c) 二 零 一 八 年 五 月 ， 聯 同 投 資 推 廣 署 在 成 都 市 舉 辦「 一 帶 一 路 ， 共 創

新 思 路 」 投 資 推 廣 座 談 會 ；  
 
(d) 二 零 一 八 年 五 月 ， 聯 同 投 資 推 廣 署 在 成 都 市 舉 辦「 四 川 —香 港 投 資

與 貿 易 合 作 交 流 會 」 ；  
 
(e) 二 零 一 八 年 八 月 ， 聯 同 投 資 推 廣 署 在 重 慶 市 舉 辦「 一 帶 一 路 ， 共 創

新 思 路 」 投 資 推 廣 座 談 會 ； 及  
 

(f) 參 與 了 其 他 投 資 推 廣 活 動，以 擴 闊 與 內 地 企 業 的 接 觸，包 括 在 二 零

一 八 年 五 月 於 西 安 市 舉 行 的 「 第 三 屆 絲 綢 之 路 國 際 博 覽 會 」 (絲 博

會 ) 及 於 重 慶 市 舉 行 的 「 第 二 十 一 屆 中 國 西 部 國 際 投 資 貿 易 洽 談

會 」、 在 二 零 一 八 年 六 月 於 西 寧 市 舉 行 的「 第 十 九 屆 中 國 ‧ 青 海 綠

色 發 展 投 資 貿 易 洽 談 會 」 等 。  
 
4. 駐 成 都 辦 投 資 推 廣 組 與 服 務 區 域 的 政 府 機 構 及 工 商 組 織 一 直 保 持

良 好 工 作 關 係 ， 藉 此 拓 展 聯 絡 網 。 除 不 時 參 與 內 地 舉 辦 的 投 資 推 廣 合 作 活

動 外 ， 也 會 協 助 安 排 內 地 官 員 及 企 業 到 香 港 考 察 ， 讓 他 們 了 解 香 港 最 新 的

經 濟 形 勢 及 投 資 環 境 。  
 
公 共 關 係  
 
5. 駐 成 都 辦 繼 續 舉 辦 活 動，推 廣 及 宣 傳 香 港 的 最 新 發 展，加 強 香 港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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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區 域 的 相 互 了 解 及 聯 繫 合 作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除 了 經 貿 活 動 ， 駐 成 都 辦

也 舉 辦 展 覽 及 表 演 活 動 ， 加 深 服 務 區 域 的 民 眾 對 香 港 的 了 解 ， 深 化 香 港 與

服 務 區 域 的 交 流 合 作 ， 並 藉 此 慶 祝 香 港 特 區 成 立 二 十 周 年 ， 當 中 包 括 ：  
 

(a)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， 在 成 都 市 合 辦「 詩 琴 畫 意 —鋼 琴 女 詩 人 鄭 慧 博

士 中 國 巡 演 成 都 站 」， 加 強 四 川 與 香 港 在 音 樂 文 化 的 交 流 ， 並 藉 此

慶 祝 香 港 特 區 成 立 二 十 周 年 ；  
 

(b)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及 七 月，邀 請 了 香 港 八 和 會 館 參 與 分 別 在 重 慶 市 及

成 都 市 舉 辦 的 「 《 藝 聚 山 城 》 — 渝 港 名 伶 匯 演 」 及 「 《 藝 聚 錦 官

城 》 — 蓉 港 戲 曲 匯 演 」 。 重 慶 市 的 演 出 匯 聚 了 渝 港 兩 地 最 頂 尖 的

戲 曲 藝 術 家 ， 成 都 市 的 演 出 則 集 合 了 川 港 兩 地 的 年 輕 演 員 ， 亦 是

「 2018 成 都 國 際 友 城 音 樂 周 」的 專 場 演 出。兩 場 演 出 呈 現 了 川 劇 及

粵 劇 的 異 同 ， 並 促 進 香 港 與 兩 地 在 中 國 戲 曲 上 的 交 流 ；  
 

(c)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，支 持 亞 洲 青 年 管 弦 樂 在 西 安 市 舉 辦 音 樂 會，以 加

強 陝 西 與 香 港 在 音 樂 文 化 的 交 流 ；   
 

(d)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，安 排 香 港 專 業 小 型 中 樂 團 體 參 與「 2018 多 彩 貴 州

文 化 藝 術 節 」， 與 貴 州 省 民 族 樂 團 合 作 演 出 ， 並 與 貴 州 省 師 範 大 學

音 樂 學 院 交 流，讓 貴 陽 市 民 了 解 傳 統 與 現 代 絲 竹 室 內 樂 在 香 港 的 承

傳 和 發 展 ； 及  
 
(e)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於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「 第 十 七 屆 中 國 西 部 國 際 博 覽 會 」

及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於 青 海 省 西 寧 市「 第 十 九 屆 中 國‧青 海 綠 色 發 展

投 資 貿 易 洽 談 會 」等 國 家 級 商 品 交 易 會 上 設 展，介 紹 香 港 在 國 家「 一

帶 一 路 」建 設 下 的 優 勢 及 貢 獻 、 駐 成 都 辦 的 服 務 及 職 能 、 投 資 推 廣

署 爲 內 地 企 業 ｢走 出 去 ｣所 提 供 的 免 費 服 務、人 才 入 境 計 劃、香 港 葡

萄 酒 貿 易 等 。  
 

6. 駐 成 都 辦 與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媒 體、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及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

(旅 發 局 )合 作 ， 進 一 步 在 內 地 推 廣 香 港 ， 項 目 包 括 ：  
 
(a) 與 旅 發 局 合 作 ，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及 二 月 ， 在 成 都 市 、 重 慶 市 及 西

安 市 的 不 同 傳 播 渠 道 宣 傳 香 港 旅 遊 熱 點。宣 傳 渠 道 包 括 在 高 鐵 車 廂

播 放 宣 傳 視 頻，覆 蓋 成 渝 高 鐵、西 成 高 鐵 及 四 川 省 及 重 慶 市 內 多 條

線 路 ， 並 以 “第 一 站 香 港 ”為 題 在 新 浪 四 川 微 博 和 新 浪 重 慶 微 博 宣

傳 ；  
 

(b) 與 旅 發 局 合 作，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至 十 一 月，在 貴 州 省 的 不 同 傳 播

渠 道 宣 傳 高 鐵 香 港 段 開 通 後 直 達 貴 陽 市，並 推 廣 香 港 旅 遊 熱 點；及  
 

(c) 在 報 紙 、 新 聞 網 及 各 大 微 信 公 眾 號 等 不 同 的 傳 播 渠 道 進 行 媒 體 投

放，宣 傳 駐 成 都 辦 舉 行 的 活 動、投 資 推 廣 署 的 服 務、香 港 國 際 都 會、

營 商 優 勢 等 。  
 
7. 駐 成 都 辦 一 直 與 媒 體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， 並 以 專 訪 、 新 聞 發 布 會 、 簡 介

會 及 茶 聚 等 不 同 形 式 ， 向 內 地 媒 體 介 紹 駐 成 都 辦 的 工 作 及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為

促 進 駐 成 都 辦 與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政 府 部 門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、 商 界 、 媒 體 、 港 人



4 
 
及 當 地 民 眾 之 間 的 了 解 ， 駐 成 都 辦 亦 定 期 發 送 有 關 香 港 和 駐 成 都 辦 最 新 動

態 及 活 動 的 資 訊 ， 以 及 更 新 駐 成 都 辦 的 網 站 及 微 信 公 眾 號 。  
 
加 強 聯 繫 內 地 當 局 及 支 援 在 內 地 港 人  
 
8. 在 報 告 期 間，駐 成 都 辦 協 助 加 強 香 港 與 四 川 的 合 作。行 政 長 官 於 二

零 一 八 年 五 月 率 領 超 過 一 百 二 十 人 的 代 表 團 訪 問 四 川 ， 出 席 川 港 高 層 會 晤

暨「 川 港 合 作 會 議 」第 一 次 會 議。會 上，雙 方 同 意 成 立「 川 港 合 作 會 議 」，

為 川 港 多 元 化 合 作 建 立 平 台 。 雙 方 同 意 在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建 設 及 經 貿 、 文 化

創 意 產 業 、 創 新 及 科 技 、 金 融 、 青 年 發 展 、 建 築 、 教 育 、 中 醫 藥 和 食 品 安

全 、 旅 遊 、 機 場 及 鐵 路 建 設 管 理 、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發 展 的 措 施 共 十 一 個 領

域 加 強 合 作 。  
 
9. 駐 成 都 辦 積 極 支 持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省 市 前 往 香 港 舉 辦 交 流 活 動，以 及

協 調 相 關 內 地 官 員 與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高 級 官 員 會 面 ， 例 如 為 貴 州 省 政 協 主 席

王 富 玉 、 四 川 省 委 組 織 部 部 長 黃 建 發 、 四 川 省 副 省 長 楊 興 平 、 成 都 市 副 市

長 劉 筱 柳 、 重 慶 市 委 常 委 、 統 戰 部 部 長 李 靜 、 貴 州 省 副 省 長 盧 雍 正 、 四 川

省 副 省 長 王 一 宏 、 重 慶 市 市 長 唐 良 智 及 四 川 省 委 書 記 彭 清 華 於 訪 港 期 間 舉

辦 的 活 動 提 供 協 助 。 駐 成 都 辦 也 為 特 區 政 府 主 要 官 員 到 內 地 的 訪 問 提 供 後

勤 支 援 ， 例 如 上 文 提 述 支 援 行 政 長 官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率 代 表 團 訪 問 四

川 、 財 政 司 司 長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訪 問 貴 州 及 發 展 局 局 長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七

月 訪 問 貴 州 。  
 
10. 駐 成 都 辦 重 點 加 強 聯 繫 在 服 務 區 域 內 港 人 ， 了 解 他 們 在 內 地 情 況 ，

盡 量 提 供 協 助 ， 並 加 強 與 服 務 區 域 內 各 界 的 溝 通 與 宣 傳 ， 當 中 包 括 ：  
 

(a) 報 告 期 間 舉 辦 26 次 活 動 ， 與 區 內 港 人 (區 內 工 作 港 人 、 學 生 、 香 港

企 業 代 表 等 )保 持 密 切 聯 繫 ， 了 解 他 們 的 情 況 及 需 要 ， 盡 力 提 供 所

需 服 務 及 資 料 ；   
 

(b) 駐 成 都 辦 在 報 告 期 內 每 半 年 更 新《 香 港 人 內 地 生 活 小 百 科 》的《 成

都 篇 》 、 《 重 慶 篇 》 、 《 西 安 篇 》 及 《 貴 陽 篇 》 ， 透 過 網 站 、 微 信

公 眾 號、電 郵 及 微 信 向 公 眾 ／ 接 觸 的 港 人 發 放 與 當 地 生 活 有 關 的 實

用 資 訊 ；  
 

(c) 與 服 務 區 域 的 外 事 僑 務 辦 公 室 ／ 港 澳 事 務 辦 公 室 ／ 信 訪 辦 公 室 等

相 關 單 位 建 立 關 係 及 保 持 聯 繫，適 時 就 港 人 求 助 個 案 的 整 體 情 況 作

溝 通 ； 及  
 

(d) 除 了 與 服 務 區 域 內 相 關 官 員 的 恆 常 聯 繫 外，駐 成 都 辦 也 主 動 聯 繫 區

內 政 協 港 澳 台 僑 事 務 委 員 會 ／ 港 澳 委 員，通 過 與 他 們 溝 通 交 流，增

進 香 港 與 相 關 省 市 之 間 相 互 了 解 。  
 
11. 駐 成 都 辦 與 服 務 區 域 內 相 關 官 員 的 緊 密 聯 繫，以 跟 進 中 央 有 關 部 門

自 二 零 一 七 年 八 月 起 陸 續 推 出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發 展 的 政 策 措 施 在 服 務 地 區

最 新 的 落 實 情 況 ， 包 括 作 為 支 持 單 位 ， 邀 請 在 川 港 人 出 席 由 成 都 住 房 公 積

金 管 理 中 心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舉 辦 的 繳 存 使 用 住 房 公 積 金 宣 講 會 ， 並 適 時

向 服 務 地 區 內 工 作 、 就 讀 及 生 活 的 港 人 公 佈 最 新 資 訊 ， 及 聽 取 和 反 映 他 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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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意 見 。  
 
12. 駐 成 都 辦 密 切 跟 進 自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開 始 實 施 的 港 澳 台 居 民 居 住

證 ， 並 適 時 向 服 務 地 區 內 相 關 港 人 公 佈 最 新 資 訊 ， 及 聽 取 和 反 映 他 們 的 意

見 。  
 

13. 駐 成 都 辦 與 23 所 位 於 四 川 省 、 陝 西 省 及 重 慶 市 有 香 港 學 生 就 讀 的

大 專 院 校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， 了 解 學 生 生 活 及 學 習 情 況 ， 邀 請 他 們 出 席 活 動 。

除 增 進 學 生 們 相 互 的 了 解 及 與 當 地 港 人 的 聯 繫 ， 也 向 他 們 提 供 香 港 特 區 政

府 職 位 招 聘 的 資 訊 。 駐 成 都 辦 亦 安 排 在 四 川 省 、 陝 西 省 及 重 慶 市 就 讀 的 香

港 學 生 參 觀 文 化 產 業 ， 加 強 辦 事 處 與 他 們 的 聯 繫 及 增 進 他 們 對 當 地 歷 史 文

化 的 了 解 。  
 
14. 於 報 告 期 內，駐 成 都 辦 聯 繫 了 在 成 都 市、重 慶 市 及 西 安 市 的 企 業 及

機 構 ， 鼓 勵 他 們 提 供 暑 期 實 習 職 位 ， 取 得 超 過 40個 暑 期 實 習 機 會 供 在 內 地

就 讀 的 香 港 學 生 申 請 。  
 
15. 駐 成 都 辦 亦 推 動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公 營 機 構 於 暑 期 提 供 近 48個 實 習 機

會 予 在 香 港 就 讀 的 大 學 生 ， 增 加 他 們 對 內 地 的 了 解 ， 促 進 兩 地 更 緊 密 的 關

係 。 駐 成 都 辦 也 有 提 供 學 生 實 習 崗 位 予 在 服 務 區 域 內 就 讀 的 香 港 學 生 及 在

香 港 就 讀 的 大 學 生 。  
 

16.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至 八 月，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民 政 事 務 局 主 辦、香 港 海 洋

公 園 、 臥 龍 國 家 級 自 然 保 護 區 管 理 局 、 中 國 大 熊 貓 保 護 研 究 中 心 和 廣 東 省

青 年 聯 合 會 合 辦 了 2018「 四 川 臥 龍 國 家 級 自 然 保 護 區 青 年 實 習 計 劃 」 ， 香

港 和 廣 東 各 有 16名 青 年 參 加 。 駐 成 都 辦 為 計 劃 提 供 在 地 支 援 ， 包 括 安 排 實

習 青 年 在 成 都 參 觀 主 要 港 資 企 業 ， 增 加 他 們 對 四 川 的 認 識 。 另 外 ， 駐 成 都

辦 積 極 支 持 及 參 與 香 港 青 年 到 服 務 地 區 交 流 或 實 習 。  
 

17. 駐 成 都 辦 聯 繫 了 青 海 省 體 育 局 及 香 港 大 專 體 育 協 會，安 排 香 港 大 專

院 校 代 表 參 加 「 2018環 青 海 湖 大 學 生 公 路 自 行 車 賽 」 ， 促 進 香 港 與 青 海 的

體 育 交 流 。  
 

18. 為 促 進 川 渝 兩 地 和 香 港 的 文 化 交 流，增 進 川 渝 地 區 民 眾 對 香 港 的 認

識 和 瞭 解 ， 駐 成 都 辦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分 別 在 成 都 和 重 慶 舉 辦 「 2018年 香

港 電 影 展 」 成 都 站 和 重 慶 站 。  
 
駐 重 慶 聯 絡 處  
 
19. 駐 重 慶 聯 絡 處 透 過 和 當 地 的 政 府 機 構 及 工 商 組 織 緊 密 聯 繫，以 擴 展

網 絡 ， 促 進 港 渝 兩 地 經 貿 交 往 。 此 外 ， 駐 重 慶 聯 絡 處 也 在 當 地 各 區 縣 進 行

調 研 ， 以 了 解 最 新 的 營 商 環 境 及 優 惠 政 策 ， 為 港 商 尋 求 新 的 投 資 及 合 作 機

遇 ， 並 會 將 相 關 資 訊 發 放 給 香 港 相 關 商 會 及 港 商 。 駐 重 慶 聯 絡 處 亦 與 當 地

港 人 港 商 定 期 聚 會 ， 了 解 他 們 的 需 要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的 主 要 活 動 包 括 ：  
 

(a) 舉 辦「 經 濟 政 策 及 勞 動 法 研 討 會 」，向 在 渝 香 港 企 業 分 享 最 新 資 訊，

以 幫 助 其 掌 握 最 新 的 營 商 和 投 資 環 境 的 資 料 ， 包 括 一 些 重 要 的 政

策、最 新 的 內 地 稅 務 規 定 等，協 助 港 商 瞭 解 相 關 政 策 發 展 帶 來 的 機

遇 及 挑 戰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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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在「 第 二 十 一 屆 中 國 西 部 國 際 投 資 貿 易 洽 談 會 」設 立 展 位 ， 介 紹 駐

成 都 辦 及 駐 重 慶 聯 絡 處 的 服 務 及 職 能、入 境 事 務 處 的 服 務 及 多 項 人

才 入 境 計 劃、香 港 作 為 內 地 企 業「 走 出 去 」的 平 台、基 本 法、CEPA、

國 家 全 球 金 融 中 心 、 香 港 優 勢 (包 括 「 國 際 會 展 之 都 」 、 香 港 葡 萄

酒 貿 易 等 )， 並 特 設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專 題 展 區 ， 推 廣 香 港 在 「 一 帶 一

路 」 倡 議 下 的 各 種 優 勢 ；  
 

(c) 駐 重 慶 聯 絡 處 作 為 支 持 單 位，協 助 香 港 葡 萄 酒 商 會 在 重 慶 舉 辦「 香

港 葡 萄 酒 品 牌 重 慶 發 佈 會 暨 交 流 酒 會 」。駐 重 慶 聯 絡 處 也 協 助 宣 傳

香 港 葡 萄 酒 商 會 在「 第 97 屆 全 國 糖 酒 商 品 交 易 會 」期 間 舉 辦 的「 香

港 葡 萄 酒 品 牌 全 國 路 演 —重 慶 站 」 活 動 ；  
 

(d) 安 排 和 支 援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官 員 與 重 慶 的 對 口 單 位 及 業 界 的 交 流 活

動，例 如 支 援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訪 問 重 慶 的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駐 外

經 貿 辦 主 任 訪 問 團 」 ；  
 

(e) 支 持 香 港 業 界 代 表 團 到 重 慶 考 察，讓 其 對 重 慶 的 營 商 及 投 資 環 境 有

更 深 入 的 認 識。例 如，協 助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訪 問 重 慶 的 港 渝 經

貿 商 會、香 港 葡 萄 酒 商，以 及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訪 問 重 慶 的 團 結 香

港 基 金 中 學 校 長 團 進 一 步 了 解 重 慶 ， 以 及 與 在 重 慶 的 港 人 港 商 交

流 ；  
 

(f) 走 訪 江 北 區 和 渝 北 區 ， 了 解 當 地 最 新 的 招 商 引 資 措 施 ／ 優 惠 政 策 ，

考 察 當 地 的 營 商 環 境，為 港 商 尋 求 新 的 投 資 ／ 合 作 機 遇，開 拓 新 的

內 陸 市 場 ；  
 

(g) 舉 辦 兩 次 座 談 會，向 在 重 慶 的 港 人 港 企 介 紹 中 央 政 府 已 出 台 便 利 港

人 在 內 地 發 展 的 政 策 措 施 、 收 集 港 人 港 商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；  
 

(h) 推 出《 在 川 、 渝 香 港 服 務 業 企 業 名 冊 》網 上 版 ， 推 動 四 川 、 重 慶 和

香 港 服 務 業 合 作 ， 推 廣 在 四 川 、 重 慶 的 港 企 或 港 人 提 供 的 服 務 ， 讓

內 地 和 香 港 服 務 業 探 討 合 作 機 遇 ；  
 

(i) 密 切 留 意 重 慶 市 提 出 的 「 十 三 五 」 建 議 、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建 設 及 「 中

國 (重 慶 )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 」 所 涉 及 的 發 展 範 疇 和 政 策 措 施 ， 適 時 匯

報 最 新 發 展 和 分 析 ；  
 

(j) 舉 辦 兩 次 聚 會，與 在 重 慶 市 就 讀 的 香 港 學 生 保 持 緊 密 聯 繫，了 解 他

們 生 活 及 學 習 情 況，提 供 所 需 服 務 及 資 料，並 促 進 他 們 對 當 地 文 化

的 了 解 和 認 知 。 聚 會 包 括 就 業 講 座 和 參 觀 歷 史 遺 跡 等 ；   
 

(k) 舉 辦 文 化 交 流 活 動，讓 重 慶 民 眾 看 到 更 全 面 的 香 港，深 化 渝 港 兩 地

在 不 同 範 疇 的 交 流。例 如，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舉 辦「《 藝 聚 山 城 》— 
渝 港 名 伶 匯 演 」， 邀 請 了 香 港 八 和 會 館 ， 以 及 重 慶 市 川 劇 院 最 頂 尖

的 戲 曲 藝 術 家 參 與。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舉 辦「 “港 渝 •對 畫 ”— 香 港 •
重 慶 少 兒 美 術 交 流 展 」 ， 展 示 重 慶 和 香 港 兒 童 和 青 少 年 的 畫 作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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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l) 支 持 香 港 青 少 年 到 重 慶 實 習 ， 讓 其 對 重 慶 有 更 深 入 的 認 識 。 例 如 ，

分 別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及 八 月 協 助 參 與 了 「 同 心 同 源 ·2018 渝 港 大

學 生 暑 期 實 習 計 劃 」和 渝 港 青 年 大 學 生 重 慶 實 習 計 劃 2018」的 香 港

學 生 進 一 步 了 解 重 慶 ， 以 及 與 在 重 慶 的 港 人 港 商 交 流 ； 及  
 

(m)  在 駐 重 慶 聯 絡 處 積 極 協 助 下 ，「 渝 港 職 業 教 育 交 換 生 項 目 」進 展 良

好。香 港 職 業 訓 練 局 及 重 慶 第 二 師 範 學 院 學 生 已 進 行 互 訪。項 目 幫

助 搭 建 渝 港 兩 地 青 年 學 習、實 踐 和 交 流 的 平 台，提 升 學 生 的 專 業 技

能 ， 拓 展 學 生 的 視 野 。  
 
駐 陝 西 聯 絡 處  
 
20. 駐 陝 西 聯 絡 處 透 過 和 當 地 的 政 府 機 構 及 工 商 組 織 緊 密 聯 繫，擴 展 網

絡 ， 促 進 陝 港 兩 地 經 貿 往 來 。 此 外 ， 駐 陝 西 聯 絡 處 亦 到 漢 中 及 陝 西 自 貿 區

個 別 片 區 如 楊 凌 農 業 高 新 技 術 產 業 示 範 區 進 行 調 研 ， 以 了 解 最 新 的 營 商 環

境 及 優 惠 政 策 ， 並 將 相 關 資 訊 發 放 給 港 商 。 駐 陝 西 聯 絡 處 亦 會 與 當 地 港 人

港 商 定 期 聚 會 ， 了 解 他 們 在 投 資 經 商 和 生 活 方 面 的 情 況 及 需 要 。 在 報 告 期

內 的 主 要 活 動 包 括 ：  
 

(a) 與 陝 西 省 相 關 政 府 機 構 會 面 ， 通 報 駐 陝 西 聯 絡 處 成 立 及 介 紹 其 職

能 ， 並 就 工 作 計 劃 交 換 意 見 ；  
 

(b) 協 助 陝 西 省 政 府 機 構 與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溝 通 聯 繫，例 如 協 調 陝 西 省

代 表 團 在 每 年 到 香 港 舉 行「 陝 粵 港 澳 經 濟 合 作 活 動 周 」期 間 ， 與 香

港 特 區 政 府 高 級 官 員 會 面 交 流 ；  
 

(c) 與 到 訪 陝 西 省 的 香 港 學 生 及 青 年 團 體 會 面 交 流，促 進 他 們 對 陝 西 社

會 文 化 的 了 解 及 認 知 ；  
 

(d) 就 優 先 發 展 領 域 的 科 技 創 新 及 金 融 服 務 ， 通 過 在 西 安 協 助 組 織 論

壇，介 紹 香 港 的 優 勢，並 建 立 聯 繫 以 便 合 作，包 括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，

支 持 陝 西 省 港 澳 辦，邀 請 香 港 演 講 嘉 賓 在 絲 博 會 期 間 參 加「 陝 港 澳

科 技 產 業 創 新 發 展 論 壇 」，以 及 與 陝 西 省 商 務 廳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

合 辦 「 第 二 屆 陝 港 金 融 合 作 交 流 會 」 ；  
 

(e) 幫 助 在 陝 港 企 掌 握 最 新 的 營 商 和 投 資 環 境 資 料，例 如 稅 務 及 勞 動 法

的 最 新 政 策 及 發 展；及 協 助 在 陝 港 商 反 映 營 商 問 題，包 括 在 二 零 一

八 年 一 月 及 三 月 ， 分 別 舉 辦「 經 濟 政 策 及 勞 動 法 研 討 會 」及「 在 陝

港 資 企 業 座 談 會 」，邀 請 有 關 專 家 及 政 府 部 門 出 席 回 應 並 介 紹 政 策

措 施 ；   
 
(f) 支 持 香 港 業 界 代 表 團 到 陝 西 省 考 察，加 深 對 當 地 營 商 及 投 資 環 境 的

認 識，例 如 向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訪 問 西 安 的 香 港 貿 發 局 物 流 業 代 表 團

介 紹 對 陝 西 物 流 業 現 況 的 觀 察 ； 及  
 

(g) 密 切 留 意 陝 西 省 提 出 的「 十 三 五 」規 劃 、「 一 帶 一 路 」建 設 及 陝 西

自 貿 區 所 涉 及 的 發 展 範 疇 和 政 策 措 施 ， 適 時 匯 報 最 新 發 展 和 分 析 。

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，駐 陝 西 聯 絡 處 與 陝 西 省 發 展 和 改 革 委 員 會 代 表 會

面 ， 了 解 《 陝 西 省 “一 帶 一 路 ”建 設 2018 年 行 動 計 劃 》 中 有 關 強 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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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技 領 域 合 作 和 深 化 金 融 創 新 方 面 的 計 劃 和 安 排，並 探 討 利 用 香 港

平 台 ， 在 國 際 產 能 、 交 通 物 流 以 及 科 技 創 新 方 面 合 作 。  
 
入 境 事 務 及 提 供 的 協 助  
 
21. 駐 成 都 辦 處 理 的 入 境 事 務 包 括 處 理 與 入 境 事 務 有 關 的 查 詢、提 供 香

港 特 區 護 照 換 領 服 務 、 宣 傳 及 推 廣 各 項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， 以 及 為 在 駐 成 都 辦

服 務 範 圍 內 遺 失 旅 遊 證 件 或 遇 上 涉 及 人 身 安 全 問 題 的 香 港 居 民 提 供 切 實 可

行 的 協 助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駐 成 都 辦 共 收 到 52宗 香 港 居 民 在 內 地 遇 事 的 求 助

個 案 ， 其 中 28宗 涉 及 遺 失 旅 行 證 件 或 金 錢 ； 24宗 的 求 助 人 士 在 內 地 遇 到 危

險 、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、 受 傷 、 患 病 或 其 親 屬 在 內 地 死 亡 等 。 駐 成 都 辦 亦 處 理

了 1 982宗 查 詢 和 74宗 香 港 特 區 護 照 換 領 申 請 。  
 
22. 此 外 ， 駐 成 都 辦 在 報 告 期 內 共 接 獲 9宗 其 他 求 助 個 案 ， 已 轉 介 至 當

地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跟 進 ， 並 留 意 進 展 。  
 
慶 祝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四 十 周 年  
 
23. 2018年 是 國 家 改 革 開 放 四 十 周 年，駐 成 都 辦 正 計 劃 及 準 備 於 二 零 一

八 年 十 二 月 舉 辦 一 系 列 慶 祝 活 動 ， 包 括 在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、 重 慶 市 及 陝 西 省

西 安 市 舉 辦 巡 迴 展 覽 及 在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舉 辦 大 型 午 宴 。 巡 迴 展 回 顧 香 港 在

國 家 改 革 開 放 四 十 年 以 來 所 作 出 的 貢 獻 和 獲 得 的 機 遇 ， 並 展 望 未 來 對 國 家

發 展 可 作 出 的 貢 獻 。 慶 祝 活 動 能 加 強 駐 成 都 辦 及 其 聯 絡 處 與 服 務 範 圍 內 各

地 的 政 府 機 構 、 合 作 單 位 、 工 商 組 織 、 港 人 港 商 及 香 港 學 生 、 媒 體 及 香 港

駐 當 地 機 構 的 聯 繫 。  
 
工 作 展 望  

 
24. 駐 成 都 辦、駐 重 慶 聯 絡 處 及 駐 陝 西 聯 絡 處 將 繼 續 與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政

府 機 構 及 工 商 組 織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， 並 透 過 參 與 及 組 織 各 種 經 貿 活 動 和 考 察

團 ， 了 解 當 地 最 新 的 營 商 環 境 及 優 惠 政 策 ， 搜 集 並 發 布 港 商 關 注 的 經 貿 信

息 ， 支 持 港 資 企 業 在 服 務 範 圍 內 營 運 並 開 拓 市 場 。 同 時 ， 駐 成 都 辦 將 會 繼

續 加 強 與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政 府 機 構 及 其 他 團 體 的 聯 繫 ， 以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內 地

企 業 投 資 首 選 之 地 ， 促 進 香 港 特 區 與 服 務 區 域 在 各 方 面 的 交 流 及 合 作 。  
 
25. 駐 成 都 辦 將 繼 續 加 強 聯 繫 在 服 務 區 域 內 的 港 人 港 商 和 香 港 學 生，盡

力 提 供 資 訊 和 協 助 ， 包 括 繼 續 積 極 跟 進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發 展 的 政 策 措 施 最

新 的 落 實 情 況 。 駐 成 都 辦 亦 會 繼 續 探 討 在 服 務 範 圍 內 舉 辦 有 關「 一 帶 一 路 」

專 業 服 務 及 自 貿 區 發 展 的 活 動 的 可 行 性 ， 亦 會 主 動 參 與 服 務 範 圍 內 各 省 市

區 所 舉 辦 有 關「 一 帶 一 路 」及 自 貿 區 的 活 動，進 一 步 推 廣 香 港 配 合 國 家「 一

帶 一 路 」建 設 的 獨 特 優 勢，並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在 服 務 範 圍 內 各 省 市 區 有 關「 一

帶 一 路 」 建 設 、 「 十 三 五 」 規 劃 及 自 貿 區 的 建 議 和 政 策 ， 以 及 相 關 省 份 就

深 化 泛 珠 三 角 區 域 合 作 的 策 略 和 政 策 措 施 ， 主 動 聯 繫 相 關 部 門 ， 收 集 有 關

資 料，適 時 匯 報 最 新 發 展 和 分 析，以 推 動 利 用 香 港 作 為「 走 出 去 」的 平 台 ，

促 進 香 港 與 服 務 區 域 的 經 濟 合 作 ， 為 香 港 企 業 帶 來 新 的 商 機 。  
 
 
駐 成 都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
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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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
駐 武 漢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

工 作 報 告  
 
 
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(香 港 特 區 )政 府 駐 武 漢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(駐 武 漢 辦 )
的 主 要 職 能 為 ： (一 )促 進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湖 北 、 湖 南 、 山 西 、 江 西 和 河 南 五

個 中 部 省 份 (中 部 地 區 )政 府 機 關 的 溝 通 和 聯 繫 ； (二 )宣 傳 香 港 ， 加 強 香 港 與

中 部 地 區 的 經 貿 合 作 ； 及 (三 )為 在 中 部 地 區 營 商 、 工 作 及 生 活 的 香 港 企 業 及

香 港 人 提 供 適 切 的 資 訊 和 協 助 。  
   
經 貿 關 係  
 
2. 駐 武 漢 辦 積 極 與 香 港 及 中 部 地 區 的 相 關 單 位 組 織 聯 繫 合 作 ， 協 助 香

港 商 界 並 拓 展 的 商 機 。 具 體 工 作 包 括 ：  
 

(a) 向 內 地 推 廣 香 港 的 不 同 行 業 ， 加 深 港 商 對 中 部 地 區 的 營 商 及 投 資 環

境 的 認 識 ， 以 促 進 經 貿 合 作 。 例 如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贊 助 香 港 設

計 總 會 在 武 漢 市 主 辦 的 「 20…..43–香 港 設 計 事 情 」 項 目 ， 促 進 香 港

與 中 部 地 區 在 文 化 、 創 意 、 設 計 領 域 方 面 更 深 入 的 交 流 合 作 ； 二 零

一 八 年 六 月 支 持 和 協 助 香 港 食 品 委 員 會 參 與 「 第 九 屆 武 漢 糖 酒 食 品

交 易 會 」 ， 並 設 立 「 香 港 館 」 。 同 月 ， 駐 武 漢 辦 藉 在 香 港 食 品 委 員

會 商 務 代 表 團 訪 問 期 間 ， 舉 辦 了 「 武 漢 食 品 及 餐 飲 行 業 ： 港 商 新 機

遇 座 談 會 」 及 「 鄂 港 食 品 及 餐 飲 行 業 合 作 交 流 會 」 ， 及 安 排 代 表 團

考 察 武 漢 市 食 品 及 餐 飲 企 業 的 生 產 工 場 和 物 流 中 心 ， 推 動 兩 地 食 品

及 餐 飲 行 業 的 交 流 ， 加 深 港 商 對 武 漢 市 該 行 業 的 營 商 環 境 的 認 識 ；

八 月 ， 接 待 香 港 設 計 總 會 2018創 意 策 動 武 漢 交 流 團 ， 安 排 交 流 團 與

武 漢 市 設 計 創 意 產 業 業 界 進 行 交 流 ， 並 參 加 相 關 活 動 ；  
 
(b) 透 過 參 加 經 貿 推 廣 活 動 ， 鼓 勵 及 促 進 香 港 及 中 部 地 區 的 經 貿 交 流 。

例 如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， 出 席 在 武 漢 舉 辦 的 「 東 湖 高 新 區 外 資 企

業 聖 誕 答 謝 會 」 和 「 『 荊 楚 優 品 』 合 作 大 會 暨 企 業 家 年 會 」 ； 二 零

一 八 年 五 月 ， 在 武 漢 出 席 「 第 11屆 中 國 生 物 產 業 大 會 暨 第 三 屆 『 中

國 光 谷 』國 際 生 命 健 康 產 業 博 覽 會 」及「 2018第 4屆 武 漢 國 際 電 子 商

務 暨 『 互 聯 網 +』 產 業 博 覽 會 」 ；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， 出 席 「 2018第 2
屆 中 國 (中 部 )國 際 酒 業 博 覽 會 」 及 「 第 9屆 武 漢 糖 酒 食 品 交 易 會 」 ；

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， 赴 江 西 南 昌 出 席 「 2018亞 布 力 企 業 家 論 壇 夏 季 峰

會 」 ；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， 出 席 在 武 漢 舉 辦 的 「 世 界 500強 對 話 湖 北 」

活 動 ， 並 赴 山 西 太 原 參 加 「 太 原 能 源 低 碳 發 展 論 壇 」 ； 二 零 一 八 年

十 月 ， 出 席 在 武 漢 舉 辦 的 2018年 「 中 國 中 部 國 際 產 能 合 作 論 壇 」 及

「 2018中 外 企 業 家 光 谷 峰 會 」 ；   
 

(c) 支 持 中 部 地 區 省 市 前 往 香 港 舉 辦 經 貿 活 動 ， 以 及 協 調 到 訪 的 內 地 官

員 與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高 級 官 員 會 面 。 例 如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和 九 月 ，

分 別 協 助 江 西 省 委 書 記 劉 奇 和 湖 北 省 省 長 王 曉 東 率 領 的 代 表 團 赴 港

舉 行 招 商 活 動 ， 湖 北 省 省 長 王 曉 東 訪 港 期 間 亦 與 行 政 長 官 會 面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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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與 中 部 地 區 的 港 商 協 會 及 團 體 保 持 緊 密 聯 繫 和 合 辦 活 動 ， 並 積 極 支

持 他 們 舉 辦 的 活 動。在 報 告 期 間 內，駐 武 漢 辦 多 次 與 中 國 香 港 (地 區 )
商 會 － 武 漢 及 多 家 在 中 部 地 區 省 市 投 資 經 營 的 港 商 會 面 及 合 辦 或 參

與 他 們 的 活 動。例 如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，支 持 中 國 香 港 (地 區 )商 會 －

武 漢 成 立 七 周 年 暨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二 十 周 年 晚 宴 ； 二 零 一 八 年 二

月 ， 出 席 港 資 企 業 東 亞 銀 行 成 立 一 百 周 年 暨 武 漢 分 行 成 立 十 周 年 晚

宴 ； 六 月 ， 出 席 香 港 食 品 委 員 會 「 香 港 館 」 開 幕 典 禮 及 商 務 代 表 團

的 感 謝 晚 宴 ； 八 月 ， 出 席 香 港 設 計 總 會 主 辦 的 「 2018D+M設 計 賦 能

『 漢 港 雙 城 』 設 計 智 庫 高 峰 論 壇 」 ；  
 

(e) 透 過 發 布 通 訊 及 舉 辦 交 流 會 ， 向 香 港 主 要 工 商 團 體 及 在 中 部 地 區 的

港 人 港 商 適 時 通 報 區 內 最 新 經 貿 政 策 、 法 規 和 措 施 的 資 訊 ； 密 切 留

意 當 中 有 可 能 影 響 香 港 企 業 的 最 新 政 策 發 展 和 法 規 ， 適 時 向 特 區 政

府 有 關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匯 報 ； 並 收 集 當 地 香 港 企 業 對 這 些 發 展 和 法 規

的 意 見 ， 適 當 地 向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反 映 。 在 報 告 期 間 ， 駐 武 漢 辦 按 月

發 布 了 12期 的 《 駐 武 漢 辦 通 訊 》 、 26期 《 專 題 通 訊 》 和 四 期 的 季 度

《 駐 武 漢 辦 內 地 經 貿 活 動 通 訊 》 ， 提 供 相 關 內 地 經 貿 資 訊 ， 以 及 港

商 一 直 關 注 的 營 商 政 策 課 題 (例 如 稅 務 、 勞 務 、 知 識 產 權 和 社 保 等 )
的 分 析 。 此 外 ， 駐 武 漢 辦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舉 辦 「 在 漢 港 資 企 業 代

表 座 談 會 」 ， 提 供 機 會 予 在 武 漢 的 港 資 企 業 與 當 地 多 個 相 關 政 府 部

門 直 接 溝 通 及 反 映 營 商 問 題 ， 邀 請 武 漢 市 相 關 官 員 介 紹 武 漢 市 經 濟

發 展 情 况 及 最 新 政 策 並 對 問 題 進 行 現 場 解 答 ；  
 

(f) 通 過 舉 辦 研 討 會 ， 邀 請 相 關 專 家 向 當 地 營 商 的 港 資 企 業 介 紹 內 地 稅

務 、 勞 動 法 及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等 熱 點 議 題 。 例 如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

和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在 武 漢 分 別 舉 辦 「 勞 動 法 及 人 力 資 源 專 題 講 座 」

和 「 稅 務 專 題 講 座 」 ； 及  
 

(g) 密 切 關 注 中 部 地 區 融 入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建 設 的 最 新 部 署 和 中 國 (湖 北 )
自 由 貿 易 試 驗 區；湖 北、湖 南、江 西「 長 江 中 游 城 市 群 」、江 西「 贛

江 新 區 」 及 武 漢 「 長 江 新 城 」 等 主 要 規 劃 的 相 關 措 施 和 最 新 發 展 ，

包 括 拜 訪 中 部 地 區 的 商 務 廳 、 發 改 委 等 機 構 以 直 接 了 解 有 關 情 況 ，

其 中 特 別 留 意 有 關 政 策 為 香 港 服 務 企 業 和 專 業 服 務 提 供 者 到 內 地 市

場 發 展 所 帶 來 的 機 遇 。  
 
投 資 推 廣  
 
3. 為 吸 引 內 地 企 業 前 往 香 港 投 資 開 業 ， 駐 武 漢 辦 投 資 推 廣 組 致 力 聯 繋

和 拜 訪 有 潛 質 的 企 業 和 相 關 工 商 組 織，介 紹 香 港 作 為 內 地 企 業「 走 出 去 」平

台 的 優 勢 ， 並 為 有 意 到 港 投 資 的 企 業 提 供 全 面 協 助 及 諮 詢 服 務 。 在 報 告 期

間 ， 駐 武 漢 辦 投 資 推 廣 組 主 動 聯 繫 及 探 訪 了 不 同 企 業 及 機 構 208次 ， 啟 動 了

17項 活 躍 投 資 項 目 ， 並 完 成 了 七 項 投 資 項 目 。  
 
4.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駐 武 漢 辦 的 主 要 投 資 推 廣 活 動 包 括 ：  
 

(a)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， 參 加 在 鄭 州 舉 辦 的 「 2018 中 國 (鄭 州 )國 際 糖 酒 食

品 產 業 經 貿 合 作 圓 桌 會 議  」 並 發 表 演 講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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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， 聯 同 投 資 推 廣 署 在 武 漢 舉 辦 「 一 帶 一 路 ‧ 共 創 新

思 路 」 投 資 推 廣 座 談 會 ： 香 港 商 業 及 專 業 服 務 行 業 新 商 機 ；  
 
(c)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， 參 加 由 江 西 省 政 府 金 融 辦 公 室 和 中 國 證 券 監 督 管

理 委 員 會 江 西 監 管 局 在 南 昌 舉 辦 的 「 香 港 證 券 市 場 實 務 研 討 會 」 並

發 表 演 講 ；  
 

(d)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， 聯 同 駐 武 漢 辦 、 投 資 推 廣 署 、 武 漢 市 工 商 業 聯 合

會 和 香 港 食 品 委 員 會 在 武 漢 舉 辦 「 鄂 港 食 品 及 餐 飲 行 業 合 作 交 流

會 」 ； 及  
 

(e) 參 與 中 部 地 區 的 投 資 推 廣 活 動 ， 以 擴 闊 與 中 部 五 省 企 業 的 聯 繫 。 例

如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在 武 漢 舉 行 的 ｢第 三 屆 楚 商 大 會 」、二 零 一 八 年

四 月 在 鄭 州 舉 行 的 ｢第 十 二 屆 中 國 (河 南 )國 際 投 資 貿 易 洽 談 會 」 、 二

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在 太 原 舉 行 的 「 太 原 能 源 低 碳 發 展 論 壇 」 、 以 及 二 零

一 八 年 十 月 在 武 漢 舉 行 的 ｢中 國 中 部 國 際 產 能 合 作 論 壇 」 和 ｢中 外 企

業 家 光 谷 峰 會 」 。  
 
公 共 關 係  
 
5. 作 為 香 港 與 中 部 地 區 之 間 的 橋 樑 ， 駐 武 漢 辦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、 官 員 互

訪 及 參 與 各 類 活 動，在 中 部 地 區 宣 傳 香 港 的 優 勢 和 推 廣 其 正 面 形 象。具 體 工

作 包 括 ：  
 

(a)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， 在 武 漢 天 河 國 際 機 場 最 新 的 第 三 航 站 樓 擺 放 廣

告 ， 傳 遞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二 十 周 年 的 信 息 ；  
 

(b)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， 在 鄭 州 新 鄭 國 際 機 場 擺 放 廣 告 ， 傳 遞 慶 祝 香 港 回

歸 祖 國 二 十 周 年 的 信 息 ；  
 

(c)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， 在 南 昌 舉 辦 「 香 港 回 歸 二 十 周 年 － 同 心 創 前 路  
掌 握 新 機 遇 」 巡 迴 展 覽 ， 加 深 內 地 民 眾 對 香 港 特 區 成 立 以 來 發 展 的

認 識 ；  
 

(d)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， 在 岳 陽 舉 辦 「 香 港 回 歸 二 十 周 年 － 同 心 創 前 路  
掌 握 新 機 遇 」 巡 迴 展 覽 ， 加 深 內 地 民 眾 對 香 港 特 區 成 立 以 來 發 展 的

認 識 ；  
 

(e)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， 代 表 特 區 政 府 出 席 在 長 沙 舉 行 的 「 第 十 三 屆 泛

珠 三 角 區 域 省 會 城 市 市 長 聯 席 會 議 」 ；  
 

(f)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， 在 武 漢 舉 辦 香 港 主 題 電 影 展 ， 進 一 步 推 廣 香 港

電 影 文 化 ；  
 
(g)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， 在 鄭 州 舉 辦 「 香 港 攝 影 圖 片

展 」 ， 向 當 地 民 眾 宣 傳 香 港 ；  
 

(h) 與 湖 北 廣 播 電 視 台 資 訊 廣 播 頻 道 合 作，製 作 播 放《 下 一 站 香 港 》電

台 節 目 ， 推 廣 香 港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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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與 湖 北 廣 播 電 視 台 新 聞 360頻 道 合 作，製 作 播 放《 鄂 港 兩 地 情 》電 視

節 目 系 列 ， 以 加 強 內 地 與 香 港 兩 地 居 民 的 互 相 了 解 ；  
 
(j) 與 「 荊 楚 網 」 合 作 設 立 香 港 專 題 網 頁 和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， 通 過 每 日 發

布 香 港 相 關 的 新 聞 資 訊，讓 中 部 地 區 的 民 眾 更 全 面 了 解 香 港 的 情 況； 
 
(k) 與 「 新 湖 南 」 應 用 程 式 合 作 設 立 香 港 專 頁 ， 透 過 每 日 發 布 香 港 相 關

的 新 聞 資 訊，讓 湖 南 省 及 其 他 中 部 地 區 民 眾 更 全 面 地 了 解 香 港 情 況； 
 
(l) 自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開 始 與 河 南 媒 體 《 大 河 報 》 合 作 ， 以 「 大 河 客 戶

端 」應 用 程 式 設 立 香 港 專 頁，透 過 每 日 發 佈 與 香 港 相 關 的 新 聞 資 訊 ，

讓 河 南 省 及 其 他 中 部 地 區 民 眾 更 全 面 地 了 解 香 港 情 況 ， 並 接 受 其 專

訪 ；  
 
(m)  透 過 駐 武 漢 辦 微 信 官 方 帳 號 發 放 有 關 武 漢 和 香 港 的 資 訊 。 在 報 告 期

間 ， 一 共 發 布 了 334條 新 聞 和 活 動 信 息 ；  
 

(n)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至 九 月，在 橫 跨 長 江、武 昌、漢 陽 的 武 漢 地 鐵 4號 綫

地 鐵 站 的 月 台 刊 登 廣 告 ， 推 廣 香 港 形 象 ；  
 

(o)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至 十 月，在 長 沙 舉 辦「 香 港 攝 影 圖 片 展 」，透 過 一 系

列 香 港 風 光 景 色 及 節 日 盛 事 的 照 片 ， 向 長 沙 民 眾 展 示 香 港 的 城 市 魅

力 ；  

 
(p)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， 在 開 封 舉 辦 「 香 港 攝 影 圖 片 展 」 ， 透 過

一 系 列 香 港 風 光 景 色 、 節 日 盛 事 和 基 本 建 設 的 照 片 ， 向 當 地 民 眾 展

示 香 港 的 城 市 魅 力 ； 及  
 

(q)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至 十 二 月 ， 在 鄭 州 新 鄭 國 際 機 場 及 高 鐵 鄭 州 東 站 擺

放 廣 告 ， 推 廣 香 港 形 象 。  
 
6. 為 加 強 香 港 和 中 部 地 區 的 文 化 交 流 和 推 介 香 港 的 軟 實 力 ， 駐 武 漢 辦

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主 辦「 閃 耀 香 港 」2018， 分 別 在 武 漢 、 長 沙 、 鄭 州 舉 辦 各

種 的 文 創 活 動 ， 包 括 音 樂 、 舞 蹈 、 話 劇 及 電 影 等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駐 武 漢 辦 亦 於

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安 排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與 湖 北 省 負 責 文 化 的 領 導 會 面 並 考 察

相 關 設 施，並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協 助 文 化 及 旅 遊 部 安 排 年 度「 藝 海 流 金 」文

化 交 流 活 動 的 香 港 文 化 界 代 表 團 到 訪 湖 北 。  
 

7.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底 ， 駐 武 漢 辦 亦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宣 傳 香 港 回 歸 周 年 紀

念，包 括 主 辦 紀 念 酒 會 及 在 中 部 地 區 的 省 級 報 章 刊 登 廣 告 和 專 題 文 章，向 讀

者 介 紹 香 港 回 歸 二 十 一 年 來 的 發 展 。  
 
加 強 聯 繫 內 地 當 局 及 支 援 在 內 地 港 人  
 
8. 駐 武 漢 辦 致 力 開 拓 和 深 化 聯 繫 網 絡 、 加 強 資 訊 收 集 ， 以 及 推 展 各 項

支 援 在 中 部 地 區 生 活 、 經 商 、 工 作 及 求 學 港 人 的 措 施 。 具 體 工 作 包 括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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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加 強 政 府 對 政 府 的 工 作 。 透 過 訪 問 中 部 地 區 的 政 府 機 構 ， 以 及 參 與

他 們 舉 辦 ／ 合 辦 的 活 動 ， 加 強 彼 此 的 聯 繫 和 合 作 。 駐 武 漢 辦 並 會 就

中 部 地 區 的 規 劃 和 政 策 等 聯 繫 相 關 單 位 以 了 解 詳 情 ， 並 向 特 區 政 府

匯 報 。 在 報 告 期 間 ， 駐 武 漢 辦 拜 訪 了 江 西 和 山 西 省 有 關 單 位 ， 以 了

解 兩 省 最 新 發 展 情 況 ， 並 加 強 工 作 聯 繫 ； 其 間 亦 與 在 山 西 省 營 商 的

港 資 企 業 代 表 會 面 ， 以 了 解 他 們 的 營 商 情 況 。 另 外 ， 駐 武 漢 辦 積 極

協 助 中 部 地 區 的 政 府 官 員 赴 港 出 席 活 動 及 考 察 ， 加 深 他 們 對 香 港 的

認 識 及 了 解 最 新 發 展 情 況 。 例 如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協 助 安 排 武 漢

市 人 民 政 府 副 秘 書 長 席 丹 率 領 的 考 察 團 與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署

會 面 ， 交 流 兩 地 環 保 方 面 的 工 作 和 探 討 加 強 合 作 ， 及 於 二 零 一 八 年

初 協 助 安 排 湖 南 省 委 統 戰 部 與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教 育 局 會 面 ， 交 流 兩 地

教 育 方 面 的 工 作 ;  
 

(b) 主 動 聯 繫 港 人 港 商 ， 了 解 他 們 的 需 要 ， 以 提 供 適 切 的 幫 助 。 例 如 ：  
 

- 舉 辦 多 次 聚 會 ， 以 了 解 他 們 在 中 部 投 資 經 商 和 生 活 的 情 況 和 需

要 。 例 如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在 武 漢 舉 辦 「 在 鄂 港 人 新 春 聚 會

2018」；及 在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主 要 官 員 訪 問 中 部 地 區 時，安 排 當 地

港 人 與 主 要 官 員 會 面 交 流，例 如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

訪 問 武 漢 期 間 安 排 會 面 ；  
 

- 與 在 武 漢 和 長 沙 就 讀 的 香 港 大 學 生 及 大 學 港 澳 事 務 辦 公 室 交

流，了 解 學 生 的 生 活 及 學 習 情 況，並 通 過 大 學 港 澳 辦 和 香 港 同 學

會 發 送 有 關 實 習、政 府 公 務 員 招 聘 和 內 地 大 學 升 學 資 助 計 劃 等 訊

息 ；  
 

-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，在 武 漢 舉 辦「 在 內 地 的 香 港 學 生 求 職 創 業 研 討

會 」，為 當 地 的 香 港 大 學 生 提 供 生 涯 規 劃 及 就 業 相 關 資 訊，協 助

他 們 規 劃 自 己 的 發 展 方 向 ， 為 投 身 社 會 作 好 準 備 ；  
 

- 為 在 武 漢 和 長 沙 就 讀 的 香 港 大 學 生 提 供 實 習 機 會，並 將 有 關 資 料

發 放 予 香 港 學 生 ； 及  
 

- 通 過 網 站 及 微 信 官 方 賬 號，向 中 部 地 區 的 港 人 提 供 資 訊，例 如 特

區 政 府 職 位 招 聘 ；  
 
(c) 積 極 與 有 關 地 區 的 政 府 機 構 聯 繫 ， 了 解 各 項 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發 展 的

政 策 措 施 的 細 節 ， 跟 進 其 落 實 情 況 ， 並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， 向 港 人 港 商

發 放 最 新 資 訊 ， 包 括 於 九 月 一 日 起 施 行 的 《 港 澳 台 居 民 居 住 證 申 領

發 放 辦 法 》 ， 並 收 集 港 人 對 有 關 措 施 的 意 見 ；  
 
(d) 與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及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的 相 關 內 地 辦 事 處 保 持 緊 密 聯

繫 ， 共 同 合 作 有 關 宣 傳 香 港 等 工 作 ;  
 

(e) 支 援 相 關 政 策 局 及 團 體 推 展 青 年 內 地 交 流 及 實 習 計 劃 ， 例 如 於 二 零

一 八 年 一 月 接 待 騁 志 發 展 基 金 組 織 的 「 荊 楚 之 韻 」 湖 北 文 化 交 流 之

旅 代 表 團 ， 了 解 代 表 團 成 員 的 所 見 所 聞 及 香 港 青 年 對 內 地 的 看 法 ；

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接 待 香 港 各 界 青 少 年 活 動 委 員 會 一 行 ， 鼓 勵 該 會

各 團 體 成 員 積 極 考 慮 於 中 部 地 區 開 展 更 多 青 少 年 交 流 、 實 習 和 志 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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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服 務 的 工 作 ； 亦 於 同 月 接 待 到 訪 的 「 願 景 基 金 會 暑 期 青 少 年 交 流

團 」 ， 向 他 們 介 紹 駐 武 漢 辦 的 工 作 職 能 ， 並 闡 述 香 港 與 中 部 地 區 合

作 的 最 新 發 展 ；  
 
(f) 為 加 強 交 流，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協 助 安 排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出 席 香 港

江 西 社 團 (聯 誼 )總 會 成 立 慶 典 暨 第 一 屆 會 董 會 就 職 典 禮 ；  

 
(g) 為 促 進 文 化 交 流 ，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在 武 漢 舉 辦 由 香 港 拔 萃 女 書 院

表 演 藝 術 總 監 梁 建 楓 主 持 的 大 師 班 ， 指 導 當 地 學 生 音 樂 表 演 的 技

巧 ； 亦 於 同 月 在 武 漢 舉 辦 北 京 雷 動 天 下 現 代 舞 團 藝 術 總 監 曹 誠 淵 分

享 會 ， 向 當 地 民 眾 介 紹 現 代 舞 的 相 關 概 念 和 發 展 歷 史 。  
 
駐 湖 南 聯 絡 處  
 
9. 駐 武 漢 辦 轄 下 的 駐 湖 南 聯 絡 處 自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在 湖 南 省 長 沙 市 成

立 至 今 兩 年 多，一 直 致 力 加 強 特 區 與 湖 南 省 和 省 內 城 市 的 聯 繫，做 好 政 府 對

政 府 的 工 作，促 進 香 港 與 湖 南 省 市 在 經 貿、文 化 等 方 面 的 交 流 和 合 作，以 及

支 援 當 地 的 港 人 港 企，協 助 港 人 港 企 更 好 地 把 握 中 部 地 區 的 發 展 機 遇。具 體

工 作 包 括 ：  
 
經 貿 關 係  
 

(a)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， 在 長 沙 舉 辦 「 2018年 港 湘 新 春 座 談 會 」 ， 提 供 機

會 予 在 湖 南 的 港 資 企 業 與 當 地 政 府 部 門 直 接 溝 通 。 湖 南 省 副 省 長 陳

飛 出 席 座 談 會 並 發 言 ；  
 

(b)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， 支 持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在 長 沙 舉 辦 「 香 港 創 意 營 商

日 」 系 列 活 動 ， 及 宴 請 香 港 創 意 營 商 代 表 團 團 員 ；  
 
(c)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， 邀 請 香 港 相 關 行 業 商 會 及 企 業 參 加 「 2018中 國 國

際 食 品 餐 飲 博 覽 會 」 ， 設 立 香 港 館 及 舉 辦 「 香 港 進 口 食 物 安 全 及 品

牌 策 劃 研 討 會 」 ， 推 廣 香 港 食 品 及 葡 萄 酒 行 業 。 期 間 並 組 織 香 港 代

表 團 考 察 長 沙 市 食 品 園 區 及 企 業 ， 促 進 兩 地 的 交 流 合 作 ； 及  
 

(d) 透 過 和 當 地 的 政 府 機 構 及 工 商 組 織 緊 密 聯 繫 ， 了 解 最 新 的 營 商 環 境

及 優 惠 政 策 ， 為 港 商 尋 求 新 的 投 資 及 合 作 機 遇 ， 並 會 將 相 關 資 訊 發

放 給 港 人 港 商 。 報 告 期 間 ， 聯 絡 處 分 別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及 八 月 舉

辦 「 2018內 地 稅 務 講 座 」 及 「 2018稅 務 熱 點 研 討 會 」 。  
 
加 強 聯 繫 內 地 當 局 及 支 援 在 內 地 港 人  
 

(a) 報 告 期 間，駐 湖 南 聯 絡 處 先 後 與 湖 南 省、長 沙 市、岳 陽 市、懷 化 市 、

常 德 市 、 永 州 市 、 衡 陽 市 、 株 洲 市 、 湘 潭 市 、 婁 底 市 和 邵 陽 市 的 相

關 政 府 機 構 會 面 ， 建 立 合 作 關 係 ， 並 就 其 工 作 及 具 體 活 動 安 排 交 換

意 見 ；  
 

(b) 支 持 湖 南 省 、 長 沙 市 及 相 關 組 織 在 香 港 舉 辦 經 貿 活 動 ， 以 及 協 調 到

訪 的 內 地 官 員 與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高 級 官 員 會 面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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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支 援 在 內 地 求 學 的 香 港 學 生 ， 包 括 定 期 與 在 長 沙 就 讀 的 香 港 大 學 生

聚 會 ， 了 解 他 們 的 生 活 及 學 習 情 況 ， 及 適 時 提 供 就 業 資 訊 ；  
 

(d) 積 極 推 動 香 港 與 湖 南 省 在 青 年 、 文 化 和 其 他 各 方 面 的 交 流 ， 及 協 助

接 待 到 訪 湖 南 省 交 流 的 團 體。包 括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，出 席「 “紫 荊

花 開 ”紀 念 香 港 回 歸 二 十 周 年 世 界 華 文 微 小 說 徵 文 大 獎 賽 」 頒 獎 大

會 ， 促 進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文 化 交 流 ；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， 與 35名 參 加

中 南 大 學 「 2017湘 港 兩 地 三 校 護 理 冬 令 營 」 的 香 港 大 學 生 交 流 ； 二

零 一 八 年 七 月 ， 為 參 加 「 2018年 海 峽 兩 岸 暨 香 港 、 澳 門 大 學 生 暑 期

湖 南 實 習 計 劃 」 的 香 港 大 學 生 提 供 實 習 機 會 ；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， 協

助 聯 繫 香 港 相 關 組 織 參 與「 2018長 沙 國 際 友 好 城 市 青 少 年 U11足 球 交

流 賽 」 及 「 2018海 外 華 裔 青 少 年 “中 國 尋 根 之 旅 ”夏 令 營 湖 南 營 」 ；

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， 與 20名 參 加 「 第 31屆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傑 出 學 生 選

舉 湖 南 長 沙 參 訪 交 流 團 」 的 香 港 傑 出 學 生 交 流 ；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，

陪 同 香 港 拔 萃 女 書 院 合 唱 團 參 觀 岳 麓 書 院 ；  
 

(e) 定 期 與 在 湘 的 港 人 港 商 聚 會 ， 加 深 了 解 及 加 強 聯 繫 ， 例 如 在 二 零 一

八 年 三 月 舉 辦 「 2018港 湘 春 茗 晚 會 」 ， 出 席 的 香 港 及 內 地 嘉 賓 超 過

300人 ， 以 加 強 在 湘 港 人 港 商 的 聯 繫 ； 及  
 
(f) 積 極 聯 繫 湖 南 省 港 澳 辦 及 相 關 單 位 ， 跟 進 港 人 便 利 措 施 在 湖 南 省 的

落 實 情 況 。  
 
駐 河 南 聯 絡 處  
 
10. 駐 武 漢 辦 轄 下 的 駐 河 南 聯 絡 處 自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在 河 南 省 省 會 鄭 州

市 成 立 至 今 兩 年 多，一 直 致 力 加 強 特 區 與 河 南 省 和 省 內 城 市 的 聯 繫，做 好 政

府 對 政 府 的 工 作，促 進 香 港 與 有 關 省 市 在 經 貿 及 文 化 方 面 的 交 流 和 合 作，以

及 支 援 當 地 的 港 人 港 商，協 助 港 人 港 商 更 好 地 把 握 中 部 地 區 的 發 展 機 遇。具

體 工 作 包 括 ：  
 
經 貿 關 係  
 

(a) 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， 在 鄭 州 舉 辦 「 豫 港 葡 萄 酒 業 交 流 會 」 ， 讓 河 南    
省 酒 業 人 士 更 了 解 香 港 在 葡 萄 酒 業 的 優 勢 ， 促 進 豫 港 兩 地 葡 萄 酒 貿

易 的 發 展 ；  
 

(b) 透 過 和 當 地 的 政 府 機 構 及 工 商 組 織 緊 密 聯 繫 ， 了 解 最 新 的 營 商 環 境

及 優 惠 政 策 ， 為 港 商 尋 求 新 的 投 資 及 合 作 機 遇 ， 並 會 將 相 關 資 訊 發

放 給 港 人 港 商 。 報 告 期 間 ， 駐 河 南 聯 絡 處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舉 辦 有

關 經 貿 議 題 的 研 討 會 ， 協 助 港 商 進 一 步 了 解 河 南 省 的 最 新 營 商 環

境 ； 及  
 

(c) 駐 河 南 聯 絡 處 亦 會 定 期 與 當 地 港 人 港 商 聚 會 交 流 ， 了 解 他 們 的 需 要

及 提 供 支 援。例 如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舉 辦「 在 豫 港 人 新 春 聚 會 2018」

春 茗 晚 會 ， 加 強 與 在 豫 港 人 港 商 的 聯 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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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強 聯 繫 內 地 當 局 及 支 援 在 內 地 港 人  
 

(a) 在 報 告 期 間 ， 先 後 與 河 南 省 、 新 鄉 市 、 許 昌 市 、 焦 作 市 、 安 陽 市 和

商 丘 市 的 相 關 政 府 機 構 會 面 ， 介 紹 駐 河 南 聯 絡 處 成 立 及 其 職 能 ， 並

就 其 工 作 及 具 體 活 動 安 排 交 換 意 見 ；  
 
(b) 協 助 省 內 機 構 與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溝 通 聯 繫 ， 例 如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二 月

協 助 邀 請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副 局 長 出 席 河 南 省 政 府 在 香 港 舉 行 的

「 第 十 二 屆 中 國 (河 南 )國 際 投 資 貿 易 洽 談 會 推 介 暨 2018豫 籍 香 港 企

業 家 春 茗 活 動 」 ；  
 
(c) 積 極 推 動 香 港 與 河 南 省 在 文 化 及 其 他 各 方 面 的 交 流 ， 例 如 協 助 鄭 州

市 外 事 僑 務 辦 公 室 與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對 接 ， 以 籌 備 於 二 零 一 七 年

九 月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在 鄭 州 舉 行 的「 第 十 一 屆 中 國 (鄭 州 )國 際 園 林

博 覽 會 」 ； 及 協 助 河 南 省 文 物 局 邀 請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代 表 於 二 零

一 八 年 四 月 到 洛 陽 市 參 與 「 世 界 古 都 論 壇 」 ； 及  
 
(d)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出 席「 第 二 屆 內 地 與 港 澳 中 學 生 文 化 遺 產 暑 期 課 堂 」

活 動 ， 與 來 自 香 港 、 澳 門 和 內 地 的 中 學 生 交 流 ； 八 月 出 席 香 港 藝 術

發 展 局 舉 辦 的 「 探 尋 中 原  – 2018香 港 校 園 藝 術 大 使 河 南 文 化 之 旅 」

活 動 ， 與 來 自 香 港 的 中 學 和 大 學 學 生 交 流 。  
 

入 境 事 務 及 提 供 的 協 助  
 
11. 駐 武 漢 辦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正 式 投 入 運

作，負 責 處 理 與 入 境 事 務 有 關 的 查 詢、提 供 香 港 特 區 護 照 換 領 服 務、宣 傳 及

推 廣 各 項 人 才 入 境 計 劃，以 及 為 在 駐 武 漢 辦 服 務 範 圍 內 遺 失 旅 遊 證 件 或 遇 上

涉 及 人 身 安 全 問 題 的 香 港 居 民 提 供 切 實 可 行 的 協 助。在 報 告 期 內，駐 武 漢 辦

共 收 到 29 宗 香 港 居 民 在 內 地 遇 事 的 求 助 個 案，並 處 理 了 42 宗 護 照 換 領 申 請

及 1 068 宗 查 詢 。  
 
12.  同 時，駐 武 漢 辦 在 報 告 期 內 共 接 獲 8宗 其 他 求 助 個 案，均 已 轉 介 至 內

地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作 跟 進 ， 並 留 意 進 展 。   
 
工 作 展 望  
 
13. 駐 武 漢 辦 會 繼 續 推 動 香 港 與 中 部 地 區 的 經 貿 往 來 ， 並 會 在 中 部 地 區

主 辦 多 元 化 的 活 動 和 加 強 宣 傳 香 港 以 促 進 中 部 民 眾 對 香 港 的 了 解。此 外，我

們 會 繼 續 強 化 政 府 與 政 府 之 間 的 關 係，加 強 聯 繫 和 服 務 中 部 地 區 的 香 港 企 業

和 香 港 人，包 括 適 時 發 布 中 部 地 區 最 新 發 展 的 相 關 資 訊，並 就 港 商 關 注 議 題

(例 如 稅 務 、 勞 務 等 )及 中 部 地 區 的 政 策 舉 辦 研 討 會 ； 另 外 亦 會 繼 續 積 極 跟 進

便 利 港 人 在 內 地 發 展 的 政 策 措 施 在 中 部 地 區 的 最 新 落 實 情 況，並 透 過 不 同 渠

道 發 放 相 關 資 訊。駐 武 漢 辦 亦 會 留 意 中 部 地 區 主 要 政 策、法 規 及 措 施 的 最 新

發 展 ， 並 適 時 向 各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匯 報 ， 以 評 估 對 香 港 的 影 響 。  
 
 
駐 武 漢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 
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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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經 濟 貿 易 文 化 辦 事 處 (台 灣 ) 
工 作 報 告  

 
  香 港 經 濟 貿 易 文 化 辦 事 處 （ 台 灣 ） （ 經 貿 文 辦 ）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

月 在 台 灣 台 北 市 成 立，是 香 港 在 台 灣 的 綜 合 辦 事 機 構。經 貿 文 辦 一 直 發 揮 在

地 聯 繫 及 服 務 的 功 能，與 主 要 經 貿、文 化、學 術 等 團 體 及 媒 體 建 立 緊 密 聯 繫，

推 動 港 台 兩 地 在 經 濟、貿 易 及 文 化 等 不 同 領 域 的 往 來 和 交 流，並 透 過 舉 辦 及

參 與 不 同 活 動，宣 傳 香 港 的 優 勢 和 形 象，讓 台 灣 民 眾 了 解 香 港 的 發 展 情 況 和

獨 特 文 化。 經 貿 文 辦 亦 與 在 台 港 人、港 商 和 香 港 學 生 保 持 緊 密 聯 繫，並 在 可

行 的 範 圍 內 向 他 們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 。  

 
經 貿 關 係   
 
2.  二 零 一 七 年 ， 香 港 為 台 灣 第 四 大 商 品 貿 易 夥 伴 ， 而 台 灣 亦 是 香 港 第

三 大 商 品 貿 易 夥 伴。經 貿 文 辦 在 報 告 期 間 1透 過 不 同 途 徑，並 與 香 港 貿 易 發 展

局（ 貿 發 局 ）台 灣 辦 事 處 及「 台 北 市 香 港 商 業 協 會 」2緊 密 合 作，繼 續 促 進 港

台 經 貿、投 資、金 融 及 商 務 等 往 來。經 貿 文 辦 繼 續 與 台 灣 工 商 界 不 同 的 持 份

者 聯 繫，包 括 與 台 灣 主 要 工 商 團 體 和 各 縣 市 的 工 商 團 體 會 面，讓 他 們 了 解 香

港 經 貿 發 展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經 貿 文 辦 亦 在 報 告 期 間 繼 續 加 強 與 在 台 港 商 的 聯

繫，透 過 與 從 事 不 同 行 業 的 香 港 人 士 會 面 和 到 訪 多 家 港 商，了 解 在 台 從 事 相

關 行 業 港 人 港 商 的 情 況 和 需 要，以 及 台 灣 有 關 行 業 的 發 展，並 分 享 及 交 換 與

港 台 經 貿 相 關 的 訊 息 。 在 經 貿 文 辦 的 支 持 下 ，「 台 北 市 香 港 商 業 協 會 」於 報

告 期 間 舉 辦 了 一 系 列 會 員 活 動、參 訪 和 專 題 講 座。經 貿 文 辦 亦 派 員 參 與 這 些

活 動 ， 以 促 進 與 該 會 會 員 的 聯 繫 和 資 訊 互 通 。  
 
3.  此 外 ， 經 貿 文 辦 接 待 到 訪 台 灣 的 香 港 工 商 界 代 表 團 ， 與 他 們 交 流 港

台 經 貿 關 係 的 最 新 發 展 和 提 供 適 切 的 意 見 和 協 助。經 貿 文 辦 亦 為「 香 港‧台

灣 商 貿 合 作 委 員 會 」 3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訪 問 台 灣 的 行 程 提 供 支 援 。  

 
4.  另 一 方 面 ， 經 貿 文 辦 密 切 留 意 香 港 及 台 灣 與 經 貿 和 營 商 有 關 的 重 要

訊 息，例 如 港 台 兩 地 相 關 規 定 的 變 更 4，並 透 過 每 月 出 版《 港 台 經 貿 通 訊 》及

不 定 期 發 出 電 郵，向 在 台 營 運 之 港 商、台 灣 的 工 商 團 體 及 有 興 趣 赴 港 投 資 的

台 商 發 放 香 港 的 商 貿 消 息 。 公 衆 亦 可 於 經 貿 文 辦 的 網 站 （ www.hketco.hk）

下 載 《 港 台 經 貿 通 訊 》 。 在 報 告 期 間 ， 經 貿 文 辦 也 處 理 了 26        
宗 涉 及 港 台 經 貿 事 務 的 查 詢 。  
 
5.  為 增 進 台 灣 商 界 對 香 港 的 了 解 ， 加 強 兩 地 的 經 貿 合 作 和 交 流 ， 經 貿

文 辦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在 台 北 市 主 辦「 港 台 經 貿 合 作 論 壇 」，以 生 物 科 技 為

主 題，邀 請 香 港 和 台 灣 講 者，分 析 知 識 經 濟 下 生 物 科 技 作 為 高 增 值 新 興 產 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。 
2  「台北市香港商業協會」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在經貿文辦和貿發局台灣辦事處推動下，由在台港商與有意

促進港台合作的台灣企業共同成立。 
3  「香港—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」於二零一零年四月成立，成員來自香港本地商界，旨在促進港台工商界

更緊密合作。 
4  在報告期間，台灣方面與港台兩地相關的規定變更包括勞工加班和休假安排；香港居民使用台灣出入境

證件安排；以及台灣綜合所得稅標準扣除額和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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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大 趨 勢，介 紹 香 港 和 台 灣 在 這 方 面 的 最 新 發 展，並 且 探 討 隨 著 全 球 進 入 高

齡 化 時 代，兩 地 該 如 何 攜 手 合 作，佈 局 和 掌 握 新 的 機 遇，以 合 作 共 贏 開 創 未

來 的 商 機 。  
 
投 資 推 廣  
 
6.  經 貿 文 辦 積 極 推 廣 香 港 的 投 資 環 境 ， 吸 引 台 灣 的 企 業 在 香 港 設 立 或

擴 展 業 務。經 貿 文 辦 投 資 推 廣 組 主 動 物 色 和 接 觸 台 灣 企 業，鼓 勵 他 們 充 分 利

用 香 港 各 項 專 業 服 務 和 豐 富 的 營 商 經 驗，開 拓 內 地 及 國 際 市 場；並 為 有 興 趣

投 資 香 港 的 企 業 提 供 協 助 。 報 告 期 間 ， 投 資 推 廣 組 造 訪 了 264家 台 灣 企 業 ，

啟 動 了 26個 活 躍 投 資 項 目 ， 並 完 成 了 16個 投 資 項 目 ， 主 要 來 自 創 新 及 科 技

業 、 旅 遊 及 款 待 業 和 運 輸 及 物 流 業 。   
 
7.  報 告 期 間 ， 投 資 推 廣 組 的 重 點 推 廣 活 動 包 括 :  
 

(a)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， 聯 同 當 地 商 會 在 新 竹 縣 舉 辦 經 貿 合 作 座 談 會 ， 向

創 新 及 科 技 相 關 企 業 介 紹 香 港 為 推 動 創 科 發 展 所 推 出 的 最 新 政 策 ；  
 

(b)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， 聯 同 相 關 商 會 在 新 北 市 舉 辦 金 融 科 技 座 談 會 ， 介

紹 香 港 金 融 科 技 發 展 的 優 勢 和 機 遇 ；  
 

(c)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， 聯 同 當 地 商 會 在 花 蓮 縣 舉 辦 經 貿 合 作 座 談 會 ， 就

港 台 經 貿 關 係 的 最 新 發 展 以 及 香 港 的 投 資 營 商 環 境 等 議 題 作 專 題 介

紹 ；  
 

(d) 出 席 多 個 台 灣 主 要 產 業 的 展 覽 會 ， 物 色 和 聯 繫 有 興 趣 到 香 港 投 資 的

台 灣 企 業，包 括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舉 行 的「 2017 Meet Taipei 創 新

創 業 嘉 年 華 」 、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的 「 2018智 慧 城 市 展 」 和 二 零 一 八

年 七 月 的 「 2018台 灣 生 技 月 」 等 ； 及  
 

(e) 在 經 貿 雜 誌 撰 文 ， 以 個 案 形 式 闡 釋 四 間 已 在 香 港 設 立 據 點 的 台 灣 企

業 如 何 利 用 香 港 拓 展 市 場 。  

 
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推 廣  
 
8.  經 貿 文 辦 在 報 告 期 間 積 極 推 動 港 台 兩 地 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的 交 流 ， 主

要 工 作 包 括 ：  
 

(a) 支 援 「 港 台 文 化 合 作 委 員 會 」 5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至 十 二 月 在 台 北

市 舉 辦 「 香 港 週 2017」 ， 及 為 其 訪 問 台 灣 的 行 程 提 供 協 助 。 「 香 港

週 2017」 向 台 灣 民 衆 推 廣 香 港 的 多 元 文 化 的 最 新 面 貌 ， 活 動 包 括 以

香 港 電 子 遊 戲 及 遊 戲 音 樂 為 主 題 的 展 覽 ， 以 及 六 場 表 演 節 目 ， 亦 有

其 他 活 動 如 小 型 音 樂 會 、 藝 穗 活 動 、 工 作 坊 及 座 談 會 等 ；  
  
(b)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出 版 第 七 期 《 藝 行 @香 港 》 ， 以 「 24小 時 的 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「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」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成立，旨在促進港台兩地在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方面的交流、

聯繫和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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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日 常 」 為 主 題 ， 透 過 十 二 篇 文 章 ， 讓 讀 者 從 文 化 及 藝 術 的 角 度 了

解 香 港 。 第 八 期 《 藝 行 @香 港 》 正 在 籌 劃 當 中 ， 預 計 於 二 零 一 八 年

年 底 出 版 ；  
 
(c)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二 至 三 月 舉 行 的 南 投 燈 會 設 置 香 港 燈 區 ， 透 過 多 組 花

燈 和 播 放 有 關 香 港 旅 遊 、 文 化 藝 術 和 傳 統 風 俗 的 影 片 ， 吸 引 台 灣 民

眾 訪 港 ， 探 索 香 港 的 城 市 面 貌 及 體 驗 道 地 的 生 活 風 情 ；  
 
(d) 支 持 香 港 出 版 總 會 和 香 港 印 刷 業 商 會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二 月 參 與 「 台 北

國 際 書 展 」 ， 設 立 「 騰 飛 創 意 － 香 港 館 」 ， 展 出 多 元 化 及 優 秀 的 香

港 印 刷 品 及 出 版 作 品 ， 介 紹 香 港 出 版 及 印 刷 業 的 發 展 ， 並 讓 香 港 出

版 社 與 台 灣 讀 者 直 接 交 流 。 「 騰 飛 創 意 － 香 港 館 」 內 亦 有 派 發 介 紹

香 港 的 刊 物 ， 推 廣 香 港 的 文 化 特 色 ； 及  
 
(e)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支 持 以 香 港 為 基 地 的 亞 洲 青 年 管 弦 樂 團 在 台 北 市

及 嘉 義 市 演 出 。  
 
9.    經 貿 文 辦 亦 有 與 前 往 台 灣 訪 問 、 演 出 、 舉 辦 或 參 與 展 覽 或 其 他 活 動

的 香 港 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界 人 士 和 團 體 交 流，並 積 極 與 台 灣 不 同 領 域 的 文 化 及

創 意 產 業 界 團 體 及 人 士 會 面 。  
 
公 共 關 係  

 
10.  報 告 期 間 ， 經 貿 文 辦 繼 續 與 台 灣 多 個 界 別 聯 繫 交 流 ， 向 他 們 介 紹 經

貿 文 辦 的 工 作 和 推 廣 香 港 優 勢。經 貿 文 辦 主 任 及 主 要 人 員 在 報 告 期 間 走 訪 了

台 灣 多 個 縣 市 ， 進 行 不 同 活 動 ， 例 如 與 當 地 工 商 團 體 、 文 化 團 體 、 大 學 及 學

者 等 會 面 ， 以 及 參 訪 基 建 和 藝 文 設 施 等 。  
 
11.  經 貿 文 辦 在 報 告 期 間 亦 推 行 了 一 系 列 的 宣 傳 推 廣 工 作 ， 主 要 工 作 包

括 ：   
 

(a)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與 台 灣 《 天 下 雜 誌 》 合 作 撰 寫

專 欄，專 訪 港 台 兩 地 人 士，推 廣 香 港 各 方 面 的 優 勢，包 括 創 新 科 技 、

智 慧 城 市 發 展 、 金 融 科 技 、 生 物 科 技 、 文 化 藝 術 等 ； 並 於 二 零 一 八

年 九 月 起 與 另 一 本 台 灣 雜 誌 《 遠 見 》 合 作 ， 推 出 類 似 的 專 欄 ； 另 於

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起 與 台 灣《 工 商 時 報 》合 作，製 作 一 系 列 專 題 報 導 ，

介 紹 香 港 多 元 經 濟 的 最 新 發 展 和 優 勢 ；  
 

(b)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至 十 一 月 在 台 北 市 、 新 北 市 及 新 竹 縣 舉 辦 巡 迴 展

覽 ， 展 示 香 港 生 活 面 貌 ， 包 括 環 保 生 活 、 傳 統 風 俗 及 文 化 藝 術 ， 增

強 台 灣 民 眾 對 香 港 的 認 識 和 了 解 ； 另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至 九 月 在 上

述 地 點 舉 行 主 題 展 覽 ， 透 過 影 片 、 照 片 及 互 動 多 媒 體 活 動 ， 介 紹 香

港 在 生 物 科 技 、 人 工 智 能 、 智 慧 城 市 ， 以 及 金 融 科 技 四 大 優 勢 範 疇

的 發 展 ；  

 
(c)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與 貿 發 局 台 灣 辦 事 處 及 旅 發 局 台 灣 辦 事 處 聯 合 舉

辦 新 春 酒 會 ， 加 強 與 台 灣 多 個 界 別 及 在 台 港 人 、 港 商 的 聯 繫 ， 並 藉

著 播 放 多 段 影 片 及 作 出 特 別 佈 置 ， 介 紹 香 港 的 最 新 發 展 與 機 遇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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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豐 富 多 元 的 城 市 空 間 與 面 貌 ， 讓 與 會 嘉 賓 體 會 香 港 作 為 亞 洲 國 際

都 會 的 魅 力 ；   
 

(d)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在 台 東 縣 誠 品 台 東 故 事 館 外 的 廣 場 舉 辦 文 化 展

覽 ， 透 過 香 港 意 象 主 題 裝 置 和 街 景 燈 組 ， 讓 當 地 的 民 眾 和 旅 客 感 受

香 港 的 道 地 文 化 和 生 活 風 情 ， 吸 引 他 們 訪 港 ； 及  
 

(e) 透 過 開 放 辦 事 處 的 閲 覽 室 、 寄 送 文 宣 品 以 及 日 常 對 外 聯 絡 工 作 ， 讓

台 灣 多 個 界 別 及 民 眾 取 得 有 關 香 港 的 資 訊 。  
 
協 助 在 台 港 人  
 
12.  經 貿 文 辦 致 力 擴 闊 及 深 化 與 港 人 、 港 商 及 香 港 學 生 的 網 絡 ， 藉 以 了

解 他 們 在 台 灣 的 生 活 情 況，加 強 發 布 訊 息，及 在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提 供 適 當 的 意

見 和 協 助 。  
 
13.  在 台 香 港 學 生 方 面 ， 為 了 解 香 港 學 生 的 學 習 和 生 活 情 況 ， 經 貿 文 辦

主 任 及 主 要 人 員 在 報 告 期 間 到 不 同 縣 市 訪 問 合 共 15間 大 學，與 該 處 香 港 學 生

座 談 ， 以 及 在 台 灣 北 、 中 、 南 部 舉 辦 共 四 場 學 生 聚 會 。 經 貿 文 辦 亦 與 在 台 香

港 學 生 組 織 保 持 密 切 聯 繫，並 透 過 他 們 的 渠 道 發 放 有 用 資 訊。鑑 於 曾 有 香 港

學 生 在 台 遇 到 交 通 意 外，經 貿 文 辦 特 別 透 過 上 述 機 會，提 醒 學 生 注 意 交 通 安

全。此 外，經 貿 文 辦 亦 於 二 零 一八年 九 月 和 十 月 舉 辦 就 業 講 座，為 在 台 香 港

學 生 提 供 求 職 資 訊，以 及 透 過 實 習 計 劃， 讓 他 們 獲 取 工 作 經 驗。經 貿 文 辦 同

時 支 持 香 港 學 生 團 體 舉 辦 活 動，加 強 學 生 們 的 彼 此 互 助 和 聯 繫，以 及 推 廣 香

港 。  
 
14.  經 貿 文 辦 一 直 與 在 台 港 人 組 織 保 持 密 切 溝 通 和 聯 繫 ， 包 括 於 二 零 一

八年 四 月 舉 辦 足 球 盃 賽，及 於 二 零 一八年 七 月 舉 辦 在 台 港 人 茶 聚，參 與 了 在

台 港 人 團 體 多 個 活 動，以 及 接 待 了 多 個 香 港 民 間 的 考 察 和 交 流 團，介 紹 經 貿

文 辦 的 工 作 ， 並 就 港 台 交 流 交 換 意 見 。  
 
15.  報 告 期 間，經 貿 文 辦 共 收 到 103宗 港 人 求 助 及 相 關 查 詢 個 案，這 些 個

案 主 要 與 在 台 意 外 事 故、出 入 境 及 尋 求 法 律 協 助 有 關。在 處 理 港 人 在 台 遇 事

求 助 個 案 時，經 貿 文 辦 與 入 境 事 務 處 經 常 保 持 緊 密 的 聯 繫，並 按 情 況 提 供 一

切 可 行 的 協 助，包 括 就 當 地 行 政 程 序、如 何 聯 絡 相 關 機 構 及 如 何 尋 求 法 律 服

務 等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工 作 展 望  
 
16.  經 貿 文 辦 會 繼 續 加 強 與 台 灣 多 個 界 別 的 聯 繫 ； 繼 續 在 台 灣 推 廣 香 港

的 優 勢；積 極 鼓 勵 台 灣 企 業 到 香 港 投 資、推 動 港 台 之 間 的 經 貿 關 係 和 支 援 在

台 港 商，包 括 舉 辦 不 同 形 式 的 論 壇 和 座 談 會 ；以 及 透 過 不 同 途 徑，促 進 港 台

兩 地 的 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的 交 流 。   
 

 
 
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（台灣）  
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  



附錄 7 
 

特區政府在內地及台灣辦事處的表現指標 

 

特區政府在內地及台灣辦事處在拓展貿易機會、推廣香港的優勢、投資推廣

和入境事務方面，二零一六及二零一七年的服務表現指標及有關數字列述如下： 

 

拓展貿易機會  

指標 2016 2017 
參加與貿易事宜有關的會議次數 578 731 
訪問內地／台灣當局及貿易組織次數 856 1 026 
座談會、展覽及研討會 

- 舉辦次數 

- 參加次數 

 
153 
401 

 
177 
479 

派員公開演說次數 140 193 
接受傳媒訪問／舉行簡報會次數 124 174 
發布特別商貿訊息次數 386 402 
 

推廣香港的優勢 

指標 2016 2017 
造訪高層官員／人員／組織次數 2 650 3 194 
公共關係節目／文化活動 

- 舉辦次數 

- 參加次數 

 
562 
639 

 
613 
913 

發出通訊／單張／新聞稿數目 595 775 
曾予協助訪客數目 4 857 8 855 
派員公開演說次數 213 283 
接受傳媒訪問／舉行簡報會次數 341 424 
曾處理的查詢數目(有關入境的事宜除外) 11 758 10 247 
 

 

投資推廣 

指標 2016 2017 
新增的工作項目

1
  164 166 

已完成的工作項目
2
  100 97 

 

入境事務 

指標 2016 2017 
無須轉介的簽證／入境許可證申請個案

3
 

- 接獲的申請數目  

- 已處理的申請數目  

 
2 414 
2 319 

 
5 018 
4 97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新增並可能於未來 18 個月完成的工作項目。指標顯示在扣除由以前年度延續下來的工作項目後，當年的

投資推廣工作量。 
2 促成內地及台灣公司在香港開設或擴展業務的投資項目。 
3 “簽證”是發給外國公民，准許他們進入香港特區的入境許可證明，“入境許可證”則是發給內地、澳

門特區及台灣的中國居民進入香港特區的入境許可證明。駐京辦及駐上海經貿辦的入境事務組獲授權處

理和批准或拒絶某些類別的簽證及入境許可證申請，無須轉交香港入境事務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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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 2016 2017 
須轉介的簽證／入境許可證申請個案 

- 接獲的申請數目 

- 已處理的申請數目 

 
2 300 
2 261 

 
2 525 
2 529 

換領香港特區護照  

- 接獲的申請數目  

- 簽發的護照數目  

 
319 
174 

 
3 300 
3 121 

為在內地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實質的協助(個案數目)  319 415 
入境事務組所處理查詢的數目  27 837 39 827 
 

 
 


